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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給潛在投資人的話 

所有投資皆涉及風險 
本基金（Portfolio）與多數投資相同，未來的績效可能與過去的績

效不同。無法保證任何基金將達成目標或特定的績效水平。 

投資的價值可能互有漲跌，而投資人也可能蒙受金錢損失。收益

水平亦可能上升或下降（以比率或絕對值來看）。本公開說明書

中之基金均無意作為完整的投資計劃，且並非所有基金皆適合所

有投資人。 

投資於任何基金以前，投資人應了解其風險、成本、投資條款，

及投資將如何與其自身之財務狀況、風險承受能力及承受虧損的

能力匹配。 

董事會建議每個投資人在進行初始投資之前均應取得法律、稅務

及財務建議。 

誰能投資於基金 
在特定管轄區內，只有某些基金及級別可被登記、授權或以其他

方式公開銷售。分發本公開說明書，發售股份或投資於股份僅在

股份已登記公開發售或當地法律或法規未禁止出售的情況下方屬

合法。於法律不允許時，本公開說明書或與本傘型基金（Fund）

相關之任何其他文件在任何管轄區或對任何投資人皆不構成要

約。 

分發本公開說明書及發售股份可能在特定管轄區受限制。欲根據

本公開說明書申購股份者都有責任自行知悉並遵守任何相關管轄

區之所有適用法令。 

 

 

基金之任何股份及本傘型基金均非依據 1933 年美國證券法（及其修訂）進

行註冊。因此，未經管理公司事先核准，任何基金之股份均不得在美國（包

括其管轄範圍內之任何領土、財產及地區）發售，且美國人士不得購買或從

中獲益。 

有關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特定國家資訊」部分。投資人如有任何此類狀

態變化，均應立即通知本傘型基金。 

重要資訊 
在決定是否投資於基金時，投資人應閱讀本公開說明書及該基金之相關

KIDs、特定管轄區要求之任何相關本地揭露文件、相關條款及最新財務報

告。所有文件皆可上網於 www.alliancebernstein.com/由購買基金股份，投資

人被視為已接受這些文件中所述之條款及條件。 

所有該等文件之整體均僅包含關於基金及本傘型基金之唯一被核准資訊。任

何人士所提供或所為不包括於此或其他可供公眾檢閱之文件之資訊或陳述，

均應被視為未經核准，且不應仰賴該等資訊或陳述。董事會對於未包含於該

等文件中之有關基金或本傘型基金之任何陳述或資訊概不負責，而投資人依

賴此等陳述及資訊均需自擔風險。

公開說明書之解釋 

除非法令或內文另有要求，否則應適用下述事項。 

 

• 如本公開說明書或財務報告之譯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 所有定義詞彙均在「詞彙表」乙節中定義。 

• 視文義而定，任何提及本傘型基金者均應理解為亦係提及基金。 

• 無論是否存在此等標誌，每個基金的名稱都應理解為以「聯博

SICAV基金-（AB SICAV I-）」開頭。 

• 任何形式的「包括」乙詞均不代表其全面性。 

• 「基金概述」中的「投資政策」所有資訊旨在說明在正常市場條件

下適用但在其他情況下可能不適用的政策。 

• 除非另有說明，「基金概述」所有有關任何評等的資訊均應理解為

是「購買時」的資訊。 

• 「基金概述」中列出之所有風險並不完整（請參見「風險概

述」），且均按字母順序列出，而非依其重要性、嚴重性或影響程

度的順序排列。 

• 除另有定義外，「基金概述」如提及任何特定國家或地理區域之公

司/發行人，應視上下文理解為包括於該特定國家組織、從事大量

業務活動或受該特定國家發展影響之公司/發行人。 

• 基金「投資政策」中提及的特定資產類別（例如股票或債務證券）

應理解為包含與其相關之證券，如股權相關或債務相關證券（若該

等證券與投資目標一致）。 

• 提及契約時，包括任何承諾書、契據、協議及法律上可強制執行的

協議；提及文件則包括書面協議以及任何種類的證書、通知、文書

及文件。 

• 提及「基金概述」應被理解為（視文義而定）對於特定基金之引述。 

• 提及文件、協議、規定或法例時亦應等同包含其被修改或取代者（除

非本公開說明書或應適用的外部控管禁止），且提及當事人者亦包括

該當事人之繼任人或允許之替代人及受讓人。 

• 提及法例時亦包括其任何條款及依該法例所制定之任何規則或法規。 

• 本公開說明書中未定義但於《2010年法》有定義之詞彙，與《2010年

法》之意涵相同。 

• 總資產是指基金的總淨資產。 

• 中介機構或交易商，視內文而定，是指全球分銷商已同意其分銷股份

之任何中介經紀-交易商、銀行、經登記之投資顧問、獨立財務顧

問、分銷代理商或其他金融中介機構。 

• 「基金概述」中提到用於績效比較之指標，應理解為包括該指標之所

有版本，包括（如有適用於級別）避險版本（或不同幣別之指標）

（例如，比較績效的時候，歐元避險級別可能提及歐元避險版本之指

標）。此外，除各基金概述中所載之「採用之指標」，相同指標亦可

能在特定情況或依要求而為其他比較之目的使用，例如產業、信用品

質及碳足跡。 

• 本公開說明書中提及永續金融揭露規則（SFDR）均係根據SFDR之揭

露要求所提供。 

聯絡我們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352 46 39 36 151 

alliancebernstein.com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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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定義表
下述詞彙於本公開說明書中具下述涵義。 

《2010年法》 指與集體投資企業有關，日期為 2010年 12月 17日的盧森

堡法律及其修訂。 

聯博基金 指使用「AB」服務標識銷售，並由 AllianceBernstein L.P 及／

或其關係企業保薦的集體投資企業。 

聯博集團 指聯博資產管理公司（AllianceBernstein L.P.）及其子公司及關

係企業。 

行政管理協議 指管理公司與行政管理人之間的協議。 

行政管理人 指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公司章程 指本傘型基金的公司章程。 

基礎貨幣 基金保留其會計記錄並維持其主要資產淨值的之基礎貨幣，如

「基金概述」所示。 

董事會 指本傘型基金的董事會。 

營業日 就每個基金而言，基金處理交易並計算每個級別之每股資產淨值

的任何一天，如「基金概述」中所述。 

約當現金 易於轉換為現金之證券（國庫券或其他短期政府債券、銀行存

款、貨幣市場工具或基金）。 

CDSC 股份 指含有或有遞延銷售費的股份。 

CSSF 盧森堡金融監管局，盧森堡金融監督主管機關。 

截止時間 指購買、轉換或買回之指示必須於各營業日收到的截止時間，

如「基金概述」中「規劃您的投資」所述。 

存託機構 指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存託協議 指本傘型基金、管理公司與存託機構之間的協議。 

合資格國家 指任何歐盟成員國、任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

成員國，及管理公司就各基金的投資目標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國家。 

新興市場 指任何世界銀行定義或由投資經理決定非屬「高收入」之國

家，包括屬於邊境市場的子類別者。 

ESG 債券  由公司、主權及證券化發行人發行之債務且其旨在透過使用收

益或內嵌永續性目標以鼓勵永續性，例如與環境相關之倡議。ESG 結構包

括綠色債券、社會債券、永續性債券、藍色債券、成果債券及永續性連結

債券(與關鍵績效指標、KPI相關之目標為基礎)。 

歐盟 指歐洲聯盟。 

歐盟成員國 指歐盟成員國家。 

歐洲國家 指歐盟或歐洲經濟區之成員國（包括歐盟成員國及冰島、挪威

及列支敦斯登）。 

歐元區 歐元區國家係指採用歐元作為其唯一合法貨幣的歐盟成員國。截

至 2015 年 10 月，歐元區由以下歐盟成員國組成：奧地利、比利時、塞

普勒斯、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拉脫

維亞、立陶宛、盧森堡、馬爾他、荷蘭、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維尼

亞和西班牙。歐元區公司包括位於歐元區或在歐元區進行主要業務活動

的任何公司。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 指符合《2010 年法》第 41 條第（1）款 e 項

規定為合格 UCITS 或合格 UCI 之交易所買賣基金。 

財務報告 指本傘型基金之經查核的年度報告，以及自最近的經查核年度

報告以來的任何半年度報告（如有）。 

本傘型基金 指聯博 SICAV 基金（AB SICAV I），為一間根據盧森堡大

公國法律註冊成立的開放式可變資本投資公司（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全球分銷商 指AllianceBernstein Investments （管理公司旗下的一個單位）。 

指示性日內資產淨值 指特定級別依據最新資訊計算之指示性日內資產淨

值。 

機構投資人《2010 年法》第 174 條所指的投資人。  

投資經理 投資經理指聯博資產管理公司（AllianceBernstein L.P.），為在

德拉威州註冊的有限合夥。 

投資管理協議指 管理公司與投資經理之間的協議。 

KID 任何相關基金級別之重要資訊文件。 

管理公司 指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根據盧森堡大公

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管理公司協議 指管理公司與本傘型基金之間的協議。 

NAV 或資產淨值 指每股資產淨值；一檔基金中一股的價值，如「如何計

算資產淨值」乙節所述。 

非 ETF 股份級別或非 ETF 級別指非 ETF 股份或 ETF 股份級別之任一級

別或股份級別。 

發售貨幣 指就一檔基金而言，發售之股份所採用之各種貨幣。 

店頭市場交易 指店頭市場交易。 

付款代理人 

非 ETF 股份：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基金 除另有指明外，指列於「基金概述」之任何本傘型基金下之基金。 

公開說明書 指本文件。  

QFI 依據不時頒布及/或修訂之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相關法規核准之

合格境外投資人（包括（如適用）合格境外機構投資人（QFII）及人民

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人（RQFII））。 

REITs 指《2010 年法》下適格投資的封閉式不動產投資信託 

登記代理人  指管理公司或管理公司旗下的一個單位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or Services，即本傘型基金的登記與過戶代理人 

受監管市場 指依歐洲議會及理事會 2014 年 5 月 15 日頒布有關金融工具市

場之 2014/65/EU 指令（及其不時之修訂及補充）所定義之市場，以及合

資格國家內任何其他受規管、定期營運且經認可並向公眾開放的市場。 

SFDR 指永續金融揭露規範，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頒布

之 2019/2088 號有關金融服務業之永續性相關揭露之歐盟法規。 

SFT 法規 指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於 2015 年 11月 25日所頒布之 2015/2365 號

有關證券融資交易及其再運用之透明度之歐盟法規，其並修訂 648/2012 號

歐盟法規。 

級別 指股份之級別。 

股東 指根據載於本傘型基金的股東名冊之一檔或多檔基金（視文義而定）

的股份所有人。 

股份 指本傘型基金任何級別及任何相關基金之股份。 

交易日 指就一檔或多檔基金（視文義而定）而言，股份之任何交易（購

買、買回或轉換）被接受並記入本傘型基金股東名冊的營業日。 

過戶代理  指管理公司或管理公司旗下的一個單位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or Services，即本傘型基金的登記與過戶代理人。 

UCI 指集合投資事業。 

UCITS 指遵循《2010 年法》之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計畫。 

UCITS 指令 指歐洲議會及理事會 2009 年 7 月 13 日就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

計畫（UCITS）相關之法律、規則及行政法規協調之 2009/65/EC 指令及其

修訂。 

美國 指美利堅合眾國或其任何領土或屬地或在其司法管轄權之下的地區

（包括波多黎各）。 

美國人士 指以下任何人士： 

• 就個人而言，任何美國公民或不時生

效的美國所得稅法所界定的「外僑」 

• 在美國或根據美國聯邦或各州法

律成立或組織的合夥企業或公司 

• 其所有來源的全球收入均受美

國稅務規範的遺產 

• 美國法院可對該信託的管理行使

主要監督及一名或多名美國人士

有權控制該信託的絕大部分決定 

• 美國法規 S 下之 902 規則指明之

任何其他美國人士 

評價時點 除特定基金之「基金概述」另有說明外，指就一交易日而言計

算每股資產淨值的時點，亦即每個交易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四時正。 
 

貨幣縮寫 

 

AUD 澳幣  

BRL 巴西雷亞爾 

KRW 韓幣 

INR 印度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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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D 加幣 

CHF 瑞士法郎 

CNH 中國離岸人民幣 

CNY 中國在岸人民幣 

CZK 捷克克朗 

DKK 丹麥克朗 

EUR 歐元 

GBP 英鎊 

HKD 港幣 

NOK 挪威克朗 

NZD 紐幣 

PEN 秘魯新索爾 

PLN 波蘭茲羅提 

RMB 在岸/離岸人民幣 

SEK 瑞典克朗 

SGD 新加坡幣 

USD 美元 

ZAR 南非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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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概述  
 
本公開說明書所載之所有基金均為聯博SICAV基金

（AB SICAV I）（其結構為傘型基金）之一部分。本

傘型基金之存在係為透過一系列之基金，提供投資人

專業投資管理之途徑，各基金旨在實現其各自的投資

目標。 

次頁起為各基金之特定投資目標、主要投資及其他重

要特徵之概述。所有投資組合均受「合格投資、權力

及限制」乙節所述之一般投資政策及限制之拘束。特

定基金之任何其他限制將載於「基金概述」章節。基

金得於一定程度內使用該基金之投資政策中未提及之

投資及技術，只要其與法規及基金之投資目標相符。 

 

董事會對於本傘型基金之業務運作及其投資活動負整

體責任，包括所有基金之投資活動。董事會已將基金

之日常管理委託予管理公司，而管理公司再將其部分

職責委託予投資經理及服務供應商。董事會保留對管

理公司之監督權。 

 
更多關於本傘型基金、董事會、管理公司及服務供應

商之資訊，請參閱「本傘型基金」、「管理公司」及

「基金服務提供者及其他資源」章節。 

 

 

 

 

 

 

 

 

 

 

 

 

 

 

 

 

 

 

 

 

 

 

 

 

 

 

責任投資 

 

董事會認為其必須透過提供能夠帶來長期具競爭力績效

之投資解決方案來謀取股東之利益。聯博集團對責任投

資之堅定承諾為此一職責所不可或缺之部分。 責任投資

須做出更明智之投資決策，解決 ESG 問題及困境，包括

相關風險，並影響各基金中之公司以促進正向成果。 

有關基金如何實現永續性投資目標或提倡環境及/或社會

特徵（如有適用）之更多資訊，請見永續金融揭露規範

之締約前揭露章節。 

 

爭議性武器政策 

 

管理公司辨識任何參與開發、製造、取得、囤積、移轉

或援助殺傷性地雷、集束彈藥及/或貧化鈾彈藥、生化武

器、化學武器及/或燃燒彈武器之行為，安排對全球公司

進行篩檢。如證實確有參與該製造過程，管理公司的政

策將不允許本傘型基金投資於該等公司發行的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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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型基金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著重在美國的大型資
本公司。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來建構相對集中且具高度確
信之基金，而其證券（一般是40至60家公司）為投資經理認為
具高品質及優越之長期增值特徵者（由下而上之方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80%且不少
於三分之二之資產投資於在美國成立或在美國從事主要業務活
動之公司所發行的股權證券。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括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及ETFs。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
別： 

• 在美國從事主要業務活動之公司所發行之非美國公司之股權證
券：15%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使用衍生性商
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最大值：
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
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
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
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集中度/聚焦 

• 可轉換證券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股權證券 

• 避險 

• 市場 

• 證券借出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羅素1000成長指數（Russell 1000 Growth Index）。用於績
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
然本基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
之大部分成分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
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7年3月31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2018年5月4日 AB FCP I 之American Growth Portfolio（成立於1997 
年1月2日，為盧森堡UCITS AB FCP I之基金）重
組至本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
人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
投資人： 

• 希望曝險於美國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其他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E 1.50% 無 

I 0.70% 無 

S 無 0.15% 

S1 0.65% 0.80%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
投資之級別請參見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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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聚焦美國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建構集

中且具高度確信之基金，而其證券為投資經理認為具優越之長期

增值特徵者（由下而上之方法）。選擇此等公司係因其特定成長

及業務特質、盈利發展、財務狀況及具經驗之管理階層。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投資於在美國成立或從

事主要業務活動之公司的股權證券。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REITs及 ETFs。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且

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請

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

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

最大值：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以

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 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金

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追求

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 ESG 因素。 

投資經理會針對業務活動或公司參與不符合環境、社會及治理

（ESG）標準的公司進行篩選，並出售或避免購買於此篩選過程

中所辨識之所有公司。篩選標準之資訊可供索取。 

此外，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 第 8 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集中度/聚焦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REIT投資 

• 證券借出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標準普爾 500 指數（S&P 500 Index）。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3年 12月 4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主要級別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所

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資

人： 

• 希望曝險於美國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60% 1.79% 

I 0.80% 0.94% 

S 無 0.15% 

S1 0.75% 0.90%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
可供投資之級別請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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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市場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在尋求較新興股票市場較低波動之同時（依摩根史坦利新興

市場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衡量），透過資本增

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及自有

之量化風險/報酬模型來挑選可能為優質、低波動及評價合理之證

券，並為股東提供具吸引力的回報（由下而上之方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投資於在新興市場成

立、從事主要業務活動或受其經濟發展影響之公司的股權證券。

此等公司可能為任何市值及任何產業。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REITs及 ETFs。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且

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請

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

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

最大值：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 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金

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追求

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 ESG 因素。 

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 第 8 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REIT投資 

• 證券借出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新興市場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s Index）。用於績效
比較及波動衡量。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3年 12月 4日 本基金以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Portfolio 之名稱於本 

傘型基金下成立。 

2018年 10月 31日 更名為 Emerging Markets Low Volatility Equity Portfolio (聯博－新興

市場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具有潛在較低波動之新興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5% 1.85% 

S 無 0.15% 

S1 0.75% 0.8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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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歐洲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及自有

之量化風險/報酬模型來挑選價值可能被低估且可為股東提供具吸

引力的回報之證券（由下而上之方法）。投資經理亦旨在利用投

資人對總體經濟、市場、產業或公司變化之過度反應所產生之價

格機會。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至少將其 80%且不少於三分

之二之資產投資於在歐洲成立或從事主要業務活動之公司的股權

證券。此等公司可能為任何市值或任何產業。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REITs 及 ETFs。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別： 

來自新興市場的股權證券：30%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且

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請

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

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

最大值：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以

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 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金及

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追求其

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 ESG 因素。 

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 第 8 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歐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REIT投資 

• 證券借出 

• 小/中型股票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歐洲指數（MSCI Europe Index）。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7年 3月 31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2018年 5月 4日 AB FCP I 之 European Equity Portfolio（成立於 2006 

年 5 月 31 日，為盧森堡 UCITS AB FCP I 之基金）重組至本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歐洲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0% 無 

I 0.70% 無 

S 無 0.15% 

S1 0.60% 0.7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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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歐元區成長基金(原名：聯博－歐元區股

票基金；更名自2025年11月25日起生效)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建構
一個具高度說服力投資組合，由其認為長期有能力實現高基本
面複利報酬且可提供優越之長期增值特徵之證券發行人所構成
（自下而上的方法）。選擇這些股票證券的發行人是基於其特
定的成長和業務特徵、獲利能力、財務狀況和經驗豐富的管理
層。投資經理期望本基金不受行業和績效指標因素影響，並具
有較長的投資期限。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至少將其80%之資產投資
於在歐元區成立或從事主要業務活動之公司的股權證券。此等
公司可能為任何市值或任何產業。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及ETFs。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
別： 

• 新興市場：20% 

• REITs：25%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
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
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歐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REIT投資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歐元區成長指數（MSCI EMU  Growth Index EUR）。用於
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7年 3月 31日 本基金以 Eurozone Equity Portfolio 之名稱於本 

                                             傘型基金下成立。 

2018年 5月 4日 AB FCP I 之 Eurozone Equity Portfolio（成立於 1999 

年 2 月 26 日，為盧森堡 UCITS AB FCP I 之基金）重組至本基金。 
2025年 11月 25日 更名為 Eurozone Growth Portfolio(聯博–歐元區成長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歐元區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0% 1.75% 
I 0.70% 0.95% 

S 無 0.10% 

S1 0.60% 0.6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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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全球核心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來建
構相對集中且具高度確信之基金，而其證券相較於一般股票市
場可能提供具吸引力的回報。本基金不擬對任何投資風格、經
濟領域、國家或資本規模設有投資偏好。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至少將其80%之資產投資
於在世界各地公司的股權證券，包括新興市場。此等公司可能
為任何市值及任何產業。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REITs及ETFs。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
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
不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投資經理會針對業務活動或公司參與不符合環境、社會及治理
（ESG）標準的公司進行篩選，並出售或避免購買於此篩選過
程中所辨識之所有公司。篩選標準之資訊可供索取。 

此外，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集中度/聚焦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REIT投資 

• 證券借出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作業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

ACWI））。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

基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

成分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

於其成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4年 4月 3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全球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每日均開放營業之每一

日。 

截止時間 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0% 1.90% 

I 0.70% 1.10% 

S 無 0.15% 

S1 0.60% 0.7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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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全球成長基金 (原名：聯博－聚焦全球股

票基金；更名自 2026 年 2 月 27 日起生效)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運用基本面研究以建
構高度集中之本基金，投資經理認為該等發行人之證券具有長
期複合高基本報酬之能力，並提供優異的長期成長特性（由下
而上法）者。該等證券之發行人係因其特定增長及營業特色、
獲利能力、財務狀況及其豐富之管理經驗而中選。投資經理預
計本基金將不受地區、行業及指標影響，並具備較長之投資期
間。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投資至少其資產之
80%於全球任何地區之公司的股權證券，包括新興市場。此等
公司可能為任何市值或任何行業。 

本基金得投資於此等股權證券交易之所有市場，例如中國A股
之中國聯通市場及H股之境外市場，本基金亦得投透過QFI機制
投資中國。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及ETFs。 

本基金得投資於或曝險於下列資產類別，但以所示資產百分比
為限： 

• 新興市場：30% 

• 中國大陸地區公司：10% 

• REITS：25%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 

本基金將不使用附買回協議/附賣回協議或借券。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
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
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述」乙
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集中度/聚焦 

• 可轉換證券 

• 國家風險–中國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REIT投資 

• 中小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所有國家成長指數（MSCI ACWI Growth Index）。用於績
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3年 12月 4日 本基金以 Concentrated Global Equity Portfolio 之名於本傘型基金下成 

                                       立。 
2026年 2月 27日             與聯博 SICAV基金之 Global Growth Portfolio(2024年 1月 26日於本傘 

                                             型基金下之基金)合併。 

2026 年 2 月 27 日          更名為 Global Growth Portfolio。

規劃您的投資         主要級別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所

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資
人： 
• 希望曝險於全球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0% 1.80% 

I 0.70% 0.95% 

S 無 0.10% 

S1 0.60% 0.6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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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全球不動產證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結合收益及資本增值（總報酬），逐漸增加您的投資
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著重在擁有、發展、
融資、操作或行銷任何形式之不動產之公司。投資經理使用基
本面研究及自有量化風險/報酬模型來挑選價值可能被低估且
能產生現金流量增長之證券（由下而上之方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至少將其 80%且不少於三
分之二之資產投資於 REITs、抵押型 REITs 及經營其他不動產之
世界各地之公司之股權證券，包括新興市場。 

本基金得投資於擔保抵押證券。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
別： 

• 短期投資級債務證券及其他債務證券：5%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使用衍生性商
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最大值：
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
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
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市場 

• REIT投資 

• 證券借出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FTSE EPRA NAREIT已開發不動產指數（美元）（FTSE EPRA NAREIT 

Developed Real Estate Index USD）。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標

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分標

的之證券。 
          
沿革 
1997 年 1 月 27 日 ACM（依盧森堡大公國法律設立之可變資本有限責任 

開放式投資公司（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之盧森

堡基金 US Real Estate Investment Fund 成立。 

2006 年 8 月 31 日 本基金以 US Real Estate Investment Portfolio 之名稱 

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為 ACM US Real Estate Investment Fund 之後繼

基金。 

2007 年 7 月 2 日 更名為 Global Real Estate Securities Portfolio (聯博－全球不動產證券

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散戶投資

人： 

• 希望透過特定經濟產業曝險於全球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0% 1.85% 

I 0.70% 1.05% 

S 無 0.15% 

S1 0.60% 0.7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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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及自有
量化風險/報酬模型來挑選價值可能被低估且提供具吸引力股
東報酬之證券（由下而上之方法）。投資經理旨在利用投資人
對總體經濟、市場、產業或公司變化之過度反應所產生之價格
機會。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至少將其90%且不少於三
分之二之資產投資於世界各地（包括新興市場）之公司之股權
證券。此等公司可能為任何市值及產業。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
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別： 

• 新興市場股權證券：30%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及存託憑證。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
可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
術（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 (EPM)技術」乙
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使用衍生性商
品及其他投資目的。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
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
不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證券借出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數（MSCI World Index）。用於績效比
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
雖然本基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
指標之大部分成分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
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分標的之證券。此外，即便投資經
理不受本基金指標之限制，在某些時間及特定市場情況下，本基
金之績效或本基金之某些其他特徵可能與該指標之績效及特徵非
常相似。 
  

沿革 

2021年11月12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2023年3月31日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AB FCP I－

Global Value Portfolio（於2006年5月31日於盧森堡UCITS之AB FCP 

I下成立）合併至本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
人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
投資人： 

• 希望曝險於全球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0% 無 

I 0.70% 無 

S 無 0.12% 

S1 0.70% 0.82%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
投資之級別請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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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印度成長基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來挑選
其認為可提供優越之長期增值特徵之證券（由下而上之方
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至少將其80%且不少於三
分之二之資產投資於在印度成立或從事主要業務活動公司的股
權證券。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
別： 

• ETFs：10% 

本基金之股權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參與憑證及存託憑證。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
可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
術（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 (EPM)技術」乙
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使用衍生性商
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最大值：
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
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
不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整合永續性風險至其投資決策（更多資訊請參閱「永續
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集中度/聚焦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市場 

• 證券借出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標普孟買交易所 200 指數（S&P BSE 200 Index）。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1993 年 11 月 8 日 ACMBernstein（依盧森堡大公國法律設立之可變資本 

有限責任開放式投資公司（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之 India Growth Fund （原名稱為 India Liberalisation 

Fund）成立。 

2009 年 8 月 5 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作為 India Growth Fund 之 

後繼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印度股票市場並接受投資單一新興市場相關之風
險與波動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及印度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

日。 

截止時間 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早上 11:00。 

買回款項支付 通常於五個營業日內。 

 

主要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級別 首批

50,000,000

美元* 

次批

50,000,000 美

元* 

逾 100,000,000

美元* 

 

A 1.75% 2.15% 

AX 1.55% 1.50% 1.40% 1.95% 

I 0.95% 1.35% 

S1 0.95% 1.29% 

S 無 0.35% 
 

*基金淨資產之總額。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
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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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國際醫療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及量化研
究來挑選其認為可提供優越之長期增值特徵之證券（由下而上
之方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80%且不少
於三分之二之資產投資於健康護理及健康護理相關產業之公司
所發行的股權證券。此等公司可能位於世界各地，包括新興市
場。 

本基金可能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使用衍生性商
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最大值：
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
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
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集中度/聚焦 

• 貨幣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 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市場 

• 證券借出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世界醫療指數（MSCI World Health Care Index）。用於績效
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金

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標

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分標

的之證券。此外，即便投資經理不受本基金指標之限制，在某些時間及特定

市場情況下，本基金之績效或本基金之某些其他特徵可能與該指標之績效及

特徵非常相似。 

        
沿革 

1986 年 12 月 1 日 Alliance International Health Care Fund （更名為 

ACM International Health Care Fund）成立，其為依盧森堡大公國法律

設立之可變資本有限責任開放式投資公司（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006 年 8 月 31 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作為 International Health Care Fund 之後

繼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透過特定經濟領域曝險於全球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管理費 

級別 首批 300,000,000 美元* 逾 300,000,000 美元* 

A、E 1.80% 1.75% 

I 1.00% 0.95% 

S 無 

S1 0.90% 

*基金淨資產之總額。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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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來挑
選其認為可提供優越之長期資本增值特徵之證券（由下而上之
方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80%且不少
於三分之二之資產投資於預期自科技進步及創新獲利之公司的
股權證券。此等公司可能位於世界各地，包括新興市場。 

本基金可能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使用衍生性商
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最大值：
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
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
會追求其目標。 

防禦性投資 作為防禦性或流動性措施，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
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金、約當現金及高品質的短期證券。
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集中度/聚焦 

• 貨幣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市場 

• 證券借出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世界資訊科技指數（MSCI Worl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ex）。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1984 年 2 月 10 日 Alliance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Fund （更名為 ACM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Fund），其為依盧森堡大公國法律設立之可

變資本有限責任開放式投資公司（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006 年 8 月 31 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作為 ACM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Fund 之後繼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透過特定經濟產業曝險於全球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管理費 

級別 首批 300,000,000 美元* 逾 300,000,000 美元* 

A、E 2.00% 1.75% 

I 1.20% 0.95% 

S 無 

S1 0.90% 
*基金淨資產之總額。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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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及自
有之量化風險/報酬模型來挑選可能為高品質、低波動及評價
合理並可為股東提供具吸引力的回報之證券（由下而上之方
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投資於在投資經理認
為具有低波動性之已開發國家及新興市場設立、從事實質業務
活動之公司的股權證券。此等公司可能為任何市值及任何產業。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及ETFs。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
可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
術（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 (EPM)技術」乙
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
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
不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證券借出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數（MSCI World Index）。用於績效比較及波動衡
量。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2年 11月 19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具有潛在較低波動之全球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0% 1.90% 

E 1.50% 2.90% 

S 無 0.15% 

S1 0.50% 0.65% 

其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參
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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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優化波動總回報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在尋求維持對全球股票市場之淨曝險（或貝他係數）接近於

零之同時，透過結合收益及資本增值（總報酬），逐漸增加您的

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及自有

之量化風險/報酬模型來挑選可能具有為高品質、低波動及估價合

理且可為股東提供具吸引力的回報之證券（由下而上之方法）。 

投資經理亦尋求透過使用衍生性商品減少本基金對 MSCI World 

Unhedged Index 之曝險，以降低整體股票市場變動或貝他係數的

影響。貝他係數避險策略旨在減少但可能無法消除本基金對股票

市場之曝險。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投資於在已開發國家及

新興市場成立、從事主要業務活動或受其發展影響之公司的股權

證券。此等公司得為任何市值或產業。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且

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請

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使用衍生性商

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最大值：

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 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金

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追求

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 ESG 因素。 

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 第 8 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貨幣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絕對風險值法。預期總槓桿（非保證）：0%至 20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ICE 美銀美林美國三個月國庫券指數（ICE BofA Merrill Lynch 3-Month 

U.S. Treasury Bill）。用於績效比較及波動衡量。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9年 1月 4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貝他係數減少或接近於零之全球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

支上限 

A 1.50% 1.90% 

S 無 0.15% 

S1 0.50% 0.6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
別請參見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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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在尋求相對於整個美國股票市場之經調整風險後之收益最
大化之同時，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及量化研
究來挑選其認為可提供優越投資報酬特徵之證券（由下而上之
方法）。投資經理採用彈性、與投資風格無關之方法，根據市
場環境適時調整曝險。其於實行投資策略時得在短期內持有證
券，並可能因此產生較高交易量。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80%之資產
投資於股權證券。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在美國交易之中型及大型
公司。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REITs及ETFs。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30%；最大值：50%）。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
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
不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證券借出 

• REIT投資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標準普爾 500 指數（S&P 500 Index）。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此外，即便投資經理不受本基金指標之限制，在某些時間

及特定市場情況下，本基金之績效或本基金之某些其他特徵可能與該指標之

績效及特徵非常相似。 

        
沿革 

2011年 8月 23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美國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80% 2.10% 

I 1.00% 1.30% 

S 無 0.15% 

S1 0.75% 0.90%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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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永續主題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投資於其認為積極參
與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SDGs）以環境或社會為導向
之永續投資主題證券。投資經理採用結合「由上而下」及「由
下而上」之投資流程。就「由上而下」之方法，投資經理辨識
大致上與實現健康、氣候及賦權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一致
之永續投資主題。依據投資經理之研究，此等永續投資主題可
能隨時間而改變。就「由下而上」之方法，投資經理分析各個
公司，著重於評估公司就環境、社會及治理（ESG）因素之參
與。投資經理使用正面之篩選標準及/或廣泛之負面篩選，特別
是評估證券或發行人之ESG曝險。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80%之資產
投資於投資經理認為與永續投資主題正向一致之發行人的股權
證券。此等公司可能為任何市值且來自任何國家，包括新興市
場。本基金通常至少投資三個不同國家，且至少投資40%於非
美國公司的股權證券。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REITs及ETFs。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
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
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除投資策略所概述者外，本基金尚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擬透過永續投資達成其投資目標（SFDR第9條；更多資
訊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REIT投資 

• 證券借出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所有國家世界指數（MSCI All Country World Index （ACWI

））。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1996 年 6 月 12 日 Asian Technology Fund 成立，其為依盧森堡大公國法 

律設立之可變資本有限責任開放式投資公司（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2006 年 8 月 31 日 本基金以 Asian Technology Portfolio 之名稱於本傘型基金 

中成立，作為 Asian Technology Fund 之後繼基金。 

2009 年 11 月 30 日 更名為 Global Thematic Research Portfolio。  

2011 年 4 月 30 日 更名為 Thematic Research Portfolio。 

2018 年 10 月 31 日 更名為 Sustainable Global Thematic Portfolio (聯博－永續主題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全球股票市場並著重在永續投資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

上限 

級別 

首批 

1,250,000,000 

美元* 

逾 

1,250,000,000 

美元* 

 

 

A 1.70% 1.50% 1.95% 

AX 1.70% 1.50% 1.95% 

E 1.70% 1.50% 3.25% 

I 0.90% 0.70% 1.15% 

S 無 0.15% 

S1 0.70% 0.85% 

*基金淨資產之總額。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
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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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美國永續主題基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投資於其認為積極參
與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SDGs）以環境或社會為導向
之永續投資主題證券。投資經理採用結合「由上而下」及「由
下而上」之投資流程。就「由上而下」之方法，投資經理辨識
大致上與實現健康、氣候及賦權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一致
之永續投資主題。依據投資經理之研究，此等永續投資主題可
能隨時間而改變。就「由下而上」之方法，投資經理分析各個
公司，著重於評估公司就環境、社會及治理（ESG）因素之參
與。投資經理使用正面之篩選標準及/或廣泛之負面篩選，特別
是評估證券或發行人之ESG曝險。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80%之資產
投資於投資經理認為與永續投資主題正向一致之發行人的股權
證券。本基金主要投資於在美國成立或從事主要業務活動之公
司的股權證券。此等公司可能為任何市值及產業。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REITs及ETFs。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
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
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除投資策略所概述者外，本基金尚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擬透過永續投資達成其投資目標（SFDR第9條；更多資
訊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衍生性商品 

• 股權證券 

• 避險 

• 市場 

• REIT投資 

• 證券借出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標準普爾 500 指數（S&P 500 Index）。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21 年 5 月 20 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2022 年 1 月 28 日 將聯博基金（AB FCP I）之美國永續主題基金（成立於 2006 年 5 

月 31 日，盧森堡 UCITS 聯博基金之基金）重組至本基金。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所

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資

人： 

• 希望曝險於美國股票市場並著重在永續投資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0% 1.75% 

E 1.50% 2.75% 

I 0.70% 0.95% 

S 無 0.15% 

S1 0.65% 0.80% 

*基金淨資產之總額。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
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

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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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及自
有量化風險/報酬模型來挑選價值可能被低估並可為股東提供具
吸引力的回報之證券（由下而上之方法）。投資經理旨在利用
投資人對總體經濟、市場、產業或公司變化之過度反應所產生
之價格機會。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80%且不少
於三分之二之資產投資於美國小型及中型市值公司的股權證
券。購買時，此等公司之市值在羅素 2500指數（Russell 2500 
Index）之範圍內（或高達50億美元，以最高者為準）。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REITs。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使用衍生性商
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最大值：
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
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
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集中度/聚焦 

• 貨幣 

• 衍生性商品 

• 股權證券 

• 避險 

• 市場 

• 證券借出 

• REIT投資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羅素 2500 指數（Russell 2500 Index）。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0年 3月 15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美國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60% 2.00% 

S 無 0.15% 

S1 0.75% 0.90%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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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美國價值基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及量化研究
來挑選價值可能被低估且提供具吸引力股東報酬之證券（由下
而上之方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至少投資90%，且不少於
三分之二的資產於美國之發行人之股權證券。此等發行人可能
為任何市值及產業。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
曝險於以下資產類別： 

• REITs：10%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存託憑證及ETF。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
可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
術（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 (EPM)技術」乙
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
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
不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集中度/聚焦 

• 貨幣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REIT投資 

• 證券借出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承諾法。 

採用之指標 

指標 羅素 1000 價值指數（Russell 1000 Value Index）。用於績效
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
雖然本基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
指標之大部分成分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
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22年10月21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
人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
投資人： 

• 希望曝險於美國股票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適用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0% 1.75% 

S 無 0.10% 

S1 0.60% 0.70%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
投資之級別請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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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收益型基金  
 

聯博－亞洲收益機會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收益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同時尋求維護資本。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得在不同領域（債券
類型）、產業、國家、貨幣及信用品質間進行彈性投資，並尋
求平衡風險及報酬特徵。投資經理使用嚴謹的流程，整合基本
面及量化研究，以辨識其高度確信的機會，同時主動管理存續
期間及殖利率曲線的定位（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方法）。 

本基金得受益於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70%之資產
投資於在亞洲已開發國家及新興市場成立或從事主要業務活動
之發行人所發行，並以美元計價之債務證券。此等債務證券可
能低於投資等級。 

本基金得利用所有此等債務證券交易之債券市場，包括債券
通。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
別： 

• 低於投資等級之債務證券：50% 

• 結構型產品，例如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
（ABSs/MBSs）及債務擔保證券：20% 

• CoCo債券，包括作為額外一級證券，或二級證券所發行者：

10%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括可轉換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及信用違約交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
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
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請參閱「永續
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MBS 

• CoCo債券 

• 可轉換證券 

• 國家風險-中國 

• 貨幣 

• 債務證券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絕對風險值法。預期總槓桿（非保證）：0%至 10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大通亞洲信用指數（JPMorgan Asia Credit Index）。用於績效比
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6年 7月 21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期投資之投資人所

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亞洲之債券市場 

• 具有中度至高度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任一紐約證券交易所、香港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銀行開放

營業之日。 

截止時間 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上午 11: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10% 1.50% 

S 無 0.15% 

S1 0.50% 0.6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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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總報酬，利用結合收益及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
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得在不同領域（債券
類型）、產業、國家、貨幣及信用品質間進行彈性投資，並尋
求平衡風險及報酬特徵。投資經理使用嚴謹的流程，整合基本
面及量化研究，以辨識高度確信之機會（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
之方法）。投資經理亦擬利用投資人對總體經濟、市場、產業
或公司變化之過度反應所產生之價格機會。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80%之資產
投資於在新興市場成立或從事主要業務活動之發行人所發行之
債務證券。此等證券可能低於投資等級。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
別： 

• 結構型產品，例如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ABSs）
及債務擔保證券：20% 

• CoCo債券，包括作為額外一級證券，或二級證券所發行者：
10% 

本基金對於美元之曝險至少為75%。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及信用違約交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
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
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MBS 

• CoCo債券 

• 貨幣 

• 債務證券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絕對風險值法。預期總槓桿（非保證）： 0%至 10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JP摩根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多元分散指數（JPMorgan CEMBI Broad 

Diversified）。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2年 1月 6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期投資之投資人所設

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資

人： 

• 希望曝險於新興市場之債券市場及貨幣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其他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25% 1.50% 

S 無 0.15% 

S1 0.70% 0.8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
之級別請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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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總報酬，利用結合收益及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
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得在不同領域（債券
類型）、產業、國家、貨幣及信用品質間進行彈性投資，並尋
求平衡風險及報酬特徵。投資經理使用嚴謹的流程，整合基本
面及量化研究，以辨識高度確信之機會，同時主動管理存續期
間及殖利率曲線定位（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方法）。投資經
理亦擬利用投資人對總體經濟、市場、產業或公司變化之過度
反應所產生之價格機會。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80%之資產
投資於在新興市場成立或從事主要業務活動之發行人所發行，
或以新興市場貨幣計價之債務證券。此等證券可能低於投資等
級。 

本基金曝險於新興市場貨幣至少80%。 

本基金得利用所有此等債務證券交易之債券市場，包括債券
通。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
別： 

• 結構型產品，例如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ABSs）
及債務擔保證券：20%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10%；最大值：25%）及信用違約交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
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
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整合永續性風險至其投資決策（更多資訊請參閱「永續
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MBS 

• 國家風險-中國 

• 貨幣 

• 債務證券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絕對風險值法。預期總槓桿（非保證）：20%至 30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JP摩根全球新興市場政府債券多元分散指數（JPMorgan GBI-EM Global 

Diversified Index）。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2年 1月 6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期投資之投資人所設

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資

人： 

• 希望曝險於新興市場之債券市場及貨幣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30% 1.75% 

S 無 0.15% 

S1 0.70% 0.8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
之級別請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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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靈活入息基金 (原名：聯博－全球收益基金；

更名自2025年4月16日起生效)（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且本

基金並無保證收益及配息）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主要透過收益及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將依據市場狀況在不
同領域（固定收益證券類型）、產業、國家、貨幣及、信用品
質及投資組合存續期間之間進行彈性投資，並尋求平衡風險及
報酬之特徵。投資經理使用彈性、嚴謹的流程，整合基本面及
量化研究，以辨識高度確信之機會，同時主動管理存續期間、
信用曝險及殖利率曲線定位（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方法）。
本基金可能受益於資本增值。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投資於世界各地（包
括新興市場）之所有類型之發行人（包括超國家及政府發行
人）所發行之債務證券。此等證券可能低於投資等級。 
本基金得利用所有此等債務證券交易之債券市場，包括債券通。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
別： 

• 低於投資等級之債務證券：50% 

• 結構型產品，例如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及債務擔

保證券（ABSs、MBSs及CLOs）：75% (最高投資20%於CLO) 

• CoCo債券，包括作為額外一級證券，或二級證券所發行者：10% 

• 永續債券：10% 

• 本基金之投資可能包括其他可轉換證券。 

• 預期平均存續期間：0至10年，但本基金得購買任何存續期間之

證券。 

• 本基金就美元之曝險至少為75%。 

本基金得投資於政府債券。作為 2010年法第 43(3)條之例外，其得

投資於由歐洲國家、其當地主管機關或機構、經濟合作暨發展

（OECD）組織或 G20成員國、或一個或多個歐洲國家所屬之國際

公共組織發行之證券，至多 100%。 

本基金之投資可能包括可轉換證券。 

本基金就美元之曝險至少為75%。 

本基金得持有現金、約當現金，或投資由美國政府發行之證券
至100%。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
20%；最大值：50%）及信用違約交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
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
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MBS 

• CLOs 

• CoCo債券 

• 可轉換證券 

• 國家風險-中國 

• 貨幣 

• 債務證券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永續債券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絕對風險值法。預期總槓桿（非保證）：0%至 40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彭博全球綜合債券指數（美元避險）（Bloomberg Global Aggregate 

Bond Index （USD hedged））。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7年 3月 31日 本基金以 Global Income Portfolio之名稱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2025年 4月 16日 本基金更名為 Flexible Income Portfolio (聯博- 靈活入息基金)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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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期投資之投資人所

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全球之債券市場 

• 具有中度至較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適用於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10% 1.40% 

S 無 0.15% 

S1 0.50% 0.6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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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總報酬，利用結合收益及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

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得在不同領域（債券類

型）、產業、國家、貨幣及信用品質間進行彈性投資，並尋求平

衡風險及報酬之特徵。投資經理使用嚴謹的流程，整合基本面及

量化研究，以辨識高度確信之機會，同時主動管理存續期間及殖

利率曲線定位（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方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投資於投資級債務證

券。此等證券可能來自世界各地之發行人，包括新興市場。 

本基金得利用所有此等債務證券交易之債券市場，包括債券通。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別： 

新興市場國家發行人之債務證券：30% 

結構型產品，例如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

（ABSs/MBSs）及債務擔保證券：20% 

低於投資等級之債務證券：20%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且

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請

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使用衍生性商

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最大值：

25%）及信用違約交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 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金

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追求

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 ESG 因素。 

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 第 8 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MBS 

• 國家風險-中國 

• 貨幣 

• 債務證券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絕對風險值法。預期總槓桿（非保證）：0%至 10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彭博全球綜合債券指數（美元避險）（Bloomberg Global Aggregate 

Bond Index （USD hedged））。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1年 8月 23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期投資之投資人所

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全球之債券市場 

• 具有中度至較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10% 1.50% 

E 1.10% 2.00% 

I 0.55% 0.95% 

S 無 0.15% 

S1 0.50% 0.6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
投資之級別請參見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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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優化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規定之私募性

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在尋求較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市場更低之波動（依彭博全
球非投資等級企業債券指數（Bloomberg Global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Index）衡量）之同時，透過總報酬，利用結合
收益及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得在不同領域（債券
類型）、產業、國家、貨幣及信用品質間進行彈性投資，並尋
求平衡風險及報酬之特徵。投資經理使用嚴謹的流程，整合基
本面及量化研究，以辨識高度確信之機會，同時主動管理存續
期間及殖利率曲線定位（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方法）。投資
經理亦擬利用投資人對總體經濟、市場、產業或公司變化之過
度反應所產生之價格機會。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至少將其80%之資產
投資於低於投資等級之債務證券。此等證券可能來自世界各地
之發行人，包括新興市場。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別： 

• 結構型產品，例如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

（ABSs/MBSs）及債務擔保證券：20% 

• Caa1/CCC+/CCC評等或更低評等之債務證券：10% 

預期平均存續期間：4年或更短。 

本基金對於美元之曝險至少佔90%。 

更多與本基金相關之資訊，請參閱「信用政策」乙節。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包括增加額外曝險）而大幅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
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20%-40%；最大值：50%）及信用違
約交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
或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
現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
會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MBS 

• 貨幣 

• 債務證券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絕對風險值法。預期總槓桿（非保證）20%至 30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彭博全球非投資等級企業債券指數（美元避險）（Bloomberg Global 

High Yield Corporate Bond Index （USD hedged））。用於績效比較及波動
衡量。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金

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標

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分標

的之證券。 

        
沿革 

2011年 7月 18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期投資之投資人所

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的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10% 1.45% 

E 1.10% 1.95% 

S 無 0.15% 

S1 0.50% 0.6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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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永續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總報酬，經由永續性投資利用結合收益及資本增值，
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投資於其認為積極參
與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SDGs）以環境或社會為導向
之永續投資主題證券。投資經理採用結合「由上而下」及「由
下而上」之投資流程。就「由上而下」之方法，投資經理辨識
大致上與實現健康、氣候及賦權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一致
之永續投資主題。依據投資經理之研究，此等永續投資主題可
能隨時間而改變。就「由下而上」之方法，投資經理分析個別
債務證券，著重於收益之用途、發行人之基本原則、評價及發
行人就環境、社會及治理(ESG)因素之參與。投資經理使用正
面之篩選標準及/或廣泛之負面篩選，特別是評估證券或發行人
之ESG曝險。 

投資經理得在不同領域（債券類型）、產業、國家、貨幣及信
用品質間進行彈性投資，並尋求平衡風險及報酬特徵。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將其至少80%之資產
投資於投資經理認為與永續投資主題正向一致之發行人的債務
證券，及至少70%之資產投資於低於投資級別之債務證券。此
等證券來自於在歐洲設立、從事主要商業活動或受歐洲發展影
響之歐洲發行人。此等證券可能來自世界各地之發行人，包括
新興市場。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別： 

• 新興市場主權債務證券：20% 

• 結構型產品，例如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

（ABSs/MBSs）及債務擔保證券：20% 

• CoCo債券，包括作為額外一級證券，或二級證券所發行者：

10% 

本基金對ESG債券之曝險至少為15%。 

本基金對於歐元之曝險至少為90%。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使用衍生性商
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10%；最大值：
25%）及信用違約交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
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
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除投資策略之概述外，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擬透過永續投資達成其投資目標（SFDR第9條；更多資訊請參閱
「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歐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 MBS 

• CoCo債券 

• 貨幣 

• 債務證券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ESG債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絕對風險值法。預期總槓桿（非保證）：20%至 25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彭博歐元非投資等級債 2%限制指數（Bloomberg Euro High Yield 2% 

Issuer Constrained Index）。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0年 3月 15日       本基金以 Euro High Yield Portfolio 之名稱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2022 年 9 月 30 日     更名為 Sustainable Euro High Yield Portfolio, (聯博－永續歐元非投資等級

債券基金) 。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期投資之投資人所

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歐洲非投資等級債券市場，並著重於永續性投資 

• 具有中度至較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其他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10% 1.40% 

S 無 0.15% 

S1 0.50% 0.6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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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規定之私募性

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總報酬，利用結合收益及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您的投
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得在不同領域（債券
類型）、產業、國家、貨幣及信用品質間進行彈性投資，並尋
求平衡風險及報酬之特徵。投資經理使用嚴謹的流程，整合基
本面及量化研究，以辨識高度確信之機會，同時主動管理存續
期間及殖利率曲線定位（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方法）。投資
經理亦擬利用投資人對總體經濟、市場、產業或公司變化之過
度反應所產生之價格機會。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將其至少三分之二之
資產投資於來自美國發行人之債務證券，及至少三分之二之淨
資產投資於低於投資級別之債務證券。此等證券可能來自世界
各地之發行人，包括新興市場。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別： 

• 結構型產品，例如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

（ABSs/MBSs）及債務擔保證券：20% 

• 非美元計價之債務證券：10% 

• CoCo債券，包括作為額外一級證券，或二級證券所發行者：
10% 

本基金對於美元之曝險至少佔95%。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20%-
40%；最大值：50%）及信用違約交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
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
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第8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MBS 

• CoCo債券 

• 集中度/聚焦 

• 貨幣 

• 債務證券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絕對風險值法。預期總槓桿（非保證）20%至 10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彭博美國非投資等級 2%限制指數（Bloomberg US High Yield 2% Issuer 

Capped Index）。用於績效比較。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金

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標

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分標

的之證券。 

        
沿革 

2012年 3月 21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期投資之投資人所設

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市場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的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20% 1.55% 

E 1.20% 2.05% 

I 0.65% 1.00% 

S 無 0.15% 

S1 0.50% 0.6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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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資產型基金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結合收益及資本增值（總報酬），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

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及自有

量化分析，來彈性調整各資產類別之投資曝險，目標為在所有市

場條件下建構最佳風險/報酬之基金（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方

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投資於世界各地（包括

新興市場）之政府及公司發行人所發行之任何信用等級的股權證

券及債務證券。本基金亦得尋求曝險於其他資產類別，例如不動

產、貨幣及利率，以及合格指數。本基金未限制其對於股權、債

務證券或其他貨幣之曝險。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REITs及 ETFs。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於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別： 

• 低於投資等級之債務證券：30% 

• 結構型產品，例如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

（ABSs/MBSs）及債務擔保證券：20%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且

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請

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

（包括增加額外曝險）而大幅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

酬交換（預期使用：0%-10%；最大值：100%）及信用違約交

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 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金

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追求

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 ESG 因素。 

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 第 8 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MBS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債務證券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REIT投資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相對風險值法。參考指數：50%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數／40%彭博全球非

投資等級債券指數（美元避險）／10% 彭博全球公債指數（美元避險） 

（50% MSCI World Index/40% Bloomberg Global High Yield （USD Hedged）

/10% Bloomberg Global Treasuries （USD Hedged））。預期總槓桿（非保

證）：0%至 35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擔保隔夜融資利率（SOFR）+5%（Secured Overnight Financing Rate 

(SOFR) + 5%）。用於績效比較。 

50%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數／40%彭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指數（美元避險）

／10% 彭博全球公債指數（美元避險） （50% MSCI World Index / 40% 

Bloomberg Global High Yield （Hedged USD） / 10% Bloomberg Global 

Treasuries （Hedged））。用於風險衡量。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7年 3月 31日 本基金以 All Markets Income Portfolio 之名稱於本傘型 

基金中成立。 

2017年 12月 20日 更名為 All Market Income Portfolio。 

2018年 5月 4日 將 AB FCP 之 All Market Income Portfolio（成立於 2004 年 2 

月 2 日，盧森堡 UCITS AB FCP I 之基金）重組至本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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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廣泛之資產類別及主動調整投資曝險投資組合之基

金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的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其他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50% 1.85% 

AX 1.15% 1.65% 

E 1.50% 2.85% 

I 0.70% 1.05% 

S 無 0.15% 

S1 0.70% 0.8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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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

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在尋求減少波動之同時，透過結合收益及資本增值（總報

酬），逐漸增加您的投資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使用基本面研究及自有

之量化分析來彈性調整各資產類別之投資曝險，目標為在所有市

場條件下建構最佳風險/報酬之基金（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方

法）。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投資於新興市場發行人

任何信用品質的股權證券及債務證券。本基金亦得尋求曝險於其

他資產類別，例如商品、不動產、貨幣及利率、以及合格指數。

本基金未限制其對於股權、債務證券或其他貨幣之曝險。 

本基金得利用所有此等股權證券交易之市場，包括中國聯通機制

及中國及境外股票市場之中國 A股及 H 股股票市場。境外股票市

場包括該等位於美國、香港、英國、新加坡、韓國及台灣之交易

所或市場。本基金亦得透過 QFI機制於中國進行投資。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括可轉換證券、存託憑證、REITs及 ETFs。 

本基金得利用所有此等債務證券交易之債券市場，包括債券通。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別： 

• 已開發市場之發行人所發行之股權或債務證券，其可能受益於

新興市場之機會：30% 

• 結 構 型 產 品 ， 例如 資 產 擔保 及 不 動 產 貸 款抵 押 證 券

（ABSs/MBSs）及債務擔保證券：20%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且

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請

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

（包括增加額外曝險及取得合成空頭部位）而大幅使用衍生性商

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用：0%-20%；最大值：

100%）及信用違約交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 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金

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追求

其目標。 

責任投資 本基金整合了 ESG 因素。 

本基金適用特定排除條款，且詳細資訊得於網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取得。 

本基金屬提倡環境及社會特質之類別（SFDR 第 8 條；更多資訊

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美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 MBS 

• 商品曝險 

• 集中度 

• 國家風險-中國 

• 貨幣 

• 債務證券 

• 存託憑證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REIT投資 

• 空頭部位 

• 小/中型股票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相對風險值法。參考指數：摩根史坦利新興市場（MSCI Emerging 

Markets）。預期總槓桿率（非保證）：50%至 30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摩根史坦利新興市場指數（MSCI Emerging Market Index）。用於績效

比較、風險衡量及波動衡量。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基

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成分

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於其成

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11 年 5 月 23 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人

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投

資人： 

• 希望曝險於來自新興市場之廣泛資產類別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除另有訂定外，適用於所有級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其他貨幣避險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 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60% 1.95% 

E 1.60% 2.95% 

I 0.80% 1.15% 

S 無 0.15% 

S1 0.80% 0.9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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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全球永續多元資產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投資目標及政策 

目標 透過結合收益及資本增值（總報酬），逐漸增加您的投資
價值。 

投資策略 於主動管理本基金時，投資經理投資於其認為積極參
與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SDGs）以環境或社會為導向
之永續投資主題證券。投資經理採用結合「由上而下」及「由
下而上」之投資流程。就「由上而下」之方法，投資經理辨識
大致上與實現健康、氣候及賦權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相一致
之永續投資主題及主權債務機構主題。依據投資經理之研究，
此等永續投資主題可能隨時間而改變。就「由下而上」之方
法，投資經理分析各個公司，著重於評估公司就環境、社會及
治理（ESG）因素之參與。投資經理亦分析個別債務證券，著
重收益之運用、發行人基本面、評價及發行人對ESG因素之曝
險。投資經理使用正面之篩選標準及/或廣泛之負面篩選，特別
是評估證券或發行人之ESG曝險。 

投資經理利用基本面研究及專有之量化分析，以靈活調整各種
資產類別之投資曝險，目標係於所有市場條件下建立具最佳風
險/報酬之投資組合。 

投資政策 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通常投資於世界各地（包
括新興市場）之股票及發行人的債務證券。本基金未限制其對
於股票或債務證券之曝險，但預期對股票之曝險會高於發行人
之債務證券。 

本基金之投資得包含可轉換證券、REITs及ETFs。 

本基金至多得將所定比例之資產投資或曝險於以下資產類別： 

• 低於投資等級之債務證券：20% 

• 結構型產品，例如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
（ABSs/MBSs）：20% 

本基金對ESG債券之曝險至少為20%。 

本基金不投資於Caa1/CCC+/CCC評等或更低評等之債務證券 

本基金得曝險於任何貨幣。 

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本基金將使用法規許可
且與其投資政策一致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 

本基金為避險（降低風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
的而大幅使用衍生性商品。其可能包括總報酬交換（預期使
用：0%-10%；最大值：25%）及信用違約交換。 

防禦性投資 於極度不利之市場條件下，作為一防禦性措施及/或
以流動性為目的，本基金最高得暫時將100%之淨資產投資於現
金及約當現金。於本基金進行防禦性投資之情況下，可能不會
追求其目標。 

責任投資 除投資策略所概述者外，本基金尚整合了ESG因素。 

本 基 金 適 用 特 定 排 除 條 款 ， 且 詳 細 資 訊 得 於 網 站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取得。 

本基金擬透過永續投資達成其投資目標（SFDR第9條；更多資
訊請參閱「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基礎貨幣 歐元。 

 

主要風險 

更多關於主要風險及其他適用之風險之資訊，請參閱「風險概
述」乙節。 

通常與一般市場條件相關之風險 

• ABS/ MBS 

• 可轉換證券 

• 貨幣 

• 債務證券 

• 衍生性商品 

• 新興/邊境市場 

• 股權證券 

• ESG債券 

 

• 避險 

• 槓桿 

• 市場 

• 提前償還及延展 

• REIT投資 

• 小/中型股票 

• 結構型工具 

• 永續性 

通常與異常市場條件或其他異常情形相關之風險 

• 交易對手/保管 

• 違約 

• 流動性 

• 作業 

風險管理方法 
方法 相對風險值法。參考指數：30%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數／30%摩根史坦

利世界指數歐元(避險）／40%彭博全球綜合債券指數（歐元避險）。

（30% MSCI World Index / 30% MSCI World Index EUR (hedged) / 40% 

Bloomberg Global Aggregate Index (EUR hedged)）。預期總槓桿（非保

證）0%至 200%。 

 

採用之指標 
指標 歐元短天期利率+5%（Euro Short-Term Rate (ESTER) + 5%）。用於
績效比較。 

30%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數／30%摩根史坦利世界指數歐元(避險）／40%彭

博全球綜合債券指數（歐元避險）。（30% MSCI World Index / 30% 

MSCI World Index EUR (hedged) / 40% Bloomberg Global Aggregate Index 

(EUR hedged)）。用於風險衡量。 

自由度 投資經理在執行本基金之投資策略時不受其指標之限制。雖然本

基金得在特定市場條件以及投資經理之全權裁量下持有該指標之大部分

成分標的，但其將不會持有該指標之所有成分標的，且亦可能持有不屬

於其成分標的之證券。 

                                                                                                                        
沿革 

2020 年 9 月 4 日 本基金於本傘型基金下成立。 

 規劃您的投資 
投資人概況 專為了解本基金風險且計劃進行中長期投資之投資
人所設計。 
本基金可能吸引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及以下條件之專業及零售型
投資人： 

• 希望曝險於廣泛資產類別及主動調整投資曝險並著重在永續
投資之基金 

• 具有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 
營業日 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盧森堡之銀行均開放營業之每一日。 

截止時間 適用於所有級別：歐洲中部時間下午6:00。 

主要級別 

級別 管理費 自願開支上限 

A 1.40% 1.70% 

E 1.40% 2.70% 

I 0.70% 0.99% 

S1 0.60% 0.75% 

其他重要資訊請參閱「投資於基金」及「基金之費用及成本」章節。目前可供投資之級別請
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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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相關資訊

風險概述

所有投資均涉及風險且此處所述之部分風險因素相較之下可能相
對較高。一基金可能受到未列於此或未於此處說明的風險影響。
此之風險概述並非詳盡列舉。各項風險會以如同針對特定基金之
方式說明。 
任何此等風險可能導致基金的金錢損失、與類似之投資或指標相
較績效較差、經歷高度波動，或未能達成其在任何期間的目標。 

ABS/MBS風險  資產擔保及不動產貸款抵押證券（ABSs及
MBSs）可能對於利率變化特別敏感，且典型上具有提前償還風
險、展期風險及高於平均之流動性風險。 

ABSs及MBSs代表債務池之利率，例如信用卡應收款、汽車貸
款、助學貸款、設備租賃、房屋抵押及房屋權益貸款。例如債務
擔保證券（CMOs）、居住性及商業性抵押證券、轉手證券
（pass-through securities）、可調式利率抵押證券、分離式抵押相
關證券及其他資產或抵押相關證券，如信用風險轉讓證券。 

MBSs及ABSs與其他眾多債務證券相比其信用品質通常較低。如
MBSs或ABSs之標的債務違約或無法清償，以該等債務為基礎之
證券將損失其部分或全部之價值。 

抵押貸款債務（CLO）風險 

信用風險和複雜性 投資組合可能會投資於CLO，這些是由公司債
務擔保的證券。CLO通常以多個級別發行，每個級別具有不同的
利率和付款時程，連結資產的本金和利息以各種方式在多個級別
之間分配。某些級別的利息或本金支付可能受到某些條件的限
制，或者某些級別或系列可能承擔部分或全部違約風險。投資組
合可能會投資於CLO的次順位級別。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吸收
損失的初階資本的保護，但這些級別的利息和本金支付仍然只能
從CLO連結資產收到的現金流中支付，前提是優先受償級別和
CLO的費用已收到款項。因此，投資組合的投資特別容易受到
CLO投資組合內違約導致的損失。此外，在確定CLO的平均到期
或期限時，投資經理必須對該證券的到期和提前還款應用某些假
設和預測，而實際的提前還款率可能會有所不同。如果證券的壽
命預測不準確，投資組合可能無法實現預期的回報率。在某些情
況下，這種CLO的支付、信用品質和其他條款的複雜性可能會導
致證券條款不完全透明。此外，CLO的複雜性可能使得以適當價
格對這些證券進行估值更加困難，特別是在證券是定制化的情況
下。 
CLO估值和流動性 CLO的價值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
括：利率的變化、基礎資產表現或市場對其看法的變化，以及市
場對證券結構中內置的信用支持充足性的看法變化，以防止損
失。CLO的二級市場可能不像公司債務的二級市場那樣流動。因
此，投資經理可能會發現更難出售這些投資，或者可能只能以低
於廣泛交易價格的價格出售。為計算投資組合的淨資產值，可能
難以為這些投資確定準確的價格。因此，出售這些投資時實現的
價格可能低於計算投資組合淨資產值時使用的價格。 
 

對CLO管理者的依賴 投資組合在CLO中的投資表現將在一定程
度上取決於CLO管理者的表現和運營效率。投資組合將投資於由
CLO管理者收取管理和績效費用的CLO。這些費用是對投資組合
收取的費用的補充。支付這些費用可能對投資組合實現的回報產
生負面影響。 

商品曝險風險  商品連結工具通常具有較高之波動性且可能受市場
及利率走勢、商品價格波動、能源及運輸成本變動及政治、經濟、
氣候、貿易、農業及恐怖分子等相關事件以不成比例的程度影響。 

集中度/聚焦風險  如基金將其資產之大量比重投資於數量有限之產
業、領域或發行人，或聚集於有限之地理區域內，相較於較廣泛
投資的基金，其風險可能較高且具更高的波動性。 

一檔集中或聚焦的基金在界定上將對決定其聚焦區域市場價值的
因素更為敏感。此等因素可能包括經濟、金融或市場狀況，以及
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或其他因素。 

應急可轉債（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CoCo債券）風險  
CoCo債券相較之下是未經測試的，其收益款項可能被取消或暫
緩，且其與股票相較更容易遭受損失。其具有展期風險及流動性
風險且可能高度波動。 

CoCo債券為一種主要由全球金融機構所發行之應急證券，並為一
種有效募集資本之方式。CoCo債券可能作為額外一級證券發行，
以作為永續工具，並具有全權息票（AT1 CoCo債券）；或是作為
有既定到期日且有固定息票之次級工具（T2 CoCo債券）。在一般

情況下，CoCo債券通常為次級債務且特性如債務證券。然而，在
特定觸發事件發生後，其會轉換為股權證券及/或產生減值（全部
或部分）效果。 

CoCo債券可能依其特性及架構承受額外風險： 

延期買回風險。AT1 CoCo債券為發行金融機構之一種永久性資
本，僅在經發行人之法定監管機構同意時，得按預先界定的水準
買回。因此，無法假定AT1 CoCos將在買回日被買回（否則則為永
久性）。為此及其他原因，無法保證基金可收回投資於此類CoCo
債券之本金。 

資本結構倒置。對發行人資本結構而言，CoCo 債券通常會劣後
於一般可轉換債券。在特定情境下，CoCo 債券之投資人可能在
發行人之股權持有人蒙受少量或資本損失時受到資本損失。 

轉換。傳統的可轉換債券可由投資人選擇是否轉換，而該等債券
投資人一般會於發行人股份價格高於履約價格時進行轉換，然
而，CoCo債券並非依投資人之選擇轉換，而是於發行人有困難時
進行轉換。此外，CoCo債券可能由監管機關全權決定轉換或於特
定觸發事件發生時強制轉換。如違反預先界定的觸發事件時，
CoCo債券可能面臨急遽之價值下跌。一旦發行人股票的股份價格
低於CoCo債券發行或購買時之價格，即可能發生任何該類觸發事
件之轉換。倘若轉換為發行人之股權證券，投資經理可能必須出
售部分或全部此等股權以確保符合相關基金的投資政策。 

息票取消。CoCo債券（AT1及T2）在發行之金融機構達到觸發
水平時，具有轉換及減值風險，對AT1 CoCo債券而言，投資人
會持續面臨息票取消之額外風險。AT1 CoCo債券的息票支付完
全由發行人自行決定，且可能隨時基於任何理由決定就任何期間
取消或延期票息。取消支付AT1 CoCo債券的票息並不構成違約
事件。取消的款項不會累積而會被註銷。此舉大幅增加AT1 
CoCo債券評價的不確定性，且可能導致定價錯誤風險。除此之
外，AT1 CoCo債券的投資人可能面臨該發行人持續支付普通股
及/或其他在發行人之資本結構中順位較高之債務息票，惟其息
票遭取消或延期的情況。 

金融領域集中度。CoCo 債券主要由受眾多國家及潛在超國家監
管機構監管之全球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所發行。此等全球金
融機構可能受市場事件之不利影響，且可能被迫進行組織重整、
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併、全部或部分國營化、受政府干預或破產或
喪失清償能力。上述各事件都可能影響任何該等金融機構發行之
證券，特別是 CoCo 債券，並造成支付投資人之款項遭阻甚或完
全被取消、債務轉換及/或資本損失。 

流動性。CoCo債券係相對新穎的工具且僅由少數金融機構發行。此
外，由於CoCo債券係創新工具，其次級市場僅對具備充分知識及經
驗投資CoCo債券之投資人開放。因此，CoCo債券之市價及整體流
動性面臨變動，可能導致CoCo債券之價值虧損以及基金無法在合理
時間內出售CoCo債券。 

觸發事件。CoCo債券可能在觸發事件發生後進行轉換。導致發
生轉換的觸發事件均揭露於各CoCo債券發行的相關公開說明書
或其他募集文件。觸發事件有各種型態，例如機制性（如基於發
行人之法定資本比率）或依監管機關全權決定的觸發。例如：如
銀行監管機關認定某CoCo債券之發行人已無經營能力時—亦即
債券在無法繼續經營時（PONV）仍可自救時，可能形成觸發事
件。觸發事件可能依據個別CoCo債券及相同或不同之發行人而
有所差異。因此，實際發生之觸發事件，舉例而言，如係基於發
行人之法定資本比率，係為該比率與某一CoCo債券預先界定的
觸發點間之任何時間差之函數。因此，投資經理如代表相關基金
投資於CoCo債券，須瞭解並監督發行人現有的法定資本額與觸
發點相比之數值。由於上述及其他不確定性，投資經理可能難以
隨時評估觸發事件何時將發生以及該觸發事件實際帶來的影響，
包括特定CoCo債券於轉換時之表現。 

未知/創新。CoCo債券具創新性，且尚未完全在不同市場環境下測
試，包括金融信用領域發生危機之時期。在艱困環境下，如CoCo債
券之標的特徵受到測試時，無法確定其表現。在觸發事件發生時，
首次單一或單獨轉換個別CoCo債券可能導致整體資產類別之波動，
進而造成價格下行壓力、評價問題及流動性。 

減值。CoCo債券本金之一部或全部可能被減值作為發行人彌補
虧損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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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評價。自其成立以來，具吸引力的收益促使CoCo債券市場的
成長，而其可能被視為一種複雜性的溢價。相較於同樣發行人更高
評等之債務發行品或其他發行人類似評等之債務發行品，CoCo債券
自收益觀點而言通常較受青睞。然而，仍無法確定投資人是否完全
考量到CoCo債券具有的風險，例如觸發事件發生時之轉換風險，或
就AT1CoCo債券而言，票息取消之風險。 

可轉換證券風險  由於可轉換證券在結構上設計為債券，其一般而
言可以或必須以預先決定之股權數量而非以現金償還，其同時具有
股權風險及典型上債券具有之信用及違約風險。 

交易對手/保管風險  與基金進行交易或從事業務之實體，例如暫時
或長期保管基金資產者，可能陷於無力清償且無意願或無法履行其
對基金之義務，進而導致其對基金的欠款遲延給付、未足額給付或
被消除。 

若一交易對手，包括存託機構，陷於破產或無力清償，基金可能損
失其部分或全部之金錢，且可能經歷遲延取回該交易對手占有中的
證券或現金。此舉可能意味著基金無法在其擬行使其權利的期間出
售證券或取得其收入，此流程本身即可能造成額外成本。此外，證
券的價值可能在遲延期間下跌。 

現金存款並未受到存託機構或存託機構指定之任何次保管機構之資
產分離保護，倘若存託機構或次保管機構破產，相較於其他資產，
現金存款暴露於較高之風險。 

與交易對手的合約可能受到流動性風險及作業風險影響，任一風險
均可能造成損失或限制基金履行買回要求之能力。 

由於交易對手可能無法賠償因不可抗力事件（例如重大天災或人
禍、暴動、恐怖行為或戰爭）所造成之損失，該等事件可能對涉及
基金的任何合約安排造成重大損失。 

擔保品的價值可能無法涵蓋交易之總價值，且可能無法涵蓋任何應
給付基金的費用或報酬。如基金用於保障交易對手風險所持有之任
何擔保品之價值下跌（包括使用現金擔保品所投資之資產），該擔
保品可能無法完全保護基金免受損失。如擔保品不易脫手，可能延
緩或限制基金履行買回要求的能力。如為證券借貸或附買回交易，
所持有之擔保品所產生之收益可能較移轉予交易對手的資產為低。
儘管基金就所有擔保品均使用業界的制式合約，在部分管轄區內，
此等合約仍可能被認為難以或無法依當地法律執行。 

國家風險–中國 在中國的投資人其法律上權利是不確定的，政府干
預實屬常見且不可預料，來自中國以外的投資人須遵守持有限額及
申報要求（其可能隨時不經通知而變更），且某些主要交易及保管
系統未經檢驗。投資於中國亦承受新興市場風險。 

在中國，法院是否會保護基金對其透過QFI（定義如下）許可、
中國聯通機制（定義如下），或其他相關規定未經測試且可能變
更之方法所購買之證券得享有之權利是不確定的，包括採取法律
行動之權利。 

中國對資本市場之規管、法律及稅務架構可能未如已開發國家發
展完備，且法律、規定及稅務法令之變更可能影響基金在中國的
投資。此外，中國公司公開可得之資訊可能較少，且由於中國公
司所遵守之會計準則與設立於已開發國家之公司所遵守者差異極
大，該等資訊可能較不可信賴。因此，較低程度之揭露及透明度
可能影響於中國投資之價值。 

在中國，政府就其貨幣人民幣（RMB）有兩種型態。境內人民幣
（CNY）僅限於中國境內使用，其無法自由兌換且受外匯控管。
境外人民幣（CNH）於中國境外使用，可由任何人持有且得於中
國境外自由交易，惟仍受限於管制、限額及是否可取得。目前
CNY及CNH之匯率係以市場供需為基礎，但具有政府管理及控制
之元素，且政府可能對CNY兌換為CNH施加或修改限制。因此，
基金在中國的投資承受額外層面之貨幣風險（CNH及CNY之
間），其將受市場力量以及政府政策及行為影響，且可能導致大
幅波動及流動性風險。 

債券通。第二種北向通，債券通，在2017年對外國投資人開放。
債券通是內地與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管理暫行辦法（[2017
年]第1號令）的俗稱。債券通係由中國內地之主管機關管理，允許
香港及中國內地進行債券市場互通，由CFETS、中國結算、上海
清算所及中央結算系統（CMU）設立。所有合格外國投資人交易
之債券將以CMU之名義登記，由CMU作為代名人持有債券。 

在債券通下，合格外國投資人需要指定CFETS或PBOC認可之其
他機構擔任登記代理人，以向PBOC申請登記。香港金融管理局
認可之境外保管代理人（目前為CMU）必須在PBOC認可之境內
保管代理人處（目前為中國結算及上海清算所）開立綜合名義人
帳戶。 

中國聯通。基金得透過中國聯通機制直接或間接投資於合格之中
國A股（「中國聯通證券」），包括投資於連結中國聯通證券之
金融工具及其他市場准入產品。中國聯通機制乃由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深圳證券
交易所（深交所）（與上交所各稱為中國聯通市場）、香港中央
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及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結算）等所建立之證券交易及結算連結計劃，旨在實現中 

 

 

 

 

國與香港兩地得互相參與對方股票市場之目標。儘管規管架構實
質上相似，但在中國聯通機制下，滬港通與深港通彼此獨立運
作，且聯交所可能會被暫停交易以確保有秩序且公平的市場。 

由於中國聯通機制持續發展，其管理規範及交易可能變更，且可
交易的證券及產品亦可能變動。因此，於中國聯通機制交易會承
受額外風險，例如流動性、交易對手及最佳執行。此外，基金各
種與投資於中國聯通機制有關之權利仍未被定義，且可能與開發
程度較高的市場不同。 

基金得透過中國聯通機制所提供之「北向通」投資於中國聯通證券，
惟須遵守不時發佈之適用規範及規定。依據北向通，基金得透過其香
港經紀商及聯交所於上海（針對滬港通下之交易）及深圳（針對深港
通下之交易）分別設立之證券交易服務公司依序於相關中國聯通市場
下單交易於各相關中國聯通市場掛牌之中國聯通證券。 

依據中國聯通機制，香港結算亦為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全資持有之子公司，將負責就香港市場參與者及
投資人執行之交易進行結算及交割，以及提供託管、代名及其他
相關服務。中國聯通機制於香港結算所營運之中央結算及交收系
統（中央結算系統）持有之經紀及保管帳戶可能易受香港結算/
中央結算系統違約或破產影響。 

適格於北向通交易之中國聯通證券包括部分於上交所及深交所掛
牌之股份，且可能有變動及受限於各種關於適格性之條件。 

所有關於中國聯通證券之交易均以人民幣進行，其可能非屬基金
之基礎貨幣。 

於中國聯通機制進行交易受每日額度限制，其限制透過北向通進
行之跨境交易的最大淨買入價值，且該限額可能變動並影響買進
下單之可得性。 

中國聯通證券係於中國結算持有。香港結算為中國結算之直接參
與者，且投資人透過北向通取得之中國聯通證券將以香港結算之
名義登記於香港結算向中國結算開立之代名人證券帳戶，由香港
結算擔任該等中國聯通證券之名義持有人，並由中國結算擔任存
託機構持有，且以香港結算之名義登記於相關中國聯通市場掛牌
公司之股東名冊。香港結算會將對該等中國聯通證券之權益登記
於相關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在中央結算系統之證券帳戶。香港結
算會被視為該等證券之法律上所有權人，並代表與基金之保管機
構訂有直接或間接保管安排之結算參與者持有其受益權。該等中
國聯通證券將被登記在香港結算向中央結算系統開立之代名人帳
戶，且北向通投資人依適用之法律保有該等證券之權利及利益。 

基金透過北向通進行投資將被認為是中國聯通證券之最終所有權
人。基金得透過香港結算作為名義持有人行使其權利，並保有對
中國聯通證券表決權之實質控制。香港結算作為代名人，並不保
證透過其所持有之中國聯通證券之所有權，且亦不負責代表受益
所有權人（例如基金）執行所有權或其他與所有權相關之權利。
因此，基金透過北向通進行投資並作為受益所有權人之明確屬性
及權利並未完整界定，且會承受額外風險。 

如一基金合因香港結算之表現或無力清償而遭受損失，由於適用
之法律並未認可香港結算與基金或存託機構間之任何直接之法律
上關係，因此基金對香港結算可能無任何直接之法律追索權。如
中國結算違約，香港結算之契約上責任僅限於協助參與者提出請
求。基金如擬追回損失的資產可能涉及相當的遲延及費用，且未
必成功。 

部分中國聯通證券、新創成長型企業之主要股份均在中國創業板
交易。中國創業板為深交所多層次資本市場之一環。投資於中國
創業板可能包含與在其他市場投資中國聯通證券不同之風險。 

中國稅務。投資於中國內地之證券須遵守額外之稅務計畫。例如
部分投資於設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企業可能須負擔所得稅扣
繳。 

儘管投資經理擬操作基金以最小化中華人民共和國之稅務影響，
並採取行動處理任何稅務影響，例如對處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債券
所生之資本利得課徵所得稅，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可能認為基金須
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企業所得稅。此可能造成各種影響，例如
對利息、股利及資本利得課稅。 

CIBM。基金得透過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CIBM）直接或間接投
資債務工具。CIBM係中國兩個主要證券交易所以外之店頭市
場，一般占中國債券價值總交易量之90%。CIBM係由中國人民
銀行規管及監督。 

在CIBM交易應遵循中國人民銀行所頒發之相關規定，包括但不
限於公告（2016）第3號及其他掛牌、交易及作業規定（CIBM規
則）。除其他法規外，基金依據CIBM規則，例如公告（2016）
第3號（外資准入計畫）或中國與香港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暫
行辦法（[2017年]第1號令）（債券通），被允許在CIBM內以境
外機構投資人投資。 

在CIBM交易的主要債務工具包括政府債券、公司債、債券附買回
交易、債券貸款、中國人民銀行票據及其他金融債務工具。CIBM
仍在開發初期，因此市值及交易量可能低於較為開發之市場。中
國人民銀行亦負責訂定CIBM之掛牌、交易及運作規範，並且監督
CIBM的市場營運商。儘管目前CIBM並無任何額度限制，如中國
人民銀行在未來頒布匯回限制，本傘型基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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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之款項便可能受到此等限制。如本傘型基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
匯回之款項在未來受到任何限制，可能影響基金因應買回請求的
能力。 

透過CIBM交易涉及流動性風險。CIBM交易證券之買賣價差可能
巨大，且交易量少的證券可能大幅波動。基金可能引發大量交易
及變現成本，甚至會在出售該等證券時蒙受損失。 

儘管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結算）及上海清算所
（上海清算所）就CIBM之所有債券交易都採用款券同步交割
（款券對付）方式進行交割（即，同時交付債券及款項），交割
風險仍然存在。款券對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實務方式可能不同
於已開發市場。例如交割可能並非瞬間完成而是延遲數小時或更
長時間。若交易對手不履行其交易義務或因中國結算或上海清算
所而無法履行時，基金可能蒙受損失。 

由於CIBM屬較新的市場且營運歷史較短，因此投資於CIBM將承
受規管及稅務風險。由於適用之CIBM法律、規定及法令要求同
樣較新，其可能被變更，包括有關CIBM購買商品之稅務豁免，
及其解釋及執行方面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任何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行法律、規則、政策及實務之變更，包括可能的溯及變更亦可
能影響中國公司及對其證券之交易。管理業務組織、破產及無力
清償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在保護證券持有人方面可能大幅低於
較開發國家之法律。這些因素（個別或結合）可能對投資組合造
成不利影響。 

儘管CIBM規則就基金於CIBM之投資並無額度限制，基金之境內
交割代理人或登記代理人必須向中國人民銀行申報基金的投資資
訊，且必須就任何重大變更更新申報資料。中國人民銀行監管境
內交割代理人及本傘型基金之交易，且得採取行政管制行為，例
如在未遵守CIBM規定時，對本傘型基金及/或投資經理實施暫停
交易及強制出場。CIBM證券得由透過CIBM交易之實體直接或間
接持有。 

監管之最新進展為2022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及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進一步便利境外機構投
資人投資中國債券市場之措施，包括簡化產品送審程序及帳戶開
立之彈性。未來若有進一步之監管發展，可能影響投資組合對
CIBM之投資能力。 

信用評等。基金得投資於由中國當地信用評等機構指定信用評等
之證券。然而，該等機構所使用之評等標準與方法可能不同於多
數國際信用評等機構現所適用者。因此，該評等系統與國際信用
評等機構所評等之證券相較，可能無法提供同等之標準。 

QFI。基金可透過QFI機制投資於中國證券。透過QFI機制進行投資
涉及其自身之風險。基金進行相關投資或全面實施或追求其投資
目標及策略之能力會受制於中國所適用之法律、條例及規則（包
括投資限制及本金及收益匯回），其可能變動，且此等變動可能
具有潛在之溯及效力。如QFI身份之核准被撤銷/終止，或以其他方
式而無效，導致該基金可能被禁止交易相關證券及匯回該基金之
資金，或如任何主要營運方或各方當事人（包括QFI之存託機構/經
紀商）破產/違約及/或被取消履行其義務之資格時（包括任何交易
之執行或結算或資產或證券之移轉），則該基金可能蒙受重大損
失。 

由於市場係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及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
規管，而其可能採取超出投資經理控制外的行為，因此透過QFI機
制投資會涉及匯回及流動性風險。儘管相關QFI規定已於近期修訂
以放寬特定法令就QFI境內投資及資本管理之限制（包括但不限於
刪除投資限額、優化帳戶管理、簡化匯回投資收益的流程以及允
許外幣匯入資金以人民幣形式匯出），此為非常新的發展，因此
關於其在實務上執行的成效仍有不確定性，特別是在早期階段。
此外，亦無法預測執行行為的性質及未來的法規變動。另一方
面，近期修訂之QFI規定亦加強對境外機構投資人資訊揭露等方面
之持續監管。尤其是，QFI須促使其所屬客戶（例如透過QFI機制
投資於中國大陸證券之基金）遵守中國之利益揭露規則，並代表
此等所屬客戶進行所需之揭露。此外，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CSRC）亦可能要求QFI申報與其從事境內投資相關之境外避險
部位。申報之資訊可能包括關於基金之資訊（如有適用）。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為投資經理之子公司，其已
取得QFI身份。 

外資准入計畫。在此方式下，擬直接投資CIBM之基金得透過負
責向相關主管機關提出相關申報及開戶之境內交割代理人進行。
一旦帳戶開立後，得透過雙邊談判及點選交易進行證券交易。雙
邊談判適用於所有銀行間商品，並使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
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CFETS），即CIBM之統一交易平台。點
選交易僅適用於現金債券及利率衍生性商品。 

造市商機制係指由第三方實體確保債券之雙邊報價，此機制在
2001年引進，可提供較低的交易及交割成本。債券交易必須藉由
獨立協商的雙邊交易進行，並以逐筆交易方式為之。初級債券交
易之買賣價格及附買回利率必須由交易雙方獨立決定。交易雙方
通常會送出交付款券之指示並在協議之日期交付款券。取決於在
CIBM交易之債券類型，清算及交割機構可能為中國結算或上海
清算所。在透過外資准入計畫進行交易時，CIBM證券係以投資
組合之名義透過其當地之帳戶（目前可能為中國結算或上海清算
所）持有。 

 

 

CIMB直接詢價交易。於2020年9月，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全國銀
行間同業拆借中心（CFETS）推出CIBM直接詢價交易服務。藉
由該服務，外資准入計劃下之外國投資人得透過詢價（RFQ）之
方式與境內造市商進行現金債券交易，並於CFETS系統中確認交
易。作為外資准入計劃之新安排，CIBM直接詢價交易在實施過
程中可能會受到進一步調整及不確定性之影響，如基金透過
CIBM直接詢價交易機制進行交易，則可能對基金之投資產生不
利影響。 

在外資准入計畫下，所有申報、登記及帳戶開立必須由第三方進
行，因此基金可能暴露於交易對手及作業風險下。 

城投債。由當地政府融資工具（LGFVs）所發行之城投債之風
險，包括營運者之財務困難風險。 

國家風險–印度  基金投資於印度通常可能受匯率及管制、利率、
印度政府政策變更、稅務、社會及宗教不穩定性，以及印度境內
或影響印度之政治、經濟或其他發展等影響。 

印度經濟可能與其他發展程度較高國家之經濟有所不同，可能有
利，也可能不利，包括成長性、通膨、資本再投資、資源可利用
性、自足能力和收支平衡。與許多發展程度較高之國家相比，印
度更大量仰賴農業，造成其經濟更容易受到極端或不尋常氣候影
響。印度幾乎全區經常發生電力不足之情況，可能直接或間接中
斷商業。喀什米爾地區及其他地區之種族及邊境紛爭已造成印度
及巴基斯坦間之持續緊張情勢。 

政府行為可能造成重大的經濟影響，且可能進而影響印度證券之
市場條件以及價格及收益。儘管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印度採納
了更自由、自由市場程度更高的經濟政策，且政府目前正追求對
公共產業進行撤資及私有化，政府仍對許多經濟面向有巨大的影
響力。產業及金融系統之很大部分仍為國家控制或受補助。無法
確保既有政策仍將持續，亦無法保證其會成功。如恢復為更具社
會主義的政策可能對投資組合有不利影響。 

外國投資人對印度發行人之直接投資通常會受限制或被控制的，
且亦可能僅有有限管道接觸可提供間接曝險之金融機構。僅限於
遵守特定條件且已依據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SEBI）2014年（外
國投資組合投資人（FPI））規定（FPI規定）向SEBI登記為FPI
之實體或人士獲准直接將投資組合投資於交易所交易及其他經許
可之印度證券。FPI須持續符合適格性及其他SEBI之要求。 

投資經理及部分基金有登記為FPI，且只要更新費用為每三年支
付，預期將會持續登記。然而登記可能被SEBI暫停、取消或廢
止。FPI及其投資人團體必須監測特定投資限制，包括所有FPI合 

計可持有任一家公司已發行股份總價值不得超過10%。由於基金
可能傾向或完全追求其投資目標，此限額可能限制基金的投資能
力，且亦可表示當FPI之所有權合計接近上限時，外國投資人可
能願意就當地股價支付溢價，進而導致更高之價格波動。 

目前，收入、獲利及期初資本均可自由從印度匯回，惟須支付適
用之印度稅款。一般而言，透過經認可之印度證券交易所交易掛
牌的市股票須繳交證券交易稅（證交稅）。如持有12個月以下的
期間，則亦須繳交15%之短期資本利得稅。在2018年4月1日以後
進行的任何移轉如產生印度盧比100,000以上之長期資本利得，須
繳交額外的10%稅款。在2018年1月31日以前所為之投資必須使用
特定方式以決定取得成本。FPI就上市股份所為的交易如未透過
經認可之印度證券交易所進行，且係出售公開交易之債務證券
者，須繳交30%之短期資本利得稅及10%之長期資本利得稅。 

印度就印度公司以印度盧比計價之債券或以印度盧比計價之政府
證券支付FPI之利息課徵5%之扣繳稅（須符合已載明之條件）。
依據印度及盧森堡的稅務協定，利息的扣繳稅率一般為15%（須
滿足協定之條件）。此外，FPI須就其他證券之利息繳交20%之扣
繳稅。所有上述之印度稅率須遵守適用之額外費用及地方稅。 

當印度公司支付股利時，其亦須就股利支付20.555%之稅款。因
此，股利在非居住民之股東層級可豁免課稅。 

貨幣風險  如基金持有以某一基金之基礎貨幣以外的其他幣別計
價的資產，匯率變動可能減少投資利得或收益，或增加投資損
失，且在某些情境下可能有劇烈影響。避險可減少但無法消除貨
幣風險。 

匯率會快速變動且難以預期，基金將難以及時降低對特定貨幣之
曝險以避免損失。匯率變動可能受進出口差額、經濟及政治情
勢、政府干預及投資人臆測等因素影響。 

中央銀行的干預，例如對貨幣大量買進或賣出、利率變動、限制
資本流動或將某一貨幣與另一貨幣「脫鉤」等方式，可能造成相
關貨幣價值突然或長期的變動。 

此外，如股東申購或買回的貨幣與級別的貨幣（包括計價貨幣及
其他發售貨幣）、基礎貨幣或基金資產貨幣不同時，其可能遭遇
貨幣風險。相關貨幣間之匯率可能對級別之報酬有重大影響。 

網路安全風險  管理公司、投資經理或服務提供者所使用之系統
內之資訊可能被竄改或遺失，或被不當讀取、使用或揭露，而對
基金或任何涉及個人識別資訊之股東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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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及服務提供者在進行本傘型基金之業務時，
可能會處理、儲存及傳輸大量電子資訊，包括與本傘型基金交易
相關之資訊及股東之個人識別資訊。 

為保護該等資訊並防止資訊外漏與避免安全漏洞，管理公司及投
資經理已建立其認為足以保護該等資訊及避免資料遺失及安全漏
洞之程序與系統。惟並無任何措施可擔保絕對的安全。用於取得
未經授權讀取的資料、使服務癱瘓或降級、或破壞系統的技術不
斷變更，且可能較長時間難以偵測。從第三人取得的之硬體或軟
體可能含有設計上或生產上的缺陷或其他可能無預警危害資訊安
全之問題。第三人提供的網路連結服務也可能易受到攻擊，使管
理公司或投資經理的網路受到危害。系統、設備或網上服務可能
易受到員工之錯誤或不法行為、政府監控或其他安全威脅之影
響。 

本傘型基金的專屬資訊有遺失或被不當讀取、使用或揭露時，可
能會造成本傘型基金受到財務損失、業務中斷、對第三人賠償、
主管機關干預或名譽受損等影響。 

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及本傘型基金的服務提供者也受到類似的電子
資訊安全威脅。如服務提供者未採取或未遵循適足之資料安全政
策，或當發生網路受到危害時，本傘型基金及其基金的交易相關資
訊及股東之個人識別資訊可能將遺失或被不當讀取、使用或揭露。 

債務證券風險  當利率下跌時，大多數債券及其他債務證券的價
值會上升，而當利率上升時，其價值則會下跌。如證券的信用評
等或發行人的財務狀況惡化，或市場認為可能惡化時，債券或貨
幣市場工具的價格可能下跌，進而較為波動及較不具流動性。債
務證券特別具有利率風險、信用風險及違約風險。 

可買回債務證券亦具有提前清償及展期風險。 

債券、貨幣市場工具或其他債務證券之價值亦可能因貨幣匯率而
變動。 

債務證券包括混合型證券（結合債務及股權兩者特徵之證券）、
私募證券（包括144A證券）、信用連結工具、可轉換證券、市政
證券、CoCo債券、零息公債（無利息之美國國庫券）、附有多
樣、浮動或反向利息之債務證券，以及保障通貨膨脹之證券。 

低於投資等級之債券。此等證券被認為具投機性。相較於投資等級
債券，低於投資等級的債券其價格及收益更具波動性，對經濟事件
更為敏感，且該等債券較不具流動性而具有更高的違約風險。 

抵押債務（CDO）。此等證券以集中化的形式結合低於投資等級
債券的信用風險、ABS及MBS之提前清償及展期風險，以及衍生性 

商品相關的潛在槓桿風險。任何抵押債務的價值受各種因素影響，
例如債務人的財務狀況、一般經濟條件、政治性事件及利率等。 

由於此等證券將投資標的池之風險及利益分為不同批次或層級，
當僅有相較下之小部位抵押擔保違約時，最高風險的批次仍可能
變成毫無價值。 

 

資產擔保債券風險。除具有信用、違約及利率風險外，資產擔保

債券與許多其他類型之債券相比，可能較不具流動性，且用於擔

保債券本金之擔保品可能跌價。 

由於任何發行人陷於無力清償時一般都是由發行人設立地之法律
規範，此等法律可能提供較盧森堡法律（舉例而言）更低之保
障。資產擔保債券之價格波動度受特定發行特色影響，例如固定
/浮動利率、發行有選擇買回之可能性，或發行價格包含高額折
扣或溢價。如發行資產擔保債券之次級市場是有限的，該次發行
可能會有流動性風險。 

信用。任何類型的發行人所發行之債券、貨幣市場工具或其他債
務證券，如證券之信用評等或發行人的財務狀況惡化，如利率變
動或市場認為利率可能變動時，其價格可能下跌進而較為波動及
較不具流動性。當債務證券的信用品質越差，則風險越高。基金
對低於投資等級債券之曝險越高，可能擴大其信用風險。 

不良及違約證券。當證券之發行人違約或有極高風險違約，或達
到特定的價格和信用利差門檻1時，該等證券將被認為係不良證
券。儘管此等證券可以提供高報酬，但其具有高度投機性，可能
非常難以認定價值或出售，且經常涉及複雜及非常態之情況，以
及密集的法律行動而其結果相當不確定。報酬可能無法適足補償
投資人所承受的風險。一旦投資經理發現某項證券符合不良定
義，投資經理將立即重新評估該證券，並視情況決定基金是否應
繼續持有該證券。 

除非特定基金另有規定，否則任何基金均無須處置任何此類艱困
證券，除非投資經理審酌後認為處置該證券符合基金的最佳利
益。但是，在基金持有的不良證券數量恢復至基金淨資產規定的
最低百分比之前，投資經理不會購買任何額外的艱困證券。 

主權債務。政府、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之實體及類政府實體所發
行的債務可能會承受額外風險，尤其是當政府仰賴外部來源的款
項或展延信用時，無法建置必要的系統性改革或控制國內情緒，
或不尋常地易受地理上或經濟情感變動影響。 

 
1 除非另有說明，「基金概述」所有有關任何評等的資訊或不良證券之內容

均應理解為是「購買時」的資訊。 

即便政府發行人在財政上有能力清償其債務，當政府決定延遲、
折減或銷除其債務時，由於追索款項之主要途徑一般都由主權債
務發行人的法院處理，因此其投資人可能僅有有限的資源。 

投資於主權債務將使基金直接或間接曝險於，特別是、政治、社
會及經濟變動之結果。 

未評等證券。如投資經理相信，未評等證券之發行人之財務狀況
或該證券固有之保障，可將該等證券之風險限制在與符合基金之
目標及政策之評等證券所承受之風險相當，則將考慮投資於該等
未評等證券。 

次順位債 

次順位債為一種在資本結構上後於其他債權之債。次順位債典型
上信用評等較低故收益較優先債高。次順位債對風險尤為敏感，
因為次順位債投資人只能在其他所有優先債權人全額獲得滿足或
支付後才能對發行人之資產主張債權。次順位債的投資人一般而
言欠缺股票持有人之潛在未來營利。投資人應留意，當投資組合
投資範圍包括債權次順位之債券及/或其他債務證券，該投資組
合之債權順位將列後於發行人的優先債權人以及其他對發行人之
資本結構得優先受償之其他證券。因此，或有在發行人之優先債
權人及對發行人之資本結構得優先受償之之有價證券所有人均獲
得全額滿足或受償前，投資組合針對次順位債權將無法獲得任何
給付之風險。 

違約風險  部分債券或其他債務證券之發行人可能無力償還其債務。 

存託憑證風險  存託憑證（表彰存放於金融機構之證券的憑證）
具有流動性及交易對手風險。 

存託憑證，例如美國存託憑證（ADR）、歐洲存託憑證（EDR）
及參與憑證（P-Note）等，可以低於其標的證券之價值交易。存
託憑證之所有權人可能不具有若其直接擁有標的證券可享有的部
分權利（例如表決權）。 

衍生性商品風險  衍生性商品為金融契約，其價值衍生自標的資
產、利率或合格指數之價值。標的資產、參考利率或合格指數其
價值之小幅度波動，可能造成衍生性商品價值之劇烈波動，導致
衍生性商品一般而言具有高度波動性，且使基金暴露於明顯高過
於衍生性商品成本的潛在損失。 

投資組合得為不同原因使用衍生性商品，例如避險、有效投資組
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等。衍生性商品為專業工具，需要與傳統
證券不同之投資技巧及風險分析。 

衍生性商品受標的資產之風險影響，通常以經修正及明顯被放大
之形式影響，同時具有其自身之風險。衍生性商品之部分主要風
險如下： 

• 某些衍生性商品之價格及波動度可能偏離其參考標的之價格及
波動度，有時可能大幅偏離且無法預測 

• 在艱困之市場條件下，可能無法下單以控制或抵銷某些衍生性
商品所造成之市場曝險或財務損失，或此等下單為不可行 

• 衍生性商品涉及基金可能不會產生的成本 

• 衍生性商品在特定市場條件下的表現可能難以預測；新型態或
較複雜類型之衍生性商品之此類風險較高 

 

• 稅務、會計或證券法律變更可能造成衍生性商品的價值下跌，
或可能迫使基金在不利情況下終止衍生性商品之部位 

部分衍生性商品要求保證金，亦即基金必須繳交現金或其他證券
予交易對手以符合追繳保證金要求。 

已結算之衍生性商品。已結算之衍生性商品會提交至結算所，亦
即結算所負擔付款義務。儘管已結算之衍生性商品通常具有與非
已結算之衍生性商品相比較低之交易對手風險，但交易此等衍生
性商品之基金仍承擔與結算所履行其義務相關之額外風險。某些
店頭衍生性商品及基本上所有交易所買賣之衍生性商品皆為已結
算之衍生性商品。 

交易所交易之衍生性商品。交易於交易所掛牌之衍生性商品可能
被暫停或受限制。透過移轉系統進行此等衍生性商品之交割亦存
在可能不會如期或如預期發生之風險。 

店頭衍生性商品。店頭衍生性商品所受之規管與其他衍生性商品
不同。其具有較高的交易對手風險及流動性風險，其價格更主觀
且其可取得性受限於造市的交易對手。 

店頭衍生性商品一般係與不同的交易對手進行雙邊交易。由於交
易對手可能不願或無法遵守其對基金的義務，因此基金在交易店
頭衍生性商品時會承受交易對手風險。 

店頭市場之參與者一般僅會與其認為具備足夠信譽之交易對手進
行交易。儘管投資經理相信基金將可建立多樣的交易對手關係，
使基金得在不同的交易對手市場進行交易，其可能無法做到。無
法建立或維持該等關係可能會增加交易對手風險，限制其操作，
且可能使基金需停止投資操作或需將該等操作的高額比重放在期
貨市場進行。此外，本傘型基金欲建立關係的交易對手並無義務
維持其對本傘型基金之信用額度，且得自行決定減少或終止該等
信用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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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傘型基金將其店頭衍生性商品之交易分散於各個不同之交
易對手恐不可行，因此任一交易對手的財務狀況惡化可能造成巨
額損失。相反地，如任何基金遭遇任何財務弱化或無法遵守其義
務時，交易對手可能不願與本傘型基金往來，此舉可能導致本傘
型基金無法有效率及有競爭力地進行操作。 

配息風險  不保證將會配息。如有配息，高配息率並不必然代表
正面或高報酬。 

就以總收入或整體總報酬，依董事會決定支付穩定配息率之配息
股份級別（配息級別）而言，配息金額可能超過基金所賺取的收
入，且配息的部分或全部可能因此由基金的本金支付。 

由本金支付的配息可能來自可歸於相關配息級別之總收入（扣除費用
及支出前）、已實現及未實現收益以及本金。 

投資人應注意，超過淨收入（總收入減去費用及支出）的配息可能代
表投資人原始投資額之返還，因此可能導致相關級別之每股資產淨值
減少，且此種配息可能減緩或反轉資本的積累。即便以本金配息實質
上構成投資人原始投資額之返還，以本金配息在某些管轄區仍可能作
為收入課稅。更多資訊請參見「額外級別資訊」乙節。 

新興/邊境市場風險  新興市場，包括邊境市場在內，與已開發
市場相比均為較不成熟且波動性較大之市場，且對於具挑戰
性之市場條件更為敏感。 

與已開發之市場相比，新興市場無論就頻率及強度上而言均有較
高之風險，特別是市場、信用、流動性、法律及貨幣風險。 

新興市場之風險範例包括： 

• 政治、經濟或社會動盪 

• 高度依賴特定產業、商品或貿易夥伴之經濟體 

• 不受控制的通貨膨脹 

• 高額或反覆無常的關稅或其他形式的保護主義 

• 配額、規定、法律、資金匯回限制或其他使外國投資人（例如
投資組合）處於不利地位之做法 

• 法律變動或未能執行法律或規定，無法提供公平或有效之機制
來解決紛爭或行使追索權，或以其他方式認可已開發市場所理
解之投資人之權利 

• 過多的費用、交易成本、稅賦或完全沒收資產 

• 準備金不足以涵蓋發行人或交易對手之違約 

• 有關證券及其發行人之資訊為不完整、誤導或不精確 

• 非標準或不合格之會計、審計或財務報告慣例 

• 規模小且交易量少之市場，因此容易受到流動性風險及價格操
縱之影響 

• 任意延誤及市場關閉 

• 較未開發之市場基礎建設而無法處理高峰交易量 

• 欺詐、貪腐及錯誤 

在某些國家，市場可能受到不良之效率及流動性之困擾，此可能
會加劇波動性及市場干擾。 

如新興市場與盧森堡位於不同時區，則基金可能無法及時對非營
業時間內發生之價格變動做出反應。 

為風險之目的，新興市場之類別包括較未開發之市場，例如亞
洲、非洲、南美及東歐之多數國家，以及中國、俄羅斯及印度等
經濟發展成功但未必提供最高水準之投資人保護的國家。僅為分
類之目的，投資經理及/或指數提供者（如適用）認定邊境市場
屬於新興市場之子分類。 

股權證券風險  由於個別公司的活動、一般市場或經濟狀況或貨
幣匯率變動等因素，股權可能會迅速喪失價值。與債券、貨幣市
場工具或其他債務證券相比，股權通常具有更高（通常明顯更
高）的市場風險。 

股權通常代表對一發行人的所有權利益。股權證券包括普通股、
優先股、可轉換為普通股或優先股的證券以及合夥、信託或其他
類型之股權證券中之股權。 

基於各種因素，包括有限的股份、不成熟的交易、投資人知識的
缺乏以及欠缺發行公司營運歷史等，購買首次公開發行的股票
（IPO）可能涉及更高的風險。 

ESG債券風險  

ESG結構與具有相同評等、類型及信用品質之其他類型之債務證
券具有相似之風險。某些ESG結構可能面臨額外風險，例如無法
依據債務募集[計畫]使用收益。部分目標基礎債務之財務條款與
KPI相關聯，如KPI未能達標，包括因發行人無法控制之事件所致
者，可能影響息票支付。 

避險風險  避險可用於管理基金以緩和或降低特定風險。任何為
減少或消除某些風險的嘗試都可能無法完全發揮效用或根本起不
了作用，且在該等嘗試確實發揮效用之範圍內，其通常會消除獲
利的可能性以及損失的風險。 

所需之避險措施可能並非始終可行。避險涉及成本，其可能會降
低投資績效。因此，對於任何同時在基金層面和股份級別層面進
行避險之級別而言，可能存在兩個層次之避險，其中部分可能不
會產生任何收益（例如在基金的層面，某一基金可以將以新加坡
幣計價之資產避險至美元，而該基金的新加坡幣避險級別可能至

少部分反轉該等避險）。 

基金亦得將避險用於不同類型之貨幣避險級別。與級別之貨幣避
險相關之風險（例如交易對手風險）可能影響其他級別之投資
人。特別是，由於基金中各個級別之間並未設有債務分離，因此
在某些情況下，存在與貨幣或基金避險級別相關之貨幣避險交易
可能導致影響相同基金之其他級別資產淨值之債務之微小風險。
在此情況下，基金的其他級別之資產可能被用於支付該貨幣或基
金避險級別所產生之債務。 

利率風險  當利率上升時，債務證券之價值通常會下降。當債務
證券投資的存續時間越長，通常其風險就越大。 

對於銀行存款、貨幣市場工具及其他短期投資，利率風險以反向
作用。利率下降預期將導致投資收益率下降。 

投資/基金風險  投資在基金會涉及投資人直接投資在市場所不
會面臨之某些風險。此等風險為： 

• 其他投資人之行為，尤其是突然大量的現金流出，可能會干擾
基金的有序管理，並導致其資產淨值下降； 

• 投資人不能指示或影響基金中對資金之投資方式； 

• 基金須遵守各種投資法律及規範，該等法律及規範限制使用某些
可能可以改善績效之證券及投資技術；如基金決定在限制範圍更
窄得管轄地註冊時，此決定可能會進一步限制其投資活動； 

• 全球的法規範變動以及強化對金融服務的規範審查可能導致新
法規或其他變動，從而可能限制基金的機會或增加成本； 

• 由於基金股份通常並非公開交易，因此股份清算的唯一選擇通
常是買回，由於績效費之計算方式，買回必須遵守傘型基金制
定之買回政策，在某些情況下，即便實際績效為負數，投資人
最終可能仍需支付績效費； 

• 基金可以出於「權利之保留」乙節所述之任何原因而暫停買回其股份； 

• 就任何特定投資人之租稅效率而言，基金的投資買賣可能不是
最佳選擇； 

• 對於因服務提供者之行為所造成之任何損失或機會喪失，本傘
型基金可能無法使服務提供者承擔全部責任； 

• 將不同級別之成本與風險與其他級別之成本與風險完全分離可
能是不切實際或不可能的； 

• 如果某個基金投資於其他合格之第三方UCITS/UCIs，則其對第
三方UCITS/UCI投資經理之決定地的直接瞭解較少，也無法控
制其決定，因此可能產生第二層的應納稅費用（此將進一步影
響任何投資收益），且在試圖取回其對第三方UCITS/UCI之投
資時可能會面臨流動性風險； 

• 當本傘型基金與投資經理或其他服務提供者之關係企業進行業
務，且此等關係企業彼此間代表本傘型基金進行業務時，可能
會產生利益衝突（儘管為緩解此等利益衝突，所有此類業務往
來必須公平地進行交易，且所有實體及其關聯之個人均受嚴格
之公平交易政策約束，禁止從內部消息中獲利及表現偏袒）。 

• 對於有類似策略配置之多重資產及其他基金，對不同資產類別之
配置可能會隨時間變化，此可能對績效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 

• 利用銀行借款購買之證券之任何收入或收益可能無法支付已付
之利息及其他借貸成本；及 

• 某些基金之投資策略涉及較大交易量，其可能導致較高的基金
交易成本。 

如基金投資於另一個UCITS/其他UCI，則此等風險也會套用在基
金，進而間接套用在股東身上。 

槓桿風險  基金透過衍生性商品對某些投資之較高淨曝險可能會
使其股價更加波動。 

如某個基金使用衍生性商品或證券借貸來增加其對任何市場、利
率、一籃子證券或其他財務參考來源（financial reference source）之
淨曝險，則參考來源價格之波動將在基金的層級上擴大。 

流動性風險  基金之證券或部位可能難以評價、出售或在所欲之
時間或價格出售，因此可能影響基金滿足買回要求之能力。 

流動性風險可能會因各種因素而發生，包括證券類型、銷售限制
及市場條件。 

某些證券之流動性較差，例如，特別是低於投資等級之債務證
券、資本額小之股權、新興市場發行人之證券、144A發行之證券
及代表小額發行、非經常交易之證券或係在規模相對較小或結算
時間較長之市場上交易之證券。 

相較於出售流動性較高之證券，難以出售之證券通常需要更多時
間及更高成本，包含經紀費及其他交易費用。 

在極端市場狀況下，例如特別是在經濟、市場或政治事件、不利
之投資人認知或在毫無警告之情況下特定發行人、產業或投資類
別之市場突然發生變化時，流動性風險可能會增加。 

隨著市場、交易及工具之發展，流動性風險及其對特定資產類別
之影響可能會隨著時間發生難以預期之變化。 

對基金之影響  在極端之市場條件下，特別是在欠缺有意願之買方
時，基金可能無法或需耗費更多費用才能清算其部位或持股。因
此，基金可能不得不接受較低的價格，或者根本無法出售投資。 

無法賣出證券可能會對基金的價值產生不利影響，或使該基金無
法利用新的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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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風險也可能影響基金在必要時間內滿足買回要求、籌措現
金及/或支付所持收益之能力。 

大量的買回要求亦可能導致流動性風險。為了滿足大量的買回要
求，基金通常必須優先出售流動性最高之證券或可能需以折價出
售流動性較差之證券。 

流動性風險管理工具  為了降低流動性風險，本傘型基金採用流
動性風險管理工具，以各種方式幫助管理基金的流動性，例如： 

• 買回門檻 

• 擺動定價 

• 臨時借款以滿足買回請求 

• 在某些情況下中止買回之能力 

股東應注意，在某些情況下，實施此類流動性風險管理工具可能
會影響其買回權利或其股份之買回價格。 

有關流動性風險管理工具之更多資訊，請參閱「合格投資、權力
及限制」及「投資於基金」章節。 

管理風險  由於基金是採主動式管理，投資經理在分析市場或經濟
趨勢、選擇或設計其所使用之任何軟體模型、其資產配置或其他有
關如何就基金之資產進行投資之決策方面可能存有錯誤的風險。 

此包括有關產業、市場、經濟、人口或其他趨勢之預測，以及投
資決策之時機及不同投資之相對重點。除了錯過績效機會外，不
成功的管理決策也可能涉及高昂成本，例如過渡到新策略或基金
組成之成本。涉及活絡交易之策略可能會導致高昂的交易成本，
亦可能產生大量的短期資本利得，而可能會對股東課稅。 

新成立之的基金可能使用未經驗證之策略或技術，且由於缺乏操
作歷史，投資人將難以評估。此外，新基金因其資產增加而需要
擴大策略及方法的範圍，其波動性及報酬皆可能發生變化。 

市場風險  基於各種因素，許多證券之價格及收益率可能經常變
化，有時波動顯著而有時會下降。此等因素的範例包括： 

• 政治及經濟新聞； 

• 政府政策； 

• 技術及商業慣例之變化； 

• 人口統計、文化及人口之變化； 

• 健康危機（即流行病及傳染性疾病）； 

• 天災或人為災難； 

• 天氣及氣候模式； 

• 科學或調查發現；及 

• 能源、商品及自然資源之成本及可用性。 

民眾對上述疾病或事件的恐懼及/或反應可能在現在或將來對本
傘型基金的投資及資產淨值產生不利影響，並可能導致市場波動
加劇。此等疾病或事件的發生及持續時間亦可能對特定國家或全
球之經濟及金融市場產生不利影響。市場風險之影響可能是立即
或漸進地、短期或長期地、小範圍或廣泛地。 

作業風險  基金的操作可能會遭受人為錯誤、錯誤的流程或治理
以及技術性故障影響，包括未能防止或檢測網絡攻擊、竊取資
料、破壞或其他電子事件。 

作業風險可能會影響評價、定價、會計、稅務報告、財務報告、
保管及交易等。作業風險可能較長時間均未能發現，且即便發現
該等風險，亦難以從責任人處獲得即時或充分之賠償。 

網路犯罪使用之方法發展迅速，可能無法始終獲得可靠的防禦。
如使用多個供應商之技術在多個實體之系統上儲存或傳輸本傘型
基金之資料，則會增加其受網路風險影響之可能性。網絡安全漏
洞或不當存取之可能結果包括遺失投資人之個人資料、有關基金
管理之專有資訊、監管干預以及對企業或聲譽之充分損害，從而
對投資人造成財務影響。 

永續債券風險 使用永續債券，即沒有到期日的固定收益證券，可
能會給相關投資組合帶來各種風險。這些風險包括票息取消的可
能性，因為此類工具的票息支付完全由發行人自行決定，發行人
可以在任何時間、出於任何原因、任何時段取消票息。此外，該
等工具之投資者可能面臨資本結構倒置風險，即其可能因為清償
順位列在普通債權人之後但在股東之前而遭受資本損失。此外，
還存在贖回延期風險，因為這些工具只能在金融監管機構事先核
准之預定價格贖回，也因此，亦存在這些工具無法在預定贖回日
贖回的風險。最後，永續債券在某些市場條件下可能面臨額外的
流動性風險。在市場環境緊張時，此類投資的流動性可能有限，
可能會對其出售價格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對相關投資組合的表現
產生負面影響。如果這些風險中的任何一個發生，可能會導致投
資組合淨資產值下降。 

提前清償及展延風險  有關利率之任何無法預期之行為均可能損
害可買回債務證券（其發行人有權在到期日之前償還證券本金之
證券）之績效。 

當利率下降時，發行人傾向清償此等證券後再以較低之利率重新發
行。當此種情況發生時，基金可能別無選擇，只能以較低之利率將
此等提前清償之證券之資金進行再投資（「提前清償風險」）。 

同時，當利率上升時，借款人會傾向不提前清償其以低利率抵押
之貸款。此舉會鎖住基金，使其獲得低於市場之收益直到利率下
降或證券到期（「展延風險」）。此亦可能表示基金必須選擇虧
損出售證券，或放棄進行其他可能有較好績效之投資機會。 

可買回證券之價格及收益率通常反映了一個假設，即該等證券將
在到期前之某個時間清償。如在預期之時間提前清償，則基金通
常不會受到任何不利影響。然而，如提前清償之時間遠遠早於或
晚於預期，則可能代表基金實際上就該等證券支付超額之價格。 

上述因素亦會影響基金的存續期間，從而以不希望之方式增加或
降低對利率之敏感性。在某些情況下，利率未能如預期般上升或
下降也可能導致提前清償或展延風險。 

REIT投資風險  REITs直接投資於不動產或相關業務，較可能具
有高於平均之波動性，且可能受到使某個地區或個人財產之價值
降低之任何因素或抵押相關風險的影響。 

投資REITs涉及與不動產持有或相關業務或證券（包括抵押權
益）相關的風險。不動投資的市場價值或現金流量可能受到天然
災害、經濟下滑、建築過度、區域變化、稅收增加、人口或生活
方式趨勢、管理不善、環境污染及其他因素之影響，包括REITs
無法符合收入免稅轉嫁之資格。 

股權REITs最直接受到不動產因素之影響，而抵押貸款REITs更容易
受到利率及信用風險（例如抵押貸款持有人之信用下滑）之影響。 

實際上，許多REITs都是小型公司，具有中小型股權之風險。部分為
高度槓桿而提高波動性。不動產相關證券之價值不必然會追蹤標的
資產之價值。REITs（尤其是抵押貸款REITs）也受利率風險影響。 

附買回/附賣回契約風險  如基金使用附買回及附賣回契約，其會承
擔交易對手違約等交易對手風險。如出售證券之款項不足以填補交
易對手所欠之現金，或基金於交易過程中所收取之現金不足以填補
交易對手應歸還之證券時，交易對手違約可能導致基金受有損失。 

證券借貸風險  如基金借出證券，其承擔借款人的交易對手風
險，以及交易對手提供之任何擔保品可能不足以支付所產生之所
有成本及債務之風險。 

空頭部位風險  當標的證券之價值上升時，空頭部位會產生損
失。基金得使用空頭部位執行基金的投資策略及管理波動與風
險。空頭部位之使用也可能同時增加損失及波動之風險。 

由於證券可能上漲之價格並無限制，因此理論上空頭部位之潛在損失是
無上限的，然而以現金投資於證券所產生之損失並不會超過投資額。 

透過使用衍生性商品建立空頭部位（通常是店頭衍生性商品）。
透過衍生性商品取得空頭部位可能會受法規變動影響，其可能造
成損失或無法繼續按預期或完全使用空頭部位。 

中小型股票風險  相較於較大型公司之股權，中小型公司之股權
證券（主要是股票）更易波動且流動性更差。 

中小型公司通常擁有較少之財務資源、較短之經營歷史及較少的
業務線，因此可能會面臨更大的長期或永久性業務縮減之風險。
由於缺乏交易歷史及相對缺乏公開資訊，首次公開發行（IPO）
可能會高度波動且難以評估。 

標準慣例風險  過去曾行之有效，或公認可解決某些狀況之投資
管理慣例，可能會被證明為無效，尤其是在異常的市場環境下。 

結構型工具風險  與傳統債務證券相比，結構型工具（包括一籃
子證券）之潛在波動性更大，並具有更大的市場風險。 

依特定工具之結構而定，基準的變化可能會放大，甚至對工具價值產
生更大的影響。工具及基準或相關資產之價格可能不會朝同一方向或
在同一時間變動。對於一籃子證券而言（為持有一籃子固定收益債務
所組織及操作之證券），標的籃子之價值將影響證券之價值。 

與較不複雜之證券相比，結構型工具可能較不具流動性且更難以定
價。此等投資之風險可能很大，且可能擴及至股東之全部投資。 

永續性風險  永續性風險係指環境、社會或治理事件或情況，當
發生時，可能對基金投資價值產生潛在或實際的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性風險既可代表其自身風險，或對其他風險產生影響，且可
能對如市場風險、作業風險、流動性風險或交易對手風險等風險
造成重大影響。永續性風險可能影響投資者長期經風險調整後收
益。永續性風險之評估十分複雜，且可能是以不易獲得且不完
整、預估、過時或極為不準確之環境、社會或治理資訊為基礎。
即使資訊可被辨別，亦不能保證將正確評估此等資訊。 

發生永續性風險之相應影響可能很多，且會依據特定風險、區域或
資產類別而不同。通常，資產發生永續性風險時，將產生負面影響
且可能導致其價值減損，並可能對相關基金之資產淨值產生影響。 

系統性/量化模型風險  為選擇、權衡及配置部分投資組合之資產
可能使用專有量化模式。研究及模擬流程複雜且可能包括流出或
流入及錯誤之假設。該模型或許無法如預期般奏效亦可能無法使
投資組合達成其投資目標。該模式設計可能無法選到最佳績效資
產。此外，某些模型可能係運用外部資料提供者提供之資料組
成，該些數據可能不盡正確或完整，而因此可能限制了模型的有
效性。在即段波動或欠缺流動性之市場條件下，其可能不易執行
該等模型生成之建議。最後，投資經理人可能依其裁量改變、增
強或更新其模型及其對既有模式之運用。 

稅務風險  某些國家會對部分投資之利息、股息及/或資本利得課
稅。任何國家皆可能變更其稅法或條約進而影響基金或其股東。稅
賦變動可能具有溯及效力，並可能影響並未直接投資於該國之投資
人。舉例而言，基金可能投資於美國發行人之股權證券。美國公司
之股權證券其股息通常需繳納30%之美國扣繳稅。類似地，美國債
務人之部分債務所支付之利息可能也需繳納30%之美國扣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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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政策 

對於具有信用評等之債券及其他證券，在證券及發行人的層面
以及每次購買時均會考慮信用評等。除下文另有說明者外，如
投資政策允許，投資組合得持有評等已被降至任何等級之證
券。除下文另有說明者外，如出現評等歧異，投資經理得考慮
任何評等。 

投資經理得使用下列之信用評等： 

• 國家認可之統計評等組織（NRSO）； 

• 對於中國之債券，可以使用其評等之中國評等機構包括任何標普中國、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中國評等機構，例如中誠信國際信用評
等有限公司、聯合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上
海新世紀資信評估投資服務有限公司，或任何因對一個或多個亞洲發行
人之固定收益證券進行評等而獲得認可之國內或區域性評等機構。 

除相關基金概述中另有說明，當投資經理認為此等證券發行人之
財務狀況或證劵本身所提供之保障，與經過評等之證券具有相同
或相當之風險等級且該風險等級與投資組合之目標及政策一致
時，投資組合得持有未經評等之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為免疑問，投資經理在評估證券或發行人之信用價值或在作成投資
決策時，不會完全或機械式地仰賴信用評等機構發布之信用評等。 

定義 

• 投資等級：標準普爾評等為BBB-或以上，穆迪評等為Baa3以
上，及/或惠譽評等為BBB-以上，或由一個NRSRO評等為相當等
級；對於中國債券，係指中國評等機構作成之對應等級。 

其他資訊 

基金 信用政策資料 
聯博－優化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金（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

國 Rule 144A規定之私募性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評等歧異  如有兩個不同之評等，則採納較低之評等。如有三個或更多不同之評等，則採納兩個最佳評等中較低之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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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投資、權力及限制 
各基金及本傘型基金本身均須遵守所有適用之歐盟及盧森堡法規，尤其是《2010 年法》，以及特定通函、指引及其他要求。 

本節以表格形式介紹適用法令及法規所允許之合格投資類型、技術及工具。其亦描述《2010 年法》（規範 UCITS 之主要法律）之限額、
限制及要求，以及歐洲證券與市場管理局（ESMA）對風險監控及管理之要求。如與《2010年法》有差異，則法律本身（原文為法文）將
優先於章程或公開說明書適用（章程優先於公開說明書適用）。 

如發現任何基金直接違反《2010 年法》之情形，投資經理應依據適用法令及法規立即進行改正。就偶然之違反（例如：非投資經理所得
控制之事件所導致），投資經理必須於實際可行之範圍內盡快檢視違反情況，並以符合相關政策及以股東之最佳利益作成投資管理決策
為目標。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百分比及限制均分別適用於各基金，所有資產百分比均以淨資產（包括現金）總額之百分比計量。 

允許之資產、技術及交易 
下表描述本傘型基金及其基金可投資之合格資產、技術及工具及對任何 UCITS 而言均被允許之用途。基金可能依據其投資目標及政策（請參見

「基金概述」）設置在某方面或其他方面更具限制性之限額。基金對任何資產、技術或交易之使用均須與其投資政策及限制一致。 

基金不得取得具無限責任的資產、承銷其他發行人的證券（除處分基金證券之過程外）或發行權證或其他權利以申購其股份。 

資產 / 交易 要求 

1.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必須在合格國家之官方證券交易所或受監管之市場掛牌

或交易。 

 

近期發行的證券必須在其發行條款中包括一項申請在受監管

市場正式掛牌之承諾，該申請必須在發行後的 12 個月內獲得

核准。 

2.未符合第 1 列要求貨幣市場工具 必須遵循（證券或發行人層級）旨在保護投資人及儲蓄

之法規，並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由歐盟成員國之中央、區域或當地主管機關或中央銀

行、歐洲中央銀行、歐洲投資銀行、歐盟、至少一個歐

盟成員國所屬之國際公共組織、第三國或聯邦成員國所

發行或擔保 

由發行符合第 1 列條件之證券之事業所發行（最近發行

之證券除外） 

由依據並遵循歐盟審慎監理規則或其他 CSSF認為至少

嚴格之規則之機構所發行或擔保 

如果發行人屬於 CSSF核准之類型，且保護投資人之程度與

正左方所述相當，並符合以下條件之一，則亦有資格： 

由資本及準備金至少 1000 萬歐元之公司所發行，其發行之年

度帳目符合第四號指令 78/660 / EEC  

由專門為一組公司融資的實體發行，其中至少有一家是公開

上市的 

由致力於融資證券化工具並受益於銀行流動性額度之實體所

發行 
 

3.未符合第 1 列及第 2 列要求之

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 

限於基金總資產之 10%。  

4.UCITS 或其他 UCIs 之單位 必須以設立或募集文件限制不得投資超過資產之 10%於

其他 UCITS或其他 UCIs。 

若投資目標為「其他 UCI」，則： 

須投資於 UCITS所允許之投資 

須由歐盟成員國或 CSSF 認為具有同等監管法律之國家

授權，並充分確保主管機關之間充分合作 

發行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以評估報告期間內之資產、負

債、收入及營運 

為投資人提供與 UCITS 相當之保護措施，尤其是關於資產隔

離、借款、貸款及無抵押銷售之規則 
 

5.由管理公司管理或連結至管理公司

之 UCITS 或其他 UCIs 之的單位* 

必須符合第 4 列中之所有要求。 

本傘型基金之年度財務報告必須說明在相關期間內對基

金及基金所投資之 UCITS/其他 UCIs 所收取之年度管理

及諮詢費用總額。 

UCITS/其他 UCI 不能向基金收取任何申購或買回股份之費

用，但若依《2010 年法》進行揭露，則可能得收取管理費。 

6.傘型基金其他基金之股份 必須符合第 4 列及第 5 列之所有要求。 

目標基金不得依次投資於收購基金（對等所有權）。 

本傘型基金放棄所有目標基金所取得股份之表決權。 

在衡量本傘型基金是否符合最低之資產等級要求時，目標基

金中之投資價值不算在內。 

 

7. 商品（包括貴金屬）及不動產 可透過下列交易取得間接投資曝險，特別是： 

可轉讓證券以商品之績效為擔保或與其相連結，惟與

該商品進行連結並不被視為內嵌之衍生性商品 

投資或交易商品之公司之證券 

合格商品指數之衍生性商品 

對於不動產的間接曝險僅得透過合格之 REITs、合格不動產

指數之衍生性商品或其他可轉讓證券為之。 

8. 於信用機構存款 必須得依要求還款或提領，到期日不得超過未來之

12 個月。 

信用機構必須在歐盟成員國內設有註冊辦事處，若無，則必

須受 CSSF 認定至少與歐盟規則同等嚴格之審慎監理規則所

規範。 

9. 現金及約當現金 輔助流動資產。基金至多得持有其淨資產 20%之輔助

流動資產(例如活期銀行存款，包括隨時可提領之現

有銀行帳戶中的現金)。 

在暫時的基礎上，若為調整特殊不利市場狀況，基金得

為了股東之最佳利益而採取方式以降低與該特殊市場狀

況有關之風險時，基金最高得暫時持有其 100%之淨資

產於輔助流動資產。 

 

10. 衍生性商品及相當之現金交割

工具 

另請參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
資效率(EPM)技術」 

標的資產必須為第 1、2、4、5、6 及 8 列所描述之資

產，或必須為合格之金融指數、利率、外匯匯率或貨

幣。 

基金必須隨時持有足夠的流動性資產，以滿足其當下

各未沖銷衍生品部位之市場義務。 

所有用途均須由以下「管理及監控總部位」中所述之

風險管理程序充分涵蓋。 

於店頭市場交易之衍生性商品必須符合下列所有要件： 

每日接受可信賴且可驗證之獨立評價 

得隨時依本傘型基金之意願，以衍生性商品之公平價值透過

抵銷交易被出售、出脫或關閉 

其交易對手須為受審慎監理並屬於經 CSSF 核准之類型之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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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包括 ETF。如果 UCITS 或其他 UCI由同一管理公司或其關係企業管理或控制，則被視為連結於本傘型基金。 

 
 

   

11. 證券借出、附買回契約及附賣

回契約 

另請參閱「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
資效率(EPM)技術」 

應僅得使用於有效投資組合管理。 

交易量不得影響基金對於投資政策之追求或實現買回

之能力。透過證券借出及買回交易，基金必須確保其

有足夠資產進行交易之交割。 

所有交易對手均須遵循歐盟審慎監理規則或 CSSF 認

為至少與歐盟審慎監理規則同等嚴格之規則。 

基金得以下列方式出借證券： 

直接出借予交易對手 

藉由專門從事此等交易之金融機構所安排之證券借出

系統 

藉由經認可之結算機構所安排之標準化證券借出系統 

就每筆交易，基金必須在交易存續期間持續接受並持有至

少與出借證券或附買回或附賣回協議之完整現值相等之抵

押品。 

在附買回契約之有效期間內，不論在此等證券之附買回權

被行使之前或買回期間屆滿後，基金均不得出售作為契約

標的之證券。 

然而，基金應有權隨時終止任何此等交易，並收回已借出

或受附買回契約拘束之證券。 

 

12. 借款 本傘型基金原則上不得借款，除非為暫時性，且不得

超過基金資產之 10%。 

但是，本傘型基金得透過相互擔保貸款方式取得外幣。 

13. 賣空 不得直接賣空。 對於空頭部位之間接曝險僅得透過現金交割之衍生性商品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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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投資之要求 
為確保分散投資，基金不得投資同一發行人超過其資產之特定數量，具體定義如下。此等分散規則於基金營運之前六個月並不適用，但基金仍必

須遵守風險分散原則。 

就本表之目的而言，共享合併帳目的公司（無論係依據 2013/34/EU 指令或公認之國際規則）被視為單一發行人。表格中央垂直括弧所標示之百分

比限制，代表對於所有被涵蓋之欄位之單一發行人的最大總投資。 

 
 最大投資/曝險，占基金資產之百分比 

證券類別 於任何單一發行人  合計 例外 

由主權國家、歐盟當地

公共主管機關、或至少

一個歐盟國家所屬之國

際公共組織所發行或擔

保之可轉讓證券或貨幣

市場工具。 

 

35%   如在適用的「基金概述」中揭露，一基金

至少得投資於六次發行品，淨曝險可達

100%，惟其投資需符合風險分散原則，且

符合下列兩個要件：  

 

該等證券係由歐盟國家、其當地主管機關或

機構，經濟合作暨發展（OECD）組織或二

十國集團（G20）成員國、新加坡或至少一

個歐盟成員國所屬之國際公共組織所發行 

在任一次發行品的投資不超過 30% 

 

（i）由信用機構發行及

（ii）符合 2010 年法第

43（4）條規定之相關標

準之債券。 

25% 

 

 對於所有基金投資超過其資產 5%之債

券之發行人，共 80%。 

 

 

除上述 A及 B列中所述

以外之任何可轉讓證券

及貨幣市場工具。 

10% 

 

 同一集團內之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

具，為 20%。 

對於所有基金投資超過其資產 5%之發

行人（不包括存款及對於店頭市場交易

之衍生性商品契約之曝險），共 40%。 

 

就追蹤指數之基金，在該指數已公開、充分

分散風險且足以作為市場之指標且被 CSSF

認可之情況下，該從 10%增加為 20%。當某

一證券在其交易的受監管市場中處於高度主

導地位時，該 20%將增加為 35%（但僅限於

一名發行人）。 

於信用機構存款。 20%    

於店頭市場交易之衍生

性商品，以符合上開第

8 列（本節之第一個表

格）定義之信用機構為

其交易對手者。 

交易對手曝險最多

10%（於店頭市場交

易之衍生性商品及增

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合計）。 

  合格指數之衍生性商品就遵循 A-D列及 G列

之目的內不計入（亦即不考慮構成指數之證

券）。 

於店頭市場交易之衍生

性商品，其交易對手屬

前列以外之定義者。 

交易對手曝險最多 5%  
 

 同上。 

符合以上第 4 列及第 5

列定義之 UCITS或

UCIs 之單位（本節之第

一個表格）。 

基金之目標及政策中

未具體說明者：

10%。 

有具體說明者：

20%。 

 基金之目標及政策中未具體說明者：

10%。 

有具體說明者：非 UCITS之所有 UCIs

共 30%，UCITS為 100%。 

傘形架構下各該資產及負債分離之目標子基

金均被視為不同的 UCITS 或其他 UCI。 

UCITS 或其他 UCIs 持有之資產不算在符合

A-G 列之目的內。 

 

針對籽基金例外，請參下述「子母基金架

構」 

 

 

子母基金架構 
 

本基金得創建一檔至數檔符合 UCITS 指令之母基金或子基金資格之投資組合。 

 

下列規定適用於屬於子基金之投資組合 

 

資產 / 交易 規則 

母基金的股份/單位 至少 85%的資產 母基金必須是 UCITS 或此類 UCITS 的附屬基金，

其本身既不是子基金，也不持有子基金的單位/股

份，並且其股東中至少有一個子 UCITS。 

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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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 交易 規則 

母基金不能對購買或贖回股票/單位收取任何費用。 

衍生品和輔助流動資產 最高 15%的資產 衍生品只能用於對沖。在衡量衍生品風險敞口時，

子基金必須將其自身的直接風險敞口與其在母基金

中持有的實際或潛在最大全球風險敞口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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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集中性之限制 
此等限制擬避免在本傘型基金或基金持有某一證券或發行人達極高之百分比時，可能產生的風險（對其本身或發行人而言）。基金在行使附

屬於構成資產一部分之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之申購權時，不須遵守以下所述之投資限額，惟任何違反投資限額的結果須依「合格投

資、權力及限制」之說明予以改正。 

 
 

證券類別 
所有權最大值，占已發行證券總價值

之百分比 
例外 

附表決權之證券 
其量應低於足以使基金對發行人之管理

產生重大影響之程度 
 

此等規則不適用於： 

 上表 A 列所述之證券 

 主要投資於其母國之非歐盟 

公司之股份，且其代表基金依 

據《2010 年法》投資該國發 

行人之證券之唯一途徑者 

 僅於其國家提供管理、建議 

或行銷之子公司之股份，上 

開行為係為依據《2010 年法》 

為使股東之交易生效 

任一發行人之無表決權證券 10% 
 

 

任一發行人之債務證券 10% 
如申購時債券或貨幣市場工

具之總量或已發行工具之淨

數量無法計算，則可以忽略

此等限額。 

任一發行人之貨幣市場證券 10% 

傘型 UCITS 或 UCI 之任何子基

金之股份 

25% 

管理及監控總部位 
管理公司使用經董事會核准及監督之風險管理流程，以隨時監控並衡量各基金之整體風險概況。總部位評估於每個營業日計算（無論

基金於該日是否計算資產淨值），其中包含許多因素，包括衍生性部位產生之或有負債之範圍、交易對手風險、可預見之市場動向及

可用於清算部位之時間。 

任何內嵌於可轉讓證券或貨幣市場工具之衍生性商品，視為基金持有之衍生性商品，且任何透過衍生性商品獲得對於可轉讓證券或貨

幣市場之曝險，視為投資該等證券或工具（除了特定基於指數之衍生性商品）。 

 

風險監控（總部位）方法 有三種風險衡量方法：承諾法及兩種風險值（VaR）法，絕對風險值及相對風險值。以下將介紹此等方法，並

於「基金概述」註明各基金使用之方法。各基金使用之方法係基於其投資目標及政策。 
 

方法 說明 

絕對風險值（絕對 

VaR）法 

管理公司尋求估計在一般市場條件下，其在一個月（20個交易日）內可能因市場風險而產生的潛在損失。此估

計係基於本基金前 12 個月（250 個營業日）的績效，並要求於其中 99%的時間，基金的最差結果均未劣於資產

淨值下降 20%。 

相對風險值（相對 

VaR）法 

基金之相對風險值係以多個指標或參考投資組合表示。管理公司尋求估計在一般市場條件下，其在一個月（20

個交易日）內可能因市場風險而產生的潛在損失。此估計係基於基金前 12 個月（250 個營業日）的績效，並要

求於其中 99%的時間，基金的最差結果不得超過相關指標或參考投資組合風險值的 200%。 

承諾法 基金透過考量標的資產中同等部位之市場價值或衍生性商品之名目價值（視情形而定）計算總部位。此方法使

基金得藉由考量避險或沖銷部位之影響，以減少其總部位。因此，特定無風險之交易類型、無槓桿交易及非槓

桿交換合約均未被涵蓋於其計算中。使用此方法之基金須確保其整體市場曝險不超過其總資產之 210%（100%

為直接投資，100%為衍生性商品，10%則為臨時借款）。 

總槓桿 任何使用風險值法之基金尚須計算預期之總槓桿水平，如「基金概述」中所述。基金之預期總槓桿只是一般指標，而非法規限制。實

際槓桿可能會隨時超過預期水平。然而，基金就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將維持與其投資目標、投資政策及風險概況一致，並符合其風險值限額。 

預期總槓桿為對於所有衍生性商品之使用之總曝險之衡量，並係以「名目總和」（所有衍生性商品之曝險，且無任何反向部位沖抵，且未排

除避險安排）計算。由於此計算不考量對市場變動之敏感度或衍生性商品使基金之整體風險增加或減少，因此其可能無法代表基金之實際投

資風險水平。 

 

額外限制 
 

管轄地 投資 限制或其他條款 適用於 

盧森堡 應急可轉債 
除「基金概述」另有說明外，基金不得投資該等工具超過該基金淨資產總額之

20%。 
所有基金 

香港 損失吸收商品 
基金對於符合證券及期貨委員會定義之損失吸收商品之曝險，包括但不限於或

有可轉換證券，應低於其淨資產之 30% 

除「基金概述」另有說明

外，應係經證券及期貨委

員會授權之基金。  

韓國 以韓圓計價之資產 限於淨資產之 40%。 所有註冊於韓國之基金。 

俄羅斯 合格之俄羅斯股份 

俄羅斯的某些市場不符合受監管市場之條件，因此，投資於此類市場上交易之

證券將受到本節規範限制。然而，俄羅斯證券交易所及莫斯科銀行間貨幣交易

所符合受監管市場之條件，因此，透過其他受監管市場於俄羅斯所進行之投資

將不受此限制。 

所有基金 

台灣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證券 

基金對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市場發行之證券之直接投資，限於掛牌證券及

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之證券，且該投資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基金淨資產總

額之 20%，除非經台灣證券期貨局核准將該限制提高至 40%。 

所有註冊於台灣之基金。 

 衍生性商品 

衍生性商品未沖銷空頭部位之總價值不得超過基金所持有相關證券之總市值，

且衍生性商品中未沖銷多頭部位之總價值不得超過該基金總淨資產之 40%（依

據任何台灣證券期貨局之適用函釋所決定），除非經台灣證券期貨局核准豁免

該等限額。 

所有註冊於台灣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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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在與基金投資目標及政策一致，且不增加其風險概況之情形
下，基金得使用： 

• 為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如下所述）、投資目的及避險使用衍
生性商品；及 

• 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如下所述）。 

所有上述內容（如有適用）均須與 2010 年法、UCITS 指令、
2008 年 2 月 8 日盧森堡大公國法規、CSSF 第 08/356 號及第
14/592 號通函、ESMA第 14/937號準則、歐盟第 2015/2365號證
券融資交易規則（SFT）及任何其他適用之法律及規則一致。 

衍生性商品、工具及技術相關風險之描述，請參見「風險概
述」乙節。 

衍生性商品 

衍生性商品之類型 

基金得使用一系列衍生性商品以實現特定投資
結果，例如： 
• 期貨，如利率期貨、合格指數或貨幣 
• 選擇權，如股權選擇權、利率選擇權、合格指數選擇權（包

括合格商品指數）、債券選擇權或貨幣選擇權及期貨選擇
權 

• 權利及權證 
• 遠期合約，包括本金交割及無本金交割之遠期外匯合約 
• 交換合約（包括利率交換合約）、交換選擇權、基於資產或
基於負債之上限及下限 

• 合格資產（包括一籃子股票或合格指數）之交換合約 

• 總報酬交換合約 

• 信用衍生性商品，例如得為單一名稱之信用違約交換合約
（CDSs）、合格指數（CDX 或 iTraxx）、級別、一籃子及訂
作交易 

• 結構型金融衍生性商品，例如信用連結及股票連結證券 

• 合成股權證券 

期貨係於交易所交易。其他類型之衍生性商品亦得於交易所交
易，但通常係在店頭市場或雙邊協議。交易對手註明於本傘型
基金之年度財務報告。 

就 CDS 而言，本傘型基金得為增加曝險而「賣出」保護及「買
進」保護。 

總報酬交換合約 總報酬交換合約或其他具有類似特徵之金融衍
生性商品（TRS），係指其中一方（總報酬支付方）將參考義
務之總經濟績效移轉予另一方（總報酬接收方）之合約。總經
濟績效包括利息及費用收入、市場變動之收益或損失及信用損
失。 

TRSs 可能有融資或非融資（以是否要求預付款而定），但以非
融資為原則。就非融資之交換合約而言，總報酬接收方於開始
募集時不會支付預付款。就融資之交換合約而言，總報酬接收
方支付預付金額作為參考資產之總收益之對價，其代表此類型
之 TRS 可能成本更高。 

TRS 之標的資產及對其之曝險，須符合相關基金之投資目標及
政策。 

於基金從事 TRSs 之情形，基金所管理資產中得受 TRSs 拘束之
最大值及預期比例將揭露於「基金概述」。 

使用目的 

基金得依據其投資目標及政策，將衍生性商品使用於以下目
的。若干衍生性商品不得或不適合被使用於特定投資目的。 

避險 係為降低或消除價格波動之曝險或造成該結果之特定因
素，而採取與其他基金投資所創造之市場部位方向相反之部
位。除貨幣避險外，所有避險均係在基金等面而非級別層面進
行。 

• Beta 避險 通常係用於降低市場曝險。  

• 信用避險 通常係以信用違約交換合約進行。目標為對信用風
險進行避險。此包含購買對特定資產或發行人風險之保護。 

• 貨幣避險 通常係以貨幣遠期合約進行。目標為對貨幣避風險
進行避險。此可針對基本型級別為之，例如 H 級別，或以透
視型基礎為之，例如 HP 級別。所有貨幣避險必須包含適用
基金之指標內或與其目標及政策一致的貨幣，或符合所適用
之股份級別。當基金持有以多重貨幣計價之資產時，其可能
無法對僅代表小部分資產的貨幣進行避險，或就不經濟或不
可得情況進行避險。基金得進行： 
– 直接避險（例如相同貨幣，相反部位） 

– 交叉避險（減少對某一貨幣之曝險，同時增加對另一貨幣
之曝險，基礎貨幣之淨曝險維持不變），於其為增加所需
曝險提供有效方法之情形 

– 替代避險（以不同貨幣採取相反部位，該貨幣被認為可能
與基礎貨幣表現相似） 

– 預期性避險 （因預期曝險將因計畫投資或其他事件而產
生，而採取避險部位） 

• 存續期間避險 通常係以利率交換合約、選擇權交換合約及期
貨進行。目標為尋求減少到期日較長之債券之利率變動曝
險。 

• 價格避險 通常係以合格指數選擇權進行（具體而言，係賣出
買權或買入賣權）。其使用通常僅限於合格指數之組成或績
效及基金之組成或績效間有足夠關聯之情形。目標為對部位
之市值波動進行避險。 

• 利率避險 通常係以利率期貨、利率交換合約、賣出利率買
權、買入利率賣權進行。目標為管理利率風險。 

其他投資目的 若基金符合其投資目標及政策，則得將衍生性商
品用於以下目的： 

• 對允許之資產增加額外曝險； 

• 用於貨幣管理，包含多頭及空頭部位； 
• 創造大於基金淨資產之總曝險（即產生槓桿效應）； 
• 作為直接投資之替代方法，尤其在直接投資不符合經濟效益
或無法實行之情形； 

• 管理存續期間；及 

• 採取合成空頭部位 

合成空頭部位不包含任何與貨幣管理或購買或出售CDS保護相關

之空頭部位。 

增進投資效率(EPM) 基金得使用衍生性商品降低風險或成本。 

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 
基金得為下述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之目的採用以下說明。 

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產生之所有收入，於扣除直接及間接營運

成本及費用後，將返還於基金。此等成本及費用不應包含隱藏性

收益。 

管理公司及投資經理會將此等交易之數量維持在使其能隨時滿足

買回請求之水平。 

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將依據相關基金之投資政策採用之，以尋

求達到投資目標及/或增加基金之財務收益。將持續採用證券借

貸。其他證券融資交易將於投資經理認為機會出現時加以採用。 

證券借出 於此等交易下，基金將資產出借予合格之借款人，可為

定期借款或依需求返還。作為交換，借款人將支付貸款費用，加

上任何證券收入並提供符合本公開說明書所述標準之抵押。基金

對於證券借出之限制為任何特定資產之 25%，並僅於其獲得高評

等金融機構之擔保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政府所發行之

現金或證券質權，且貸款期超過 30 天時，才會進行證券借出。 

證券借出將用於產生收入，而收入僅來自借款人向基金支付之費

用。 

附買回及附賣回交易 於此等交易下，基金分別付款向交易對手買

入或賣出證券，並負有於將來日期以特定價格（通常為更高價）

（分別）賣回或買回證券之權利或義務。附買回契約主要用於融

資目的。附賣回契約將用於利用證券「特殊交易」之機會。 

 

僅下列資產得使用於附買回及附賣回交易： 

 

短期銀行憑證或貨幣市場工具 

投資等級貨幣市場 UCIs 之股份或單位 

非政府發行人之流動性適足之債券 

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之國家（包括該國家之公共當地

主管機關）或超國家機構或區域（包括歐盟）或全球規模之企業

所發行或擔保之債券 

包含於主要指數並在歐盟受監管市場或 OECD 國家之證券交易所

交易之股票/股權 

在任何情況下，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之使用均不得使基金偏離

本公開說明書相關部分所述之投資目標及政策，亦不得導致任何

額外重大風險。 

未來發展 基金得利用其他工具及技術，包括目前未經考量者，惟

此等工具及技術須與基金之投資目標及政策一致，並遵循公開說

明書及適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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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SFT 法規，下列基金得於指定之使用限制內進行附買回及附

賣回交易及證券借貸： 

本傘型基金 附買回/附賣回 證券借出 

 預期值 最大值 預期值 最大值 

聯博－全球多元收

益基金（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0%-5% 10% — — 

聯博－美國成長基

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 — 0%-10% 25% 

聯博－亞洲收益機

會基金（本基金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

債券且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0%-5% 10% — — 

聯博－聚焦美國股

票基金（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 0%-10% 25%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

基金（本基金有相

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0%-5% 10% — — 

聯博－新興市場當

地貨幣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0%-5% 10% — — 

聯博－新興市場優

化波動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 — 0%-10% 25% 

聯博－新興市場多

元收益基金（本基

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

風險債券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0%-5% 10% 0%-10% 25% 

聯博－歐洲股票基

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 — 0%-10% 25% 

聯博－歐元區成長

基金(原名：聯博－

歐元區股票基金；

更名自 2025 年 11

月 25 日起生效) 

— — — — 

聯博－靈活入息基

金 (原名：聯博－

全球收益基金；更

名自 2025 年 4 月

16 日起生效)（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

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且

本基金並無保證收

益及配息） 

0%-15% 35% — — 

聯博－全球核心股

票基金 
— — 0%-10% 25% 

聯博－全球成長基

金(原名：聯博－聚

焦全球股票基金；

更名自 2026 年 2 月

27 日起生效) 

— — — — 

聯博－全球靈活收

益基金（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0%-5% 10% — — 

聯博－全球不動產

證券基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 0%-10% 25% 

本傘型基金 附買回/附賣回 證券借出 

 預期值 最大值 預期值 最大值 

聯博－全球價值型

基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 — 0%-10% 25% 

聯博－印度成長基

金 
— — 0%-10% 25% 

聯博－國際醫療基

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 — 0%-10% 25% 

聯博－國際科技基

金 
— — 0%-10% 25% 

聯博－優化波動股

票基金（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 0%-10% 25% 

聯博－優化波動總

回報基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 — — 

聯博－精選美國股

票基金 
— — 0%-10% 25% 

聯博－優化短期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資

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私募性

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0%-5% 10% — — 

聯博－全球永續多

元資產基金（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0%-5% 10%   

聯博－永續歐元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0%-5% 10% — — 

聯博－永續主題基

金（基金之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 — 0%-10% 25% 

聯博－美國永續主

題基金 
— — 0%-10% 25% 

聯博－美國非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本

基金主要投資於符

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私募性質債

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0%-5% 10% — — 

聯博－美國中小型

股票基金 
— — 0%-10% 25% 

聯博－美國價值基

金 
— — 0%-10% 25% 

 

財務報告中揭露以下內容： 

在整個報告期間，自所有工具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獲得之收

益，併同各基金在此方面產生之直接及間接營運成本及費用，及

收取此等成本及費用之實體之身分，及任何其與存託機構、投資

經理或管理公司間可能之控制從屬關係 

於報告涵蓋之期間內，本傘型基金所使用之交易對手 

支付予證券借出代理人之費用未被涵蓋於持續性費用，但會於支

付收益予本傘型基金前扣除。 

 

衍生性商品及技術之交易對手 
管理公司或投資經理必須於交易對手成為本傘型基金或基金之交

易對手前核准之。交易對手將依據（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之標準

予以評估： 

監管狀態/審慎監理 

當地法規提供之保護 

作業程序 

信譽分析，包括審查可得的信用價差或外部信用評等 

此外，證券借出之交易對手必須位於 OECD 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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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有控制從屬關係之交易對手，惟其交易應公平進行。 

證券借出代理人將不斷評估每個借券人履行其義務之能力及意願，

而本傘型基金保留隨時排除任何借券人或終止貸款之權利。與證券 

 

 

借出相關之交易對手風險及市場風險已普遍較低，又進一步透過證

券出借代理人之交易對手違約保護及收取擔保品來緩解。 

 

擔保政策 
此等政策適用於從交易對手獲得之與證券借出、附買回交易及於

店頭市場交易之衍生性商品有關之資產。所有基金從於店頭市場

交易之衍生性商品交易或有效管理投資組技術獲得之資產，應被

視為擔保品，並應遵循下列所有條件： 

 

 

可接受之擔保品 所有可接受作為擔保品之證券必須具有良好品

質。下表列示主要之特定類型。 

 

非現金擔保品必須在受監管市場或具有透明定價之多邊貿易設施

上進行交易，且必須能夠快速售出以接近其售前評價。為確保擔

保品就信用風險及投資相關風險適當地獨立於交易對手，概不接

受交易對手或其集團發行之擔保品。擔保品預計不會與交易對手

之表現高度相關。交易對手之信用曝險係依據信用額度監控之，

並每日評估擔保品。所有擔保品應隨時得由基金完全執行，而無

需依賴交易對手或得其同意。 

在任何交易中自交易對手獲得之擔保品得用以沖銷對該交易對手

之整體曝險。 

對於所獲擔保品至少為其資產 30%之基金，相關之流動性風險透

過定期壓力測試進行評估，該等測試會假設正常及例外之流動性

條件。 

收受之擔保品應遵循適用法律之規定，包括《2010年法》第 43條。 

只要符合上述條件，允許之擔保品說明於下表。 

擔保品多元化 所有基金持有之擔保品應於國家、市場及發行人方

面多元化，就任何發行人之曝險不超過基金淨資產之 20%。若於

基金概述中有說明，基金得由成員國、一個以上成員國之當地主

管機關、第三國或一個以上成員國所屬之國際公共組織所發行之

可轉讓證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完全擔保。在這種情況下，基金應至

少從 6 次不同之發行品中收受擔保品，且任一次發行不得超過其

總淨資產之 30%。 

 

擔保品之再利用及再投資 收受之現金擔保品將： 

• 寄存於《2010年法》第41（f）條所規定之實體 

• 投資於高品質之政府債券 

• 用於附賣回交易 

• 投資於短期貨幣市場基金（定義於歐洲貨幣市場基金共同定

義指引），其每日計算資產淨值，並被評為AAA或相當之評

等。所有投資均須滿足上述揭露之多樣化要求。 

 

非現金擔保品將不會出售、再投資或抵押。 

再投資之現金擔保品應依據適用於非現金擔保品之多元化要求進

行多元化。 

擔保品之保管 移轉所有權轉於基金之擔保品（及其他得保管之證

券）將由存託機構或存託機構之次保管機構持有。對於其他類型

之擔保品安排，擔保品可以由受審慎監理且與擔保品提供者無關

之第三方保管機構持有。 

評價及折減 考量任何適用之折減（為防止擔保品價值或流動性下

降，對擔保品價值進行折價），所有擔保品均按市值計價（每日

依可用市場價格評價）。基金可能要求交易對手提供額外之擔保

品（變動保證金），以確保擔保品價值至少等同於相應之交易對

手方曝險。 

基金目前適用之折減率如下所示。其考量可能影響波動性及損失

風險之因素，及可能不時進行之壓力測試結果。管理公司可隨時

調整此等折減率，恕不事前通知，但會將變更併入下一版之公開

說明書。 

 

 

 

在合約期間內，所收受之擔保品價值應至少等同於該交易或技術

所涉證券之全球評價之 105%。 

 

 

 
 

允許作為擔保品 折減 

現金 最高至 1% 

外部評等至少為 A 之貨幣市場工具 最高至 2% 

由中央、區域或當地主管機關或歐洲國家之中央銀

行、歐洲中央銀行、歐洲投資銀行、歐盟、至少一個

歐洲國家所屬之國際公共組織、主權國家、或聯邦之

成員國所發行或擔保之債券 

2%-5% 

同上，但剩餘到期日為 5-10 年 2%-10% 

同上，但剩餘到期日為 10 年以上 3%-25% 

評等至少為 AA 或相當評等之公司債券 6%-10% 

評等至少為 A 或相當評等之公司債券 10%-15% 

評等至少為 BBB 或相當評等之公司債券 20%-25% 

主要市場指數包含之股權 10%-30% 

 
 
支付予基金之收益 
一般而言，使用衍生性商品及技術產生之任何淨收益都將支付予

適用之基金，尤其是： 

來自附買回及附賣回交易及總報酬交換合約：所有收益 

來自證券借出：所有收益，扣除 20%為證券借出代理人提供服務

及擔保之費用。因此，借出證券之基金將保留其借出證券之收益

的 80% 

 

風險及利益衝突 
於店頭市場交易之衍生性商品、有效基金管理技術及與此等活動

有關之擔保品管理涉及特定風險。有關適用於這些交易之風險更

多資訊，請參見「風險概述」部分，尤其是「衍生性商品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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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基金 

級別
可供投資之級別 

基金之所有級別投資於相同的證券投資組合，但可能具有不同費用、投

資人資格要求及其他特徵，以適應不同投資人之需求。在進行初始投資

前，將要求投資人記錄其投資特定級別之資格，例如機構投資人、授權

參與者或非美國人士身分。 

各級別首先由基礎級別標示予以區別（如下表所述），再由任何適用之

輔助標示區別（如後續表格所述）。 

 

任何基金之特定級別內，所有股份給予股東平等之權利。任何基金均可

發行具有以下特徵之基礎級別。各基金中之各級別可能以不同幣別發

行。 

除另有敘明外，所有級別均可供初始及後續投資。並非所有級別及基金

都在所有管轄地或證券交易所註冊或銷售。本公開說明書中有關可供申

購之級別資訊均截至公開說明書所載日期。有關可供申購之級別之最新

資訊，請參見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或向管理公

司免費索取其列表。 

 

基礎級別 提供對象 中介機構付款資訊 

A 

• A級別可供申購之對象為經管理公司指定且代表客戶購買股份之交易商或分

銷商。 

• A級別可在歐盟分銷，但不包括（i）提供獨立建議（例如獨立金融投資顧

問）或投資組合管理服務（例如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之MiFID分銷商或

（ii）由前述MiFID分銷商所代理之任何客戶1。 

• A級別收取之部分費用得支付予交易商、

分銷商及/或平台作為特定維護及/或行政

類別之費用（若法律允許）。 

E 

• 將E級別可供申購之對象為經管理公司指定且代表客戶購買股份之交易商或

分銷商。 

• E級別未於歐盟內分銷。 

• E級別收取之部分費用得支付予交易商、

分銷商及/或平台作為特定維護及/或行政

類別之費用（若法律允許）。 

I 

• I級別可供申購之對象為 

• 透過交易商或分銷商購買股份的零售及機構投資人，其與該等投資人另行

訂立費用安排； 

• 直接或代表終端投資人購買股份的產品結構，並且於產品面向該投資人收

取費用； 

• 管理公司裁量決定之其他投資人，且該申購及/或銷售地點在歐盟以外。 

• 於歐盟內，I級別可供（或代表）下列對象之客戶申購：提供獨立建議（例

如獨立金融投資顧問）或投資組合管理服務（例如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之

交易商及/或分銷商（或代表該等客戶）申購；及（ii）代表客戶購買I級別

之交易商及/或分銷商，且其與客戶之協議或適用之法律禁止該交易商及/或

分銷商保留任何自第三方支付之款項。 

• 關於在歐盟內之分銷，管理公司為I級別所

收取之費用將不支付予交易商及/或分銷商

等第三方，惟維護及/或行政類別之費用

（若法律允許）以及向平台支付之款項不

在此限。 

S 

• S級別供與管理公司訂立協議且被另行收取投資管理費的機構投資人申購。 

• 於歐盟內，S級別可供提供投資組合管理服務（例如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之

實體或由前述實體所代理之任何客戶申購。 

• 關於在歐盟內之分銷，管理公司為S級別

所收取之費用將不支付予交易商及/或分銷

商等第三方，惟維護及/或行政類別之費用

（若法律允許）以及向平台支付之款項不

在此限。 

S1 

• S1級別可供機構投資人申購。 

• 於歐盟內，S1級別可供提供投資組合管理服務（例如全權委託投資經理）

之實體或由前述實體所代理之任何客戶申購。 

• 關於在歐盟內之分銷，管理公司為S1級別

所收取之費用將不支付予交易商及/或分銷

商等第三方，惟維護及/或行政類別之費用

（若法律允許）以及向平台支付之款項不

在此限。 
1然而，此等股份在歐盟由為投資組合管理服務提供獨立建議之實體分銷予該等實體之狀況為，該相關實體提供書面承諾予管理公司，表示其就股份所收到之任何
金額將全額歸入該實體之客戶，該實體不得保留任何該等款項，且完全遵循適用之法律。 
2不提供初始或後續投資。 

 

輔助標示 
在適用情況下，有時會於基礎級別名稱後添加字尾，以表示

貨幣避險股份、配息政策及計價幣別。請注意，有時配息政

策或計價幣別並未直接由字尾顯示，如下所述。 

請注意有相同或類似字母之基礎級別名稱、字尾及貨幣代碼

間之差異。有些號碼或字母同時於基礎級別及字尾出現。為

免疑義，三個字母的貨幣代碼亦可能包含用於基礎級別名稱

或輔助標示之字母。 

貨幣計價級別 

貨幣計價級別係以非基礎貨幣計價之。與貨幣避險級別不同，

其提供以計價幣別表示之資產淨值及用於申購、買回及配息目

的之貨幣。 

貨幣避險級別  

貨幣避險級別 貨幣避險級別以 H 字尾表示，並將使用三個字母

之標準貨幣代碼表示避險之貨幣（例如出現在「貨幣縮寫」乙

節之內容）。此等股份以不同於基金基礎貨幣之貨幣計價。貨

幣避險級別尋求減少級別貨幣與基金貨幣間之匯率波動之大部

分影響（儘管不太可能 100%消除差異）。此等股份亦稱為「傳

統貨幣避險」。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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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所有前述級別，請參閱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

ShareClassList。 

額外級別資訊 
下表說明基礎貨幣級別及字尾的配息頻率及性質（如有適

用），及本傘型基金使用之其他字尾之含義。請注意，以下

字尾之配息政策將優先於基礎級別之配息政策。 
 

基礎級別 

配息政策之詳細資訊 

固定收益基金 其他基金 

A、E、I 每日宣告配息並按月支付 不配息 

S、S1 除有字尾外，不進行配息，如下所示。 

 
 

1該等級別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向有高現金流需求的投資人

支付之配息，故預計可能自本金配息。預期配息率如超過相

關級別之可分配收益，將可能較大程度自相關級別之本金中

支出。配息可能自未扣除費用及支出前的總收入、已實現及

未實現資本利且可能較大程度來自歸屬於相關受益憑證級別

本金。配息超過淨收入(總收入扣除費用及支出)可能代表投

資者原始投資金額之返還，因此可能造成相關股份級別每單

位淨資產價值之減少。當每單位股份級別之資產淨值低於 5

美元（或等值貨幣），管理公司將依其全權裁量考慮：(i)重

組股份級別，包括透過與具類似特徵的股份級別進行合併，

或(ii)清算股份級別。股息可按投資者的選擇自動再投資。。 
2依據整體總報酬支付之配息係大幅來自過往之投資結果包

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本增值。整體總報酬指扣除費用及支

出前之本金及收益報酬。預期配息將超過每股資產淨值來自

該股份級別之收益及已實現/未實現資本之增長時，將導致對

本金之侵蝕。 

如該股份級別之每股資產淨值低於 10美元(或相關幣別之相

當價格)，董事會得清算該股份級別或將其與另一具相似特徵

之股份級別合併。 

 
無法保證進行配息 高配息收益不一定代表正報酬或高報

酬。總收入係指扣除費用及支出前之收入。 

所有宣告配息之股份須每年至少宣告一次（除非無可分配之

股息，或配息係由董事會或管理公司裁量決定），且必須於

宣告後一個月內進行分配。當宣告股息，相關級別之資產淨

值依股息金額減少。 

配息僅對截至基準日（股份配息之日期）已被持有之股份支

付。對於各級別，均以該級別（包括以貨幣募集之級別）之貨

幣進行配息。 
 

除以上另有說明外，所有列示之配息可能包括淨收入、總收入

（扣除費用及支出前之利息及股息）、投資組合投資之已實現

及未實現收益及/或投資於基金之資本。 

基於淨收入之配息通常代表淨收入（總收入扣除費用及支

出）。此等配息係基於實際投資結果，不針對或預測任何特定

之比率或金額，且可能因不同配息期間而有差異。超過淨收益

之配息可能代表投資人原始投資金額之回報，因此可能導致相

關級別之每股資產淨值下降。 

股東得要求其配息自動再投資。除非進行再投資，否則任何來自

本金之配息都可能降低投資組合之未來增長並增加本金損失的機

會。高配息收益率不一定代表正報酬或高報酬。 

無人認領之股息不會支付利息，並在 5 年後，這些股息將退還予

基金。 

未來董事會可能提供基金新的或是不同類型的配息級別。 

董事會將繼續維持以下股份級別之穩定配息率： 

基金 級別及相應之避險級別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D、ED 及 SD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D、AP、ED、EP、SD

及 SP 

聯博－亞洲收益機會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AA 及 AI 

聯博－聚焦美國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D 

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本基金有

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

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A、SA 

聯博－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A、SA 及 

AT 

聯博－新興市場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D 

聯博－新興市場多元收益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AD、ED、ID 及 SD 

聯博－歐洲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D 及 SD 

聯博－靈活入息基金 (原名：聯博－

全球收益基金；更名自 2025 年 4 月

16 日起生效)（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且本基金並無保

證收益及配息） 

AA 

聯博－全球核心股票基金 SD 

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金（基金之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I 及 EI 

聯博－全球不動產證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D 及 SD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基金之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 
AD 

聯博－國際醫療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D 及 ED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D、AP、ED、EP、SD

及 SP 

聯博－優化波動總回報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D 

聯博－優化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A、AI 及 EI 

聯博－全球永續多元資產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I 及 EI 

聯博－永續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AA 

字尾 配息政策之詳細資訊 

A 

例如：AA 

每月依據總收入宣告並支付配息，並可能從本金支

付 

2 

例如：A2 
不擬進行配息 

D 

例如：AD 

就股票型/多重資產基金：每月宣告並支付配息，

並可能從本金支付 

就固定收益基金：每月依據淨收入宣告並支付配

息，並可能從本金支付 

I1 

例如：AI、EI 

每月依據扣除費用及支出前之總收入宣告並依據

配息率支付配息，並可能有相當程度從本金支付 

T 

例如：AT 

每月依據淨收入宣告並支付配息，並可能從本金

支付 

P2 

例如：AP、SP 

 

每月依據過往投資結果宣告並支付顯著穩定之配

息率，並可能大幅地從本金支付 

X/XX 

例如：A2X, AXX 
指級別不再供新投資人申購，並得與其他與

配息相關之字尾併同使用。 

請注意分辨 X 字尾及聯博－全球核心股票基

金募集之基礎級別（IX、XX、RX）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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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級別及相應之避險級別 

聯博－永續主題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SD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配息來

源可能為本金） 

AA、AI、EI 及 SA 

配息率由董事會基於投資組合策略裁量決定。 

在績效不佳之時期，一般而言將持續支付配息但投資價值將

較為快速下跌。可能無法維持穩定的配息率且可能只能部分

支付或甚至無法支付配息。 

請注意，有關 P股份級別，儘管月配息率傾向為顯著穩定，

該利率可能每年調整或於另有需求時調整。 

 

最低初始、後續及最高投資 
關於級別之最低初始、後續及最高投資額（如果有），請參

閱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CDSC 股份 
來自 CDSC 之收益將支付予全球分銷商。CDSC 及分銷費之

結合旨在為此等股份透過全球分銷商及交易商銷售，且在購

買時不估計初始銷售費用一事提供資金。管理公司保留修改

適用於特定管轄地之 CDSC 規則之權力。除非管理公司同

意，否則不得以綜合帳戶持有會扣除 CDSC 之股份。對於特

定級別，特定分銷商可能會免除 CDSC。  

發行及所有權 
發行股份之形式 股份以記名形式發行，僅代表將股東姓名記

錄在本傘型基金之股東名冊中，且股東會收到申購確認書。 

非 ETF 股份係以每股的千分之一（小數點後三位）發行。 

透過代名人投資 vs.直接投資本傘型基金 透過代名人（以自己名

義持有股份之實體）申購股份時，股份係以代名人之名稱在本傘

型基金註冊。代名人保留自己的記錄，並為各投資人提供其代表

投資人所持有股份之資訊。 

代名人享有所有所有權人之權利，包括表決權。透過代名人投資

本基金之投資人有權在任何時候依當地法律主張此等股份之直接

所有權。 

所有權之限制 一般限制。如果在任何時候，管理公司注意到股

份(無論 ETF 股份或非 ETF 股份)是由美國人士、非機構投資人或

無權持有此類股份之另一人單獨或與其他任何人共同實質擁有，

管理公司（代表本傘型基金）得裁量決定採取適當的行動，如

「權利之保留」乙節所詳述。 

美國人士。董事會根據公司章程規定的權力，決定限制或阻止任

何股份由「美國人士」持有，如「權利之保留」乙節所述。投資

人應向全球分銷商、交易商或本傘型基金提供足以表彰潛在申購

者並非美國人士之證明。股東必須將此等資訊之任何變化立即通

知本行基金。 

每個股東都有責任驗證自己並非不得持有本傘型基金股份之美國

人士。 

 

此外，董事會有裁量權在特定情形允許美國人士持有股份。 

機構投資人。本傘型基金中某些級別之銷售僅限於機構投資人。 

就限制銷售予機構投資人之股份，若沒有足夠證據證明此等股份

之銷售對象為機構投資人，管理公司得裁量決定拒絕發行該等股

份。有關更多資訊，請參閱「權利之保留」乙節。 

 

在考量申購人之機構投資人資格時，管理公司將適當考量主管

監理機構的指引或建議。機構投資人以自己名義申購僅限於機

構投資人之股份，但係代表第三人為之者，必須向管理公司證

明上述申購是代表機構投資人進行的，管理公司有完全裁量權

要求其證明此等股份之實質股東為機構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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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之申購、轉換、買回及轉讓非

ETF 股份 

本節之說明通常係針對金融中介機構及直接與本傘型基金進行
業務往來之投資人。透過財務顧問或其他中介機構進行投資之
股東亦得使用本節之資訊，惟通常建議完全透過中介機構或財
務顧問下單，除非有理由不為之。 

 

 
 

適用於轉讓以外之所有交易 
提出請求 股東得以上述適用選項隨時提出申購、轉換或買回股份之

請求。 

股東提出請求時，必須包括管理公司要求的所有辨識資訊，包括帳

號、帳號持有人的姓名及地址，其須與顯示在帳號上的資訊完全相

同。請求中須註明基金、級別、參考貨幣以及交易之數量及類型（申

購、轉換、買回）。股東得以股份數量（包括不超過小數點後三位之

零股）或貨幣金額識別要求。 

任何不完整或不明確的請求通常會被延遲或拒絕。本傘型基金及管理

公司對於因請求不明確所造成之損失或錯過之機會概不負責。 

股東提出請求後，若相同股份被暫停交易（包括淨資產值暫停），則

股東有權撤回該請求。 

確認通知將在處理請求後的次一工作日以郵件或傳真發送給登記股東

或股東之代理人。 

截止時間 「基金概述」中有針對每檔基金的說明。除「基金概述」

中另有說明外，將在收到請求之交易日進行處理，惟該等請求須於該

交易日之相關截止時間前收到。在此時間之後收到並接受的請求將在

次一個交易日進行處理。任何違反本公開說明書所載之處理日期、時

間或指示將不予執行。 

定價 股份按相關級別之資產淨值定價。所有申購、轉換或買回股份

之請求均按該價格處理，並按費用調整。除貨幣避險級別及貨幣計價

級別外，各資產淨值均以基礎貨幣計算。對於以其他貨幣募集之股

份，其資產淨值將依評價時點當下之匯率轉換為相關貨幣。除初始募

集期間（如有適用）之價格為初始募集價格外，股份交易價格將為處

理交易請求當日計算之資產淨值。對於貨幣避險級別，股份價格將涵

蓋交易及任何避險成本。 

貨幣 本傘型基金通常僅接受並依級別列示之募集或計價貨幣進行付

款，請參閱 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了解更多資

訊。如果需要轉換，將在接受下單之前進行。 

此外，若經管理公司同意，得使用其他貨幣。 

費用 任何申購、轉換或買回可能涉及費用。請參閱「基金概述」及

「基金之費用及成本」之相關章節以獲得更多資訊。股東應聯繫其中

介機構或管理公司以了解交易涉及之實際費用。涉及交易之各方，例

如銀行、中介機構或付款代理人，得自行收取費用。若干交易可能產

生稅務責任。股東應就與其所提請求相關之所有成本及稅務負責。 

交割 除於「基金概述」中另有說明外，申購、買回及轉換之合約交

割日通常為交易下單後的三個盧森堡營業日（「交割日」）。為方便

終端投資人，對於透過管理公司同意之信貸機構、金融中介或其他代

理人進行的交易，根據管理公司過去同意之交易習慣，可能適用不同

的交割期限或程序。 

 

 

 

 

 

 

 

 

 

 此外，在某些銷售基金之國家，若(1)當地市場慣例、適用法律或法

規，或特定交易安排（如連結基金）有所規定，或(2)為避險及其他

貨幣計價股份之換匯，交割日期可能會延長或有所變動。 

 

 

 

延遲或未給付予股東之款項 給付與股東之股息或買回款項可能因數

種原因而延遲、減少或留置，例如所有適用之管轄地所定之規則、與

洗錢防制審查有關之問題、或基金之流動性（僅會導致延遲）。在這

種情況下，管理公司或本傘型基金不會承擔責任，也不會支付留置款

項之利息。 

 

 

 

帳戶資訊變更 股東必須立即將個人或銀行資訊之任何變更（包括股

東之稅務地位變更變）通知管理公司，尤其是可能影響股份。 

 

級別資格之資訊。對於請求變更與股東投資相關之任何資訊記錄（包

括銀行帳戶詳細資訊），管理公司將要求適當之真實性證明。 

更多資訊請參閱「權利之保留」乙節。 

申購股份 另請參閱上述之「適用於轉讓以外之所
有交易」。 
為進行初始投資，任何經授權之金融中介機構或直接投資人須依上述

選項之一提交填寫完成之申請表及所有開戶文件（例如所有要求之稅

務及反洗錢資訊）。投資人尚須與申請表一併提供所有要求之身份證

明文件，以及銀行帳戶及電匯說明。 

開立帳戶後，股東得依「提交交易訂單之方式選擇」方格所示之下額

外訂單。帳戶中之所有持股必須為相同貨幣（第一次申購股份之指定

貨幣），其代表進行多種貨幣之投資需要多個帳戶。 

通常，只要在交割日（定義見上述「交割」部分）已從投資人收到結

清之付款，即會於接受申購請求後發行股份。如果在交割日前本傘型

基金或其授權代理人未收到投資人就股份之全額付款，則該可能被立

即取消，且管理公司或本傘型基金將不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在這種

情況下，投資人或金融中介機構應就本傘型基金因投資人未付款而產

生之任何損失負責。 

請注意，某些中介機構可能有其自己之開戶及申購付款要求。 

請參閱「權利之保留」乙節以獲得更多資訊。 

股份買回 另請參閱上述之「適用於轉讓以外之所
有交易」。 
買回請求將使帳戶餘額少於 1,000 美元（或等值之相關貨幣）者，得

視為清算所有股份並關閉帳戶之指示。 

除「基金概述」另有規定外，買回收益（買回價格扣除任何適用之遞

延銷售手續費）通常於相關交易日後三個盧森堡營業日內以相關貨幣

支付，其僅依股東帳戶檔案之銀行帳戶詳細資訊支付予股東名冊中之

股東。不論交付之時間為何，本傘型基金均不支付買回收益之利息。 

請注意，買回收益僅在管理公司已從股東或其金融中介機構（如有適

用）收到所有必要之證明文件正本後，才會支付。任何與驗證措施相

關之延遲均不會延後股東買回請求之處理，但其會影響分派收益的時

間。若管理公司或本傘型基金於上開情形延遲執行或拒絕執行買回指

示，均無責任。 

請參閱「權利之保留」乙節以獲得更多資訊。 

股份轉換 另請參閱上述之「適用於除轉讓外之所
有交易」。 
股東得按下列條件規定，將其基金及級別之股份轉換（轉換）為同一

基金或本傘型基金之其他基金或其他在該管轄地註冊銷售之聯博基金

之其他基金之任何其他級別之股份： 

股東必須滿足所有其請求轉換之級別之資格及最低初始投資要求 

若轉換至初始銷售費用較高之股份，將向股東收取費用差額 

若轉換前與轉換後的兩種股份類型均收取 CDSC 時，原始申購日期

將延續至新股份 

提交交易訂單之方式選擇 

• 若投資人係透過金融中介機構或任何其他中介機構進行
投資：請與中介機構聯繫。 

• 若投資人為經授權之金融中介機構或經授權之直接
投資人，則投資人得： 

– 透過預先建立的電子平台進行投資 

– 傳真至登記處及過戶代理：+352 24 60 41 04 

– 郵寄至經授權之當地分銷商 

– 郵寄至登記處及過戶代理：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or Services 
Unit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SICAV-ShareClass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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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能，將在不進行貨幣轉換之情況下進行轉換；反之，任何必要

的貨幣轉換都將在轉換進行當日依當日之適用匯率處理 

轉換不得違反本公開說明書（包括「基金概述」之內容）及相關聯博

基金之公開說明書（如適用）中所述之任何限制 

若股東所為之轉換請求為本公開說明書所不許，管理公司將通知股

東。 

 

所有股份轉換均以價值為基礎進行，使用在處理轉換時有效之相關級

別之資產淨值（及任何貨幣匯率（如有適用））。如果截止時間有所

不同，則以較早的時間為準。 

 

 

 

 

就技術面而言，轉換是買回後進行申購，因此其應遵循所有適用於申

購及買回股份之條款（除適用於申購及銷售之費用及 CDSC（如有適

用）外），並可能因此產生稅務或其他收費項目。在轉換完成以前

（僅發生於買回及申購均得完成時），股東將維持對原始級別之投

資。 

 

如果股東擬轉換之股份無法以該股東目前持有之聯博基金帳戶之貨幣

申購，則將以新基金之貨幣開立一個新帳戶（有獨立帳號及報表）並

將新股份放置其中。涉及 CDSC股份之轉換，為計算買回時之 CDSC

之持有期間（如有適用），關於於轉換取得之股份，將以申購原始股

份之日期為準。於轉換取得之股份之 CDSC 將依原始股份申購時之

相關 CDSC 表單計算之。 

 

為免疑義，非 ETF 股份不得轉換或交換為 ETF 股份，反之亦然。 

 

B CDSC 股份之轉換 
依股東之選擇轉換  在「投資於基金」一節中享有轉換權利之 B 

CDSC 股份（下稱「符合資格之 B CDSC 股份」）之股東，於持有該

符合資格之 B CDSC 股份達下述之年期後，將有權轉換該等符合資格

之 B CDSC 股份為同一基金對應之 A 級別（包括適用之字尾），且

本傘型基金或管理公司均不收取費用。 

除非有下述情形，此等轉換僅在該符合資格之 B CDSC 股份之已登記

股東（即在本傘型基金股東登記簿上顯示之該符合資格之 B CDSC 股

份所有人）選擇轉換時始生效。因此，透過金融中介機構帳戶持有符

合資格之 B CDSC 股份之股東，應聯絡該金融中介機構以取得更多有

關轉換該符合資格之 B CDSC 股份之資訊。 

自動轉換  自 2021 年 1月起，由單一股東之名義持有（且非在綜合帳

戶中）之符合資格之 B CDSC 股份，將於已持有符合資格之 B CDSC

股份達下述年期時自動轉換為 A級別（包括適用之字尾）。股東透

過金融中介機構於綜合帳戶中持有而該投資人之紀錄係由金融中介機

構所管理者，仍將依該綜合帳戶之登記所有人之指示而轉換。 

 

 

儘管有上述規定，自生效日（定義如下）起，符合資格之 B CDSC 股

份由居住在台灣之股東持有時，將於已持有符合資格之 B CDSC股份

達下述年期時自動轉換為 A 級別（包括適用之字尾）。就此目的之 

生效日應為 2016 年 4月 30日或依帳戶持有人/金融中介機構為了處 

理自動轉換所必要進行之升級而要求之較晚日期。 

持有期間： 

• 股票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6年 

• 固定收益型基金：4年 

 

 

 

 

 

E CDSC 股份之轉換 
自動轉換  直接持有之 E CDSC 股份將於持有該等 E CDSC 股份達下

述之年期後，自動轉換為對應之 A 級別（包括適用之字尾），且本

傘型基金或管理公司均不收取費用。 

如係透過金融中介機構於綜合帳戶中持有而該投資人之紀錄係由金融

中介機構所維護者，仍將依該綜合帳戶之登記所有人之指示於該等 E 

CDSC 股份已持有達下列「投資於基金」所述之年期後轉換。 

股東應諮詢其金融中介機構瞭解轉換之額外資訊。 

持有期間： 

股票型、固定收益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3 年 

 

CDSC 轉換稅務 
合格 E CDSC 股份之轉換在特定管轄地可能產生股東之納稅義務。股

東應就其所在國管轄地之法律下該等轉換之稅務影響諮詢其稅務顧

問。 

 

股份轉讓 
股東得將股份之所有權轉讓予另一位投資人。轉讓及接收之投資人須

遵守所有適用之資格要求，包括所有必要之洗錢防制文件及持有限制

（包括與被禁止之投資人有關之限制）。若未滿足所有要求，董事會

得拒絕該請求。若發生轉讓予不合格之投資人，董事會將使該轉讓無

效、要求向合格之投資人進行新的轉讓或強制買回股份。依管理公司

之決定，轉讓可能須經額外之盡職調查及股東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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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費用及成本 

各基金及級別均支付其直接產生之所有成本，並按比例支付（按資產淨值計算）不屬於特定基金或級別之成本。 

 
特定與銷售有關之費用，如初始銷售費用及 CDSC 皆為一次性費用，可能在投資前或投資後收取，而其他費用則按比例計算並反映在資產淨值

中，詳下述： 

(1) 投資前或投資後收取之一次性費用 

 

一般而言，費用於各基金間不同者將載於「基金概述」乙節。各基金間級別均一致之費用如上表所示。 

本節所載之所有費用適用於具有任何特徵之基礎級別，包含貨幣避險股份。 

其他直接從基金資產中扣除之費用，及有關費用及成本之額外資訊，詳見以下。 

 

 

基礎級別 初始銷售費用 CDSC 初級市場交易成本 

A 最高為 5.00% — 不適用 

E — 

持有 0–1 年=3.0% 

1–2 年=2.0% 

2–3 年=1.0% 

3 年以上=0% 

不適用 

I 最高為 1.50% — 不適用 

S — — 不適用 

S1 —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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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銷售費用 其計算係自投資額中扣除投資前總投資額之百分
比。上述費用不是由基金收取，而係金融中介機構/分銷商可收取
之最高費用。 

CDSC CDSC 依據持有該等股份之期間，自買回款項中扣除，並
以該股份之原始成本或其買回價值（扣除任何再投資之配息）為
基礎，取其較低者為準。對於股息再投資或資本利得分配產生之
股份，不會計收任何費用。為了確保最低的 CDSC，持有時間最
長的股份將優先被買回。股東應向稅務顧問諮詢 CDSC 可能產生
之稅務影響。自 CDSC 收取之價金將支付予全球分銷商。 

 

(2) 年度費用及收費 

此等費用係用以支應基金及/或股份級別之營運成本，包括管理、
投資、行政管理及分銷費用。所有從基金及/或股份級別資產支付
之費用均會反映在資產淨值計算中，實際支付之金額則會記錄在
財務報告中。所有年費都是針對每檔基金的每個級別計算，而對
於該級別之所有股東而言，其年費率是相同的。年費於每個營業
日計算，其計算係將年費率的一日部分（one-day portion）適用於
股份之平均每日資產淨值，並按月支付。若費率於「基金概述」
乙節中說明，則將使用該費率。所有持續性費用及收費均將收取
適用之增值稅。 

管理公司費用 管理公司有權收取管理公司費用，此費用旨在涵蓋
管理公司作為基金管理公司所需提供（或安排提供）的服務費
用，，包括針對基金之投資管理、風險管理、行政及行銷服務，
以及當管理公司將此等服務委託他人時對該等服務的監督。管理
公司費用由各基金的資產支付，費率如下： 

• S 及 S1 級別：50,000 美元或 0.01%，取其較低者。 

• A、E 及 I 級別：0.05%，惟下列基金之管理公司費用為

0.10%： 

- 聯博－歐洲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為免疑義，管理公司費用為總費用率(TER)之一部分(請參「總費
用率」乙節)。 

為免疑義，在「年度費用及收費」乙節所述的管理公司費用及註
冊處及過戶代理費用以外，管理公司得另行針對其向基金提供的
某些服務（例如法律與法令遵循、會計、稅務及查核服務）依基
金與管理公司隨時達成的協議收取報酬，該等服務可能由其內部
執行（包括為基金及/或股東草擬公開說明書及其他文件，並按適
用情況進行通知、申請案及公開）。 

管理公司得決定免除部分或全部費用以減少對績效之影響。依管
理公司之決定，此等免除得以任何期間長短及範圍適用於任何基
金或級別。 

管理費 此外，管理公司收取管理費，以針對某些股份級別支付 (i) 
投資管理費給投資經理，以及 (ii) 股東服務費給分銷商、中介機
構、經銷商或其他參與銷售股份的實體。如相關「基金概述」中
特定之股份級別所述，管理費可能由本傘型基金資產支出。 

就保留給與管理公司或其任何關係企業另行簽定費用協議之機構
投資人之級別，管理費將由本傘型基金資產以外支出。在相關
「基金概述」中特定股份級別適用之管理費是得收取之最高費
用。本傘型基金將不收取 Z 級別之管理費。 

管理費得支付予全球分銷商作為其持續提供本傘型基金股東服務
給特定級別持有人之股東服務費。全球分銷商得支付部分或所有
該股東服務費或其他行政費用給涉及股份銷售之股東服務之分銷
商、中介機構、交易商及/或服務提供者。 

 
管理公司、投資經理或任何其關係企業可能不時以其自身資源
向分銷商、中介機構、交易商或其他涉及股份銷售之實體以現
金付款。該等付款可包括直接或間接補償該等公司就行銷、教
育及培訓以及其他支援活動的成本款額。 

釐定該等付款金額時會考慮的各項因素，包括針對聯博集團產
品，各公司之資產、銷售率及買回率，以及該公司是否願意並
有能力派出財務顧問提供教育及行銷支援。在某些情況下，該
等公司可能將聯博基金納入「優先名單」內。目標是使與既存
及潛在投資人互動之財務顧問更瞭解聯博基金，並能更適當地
向投資人提供聯博基金及相關投資人服務之資料及建議。其他
投資公司的作法也類似。 

在考慮投資基金時，股東可能會想與其中介機構討論聯博集團
實體及其他中介機構可能推介之其他基金贊助商支付予中介機
構之總金額。股東可能亦想詢問其財務顧問於申購時所為之揭
露。 

行政管理人、存託機構及過戶代理人費用 行政管理人、存託機構
及過戶代理人乃按盧森堡的一般慣例自各基金資產收取費用。此 

 

 

等費用為以資產為基礎及交易費用之總合，並於基金層級進行計
算及收費。 

本傘型基金自作業及行政管理費用中支付存託機構費用，包括次
保管機構費用，而當與基金管理活動有關時，則從基金資產中支
付。存託機構費不包括有業務往來之銀行成本、其他特定稅務、
經紀費（如有適用）及借款利息，此等費用將另行收取。 

此等費用每年總計不會超過基金平均總淨資產之1.00%。構成該金
額之存託機構費每年從 0.0035%到 0.50%不等，且係基於相關基金
每月最後一個營業日之淨資產。 

分銷費 年度分銷費是以平均每日資產淨值的百分比計算，並從基
金或股份級別資產中扣除。除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金(基金之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聯博－優化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
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及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本基金主
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其E級別分銷費為0.50%外，某些 CDSC 股份（即 
E 級別）之分銷費係以 1.00% 的比率支付給全球分銷商。 

CDSC 與分銷費用的目的是為了通過全球分銷商補貼此類股份的
銷售。故允許向金融中介機構支付前期費用，同時確保投資者在
購買時不會被徵收前收費用。 

特定級別的分銷費不會用於補貼任何其他級別的銷售。 

 

（盧森堡）申購稅 本傘型基金須依下列稅率課徵申購稅： 

• A、E 及 I 級別：0.05%。 

• S 及 S1 級別：0.01%。 

盧森堡每季按基金已發行股份之總資產淨值計算並支付之年度稅

賦。該稅賦包括在「基金概述」所述之自願開支上限中。 

(3) 其他費用  

除具體費用及收費外，各基金及股份級別(視情況而定)承擔所有其
產生之其他費用，包括： 

• 交易基金所持有證券之經紀費及類似費用 

• 本公開說明書所允許之任何基金借款之利息 

• 基金資產及收入應繳納之稅項及任何實體層級之稅項 

• 存託機構所產生之合理支出及墊付費用（例如電話及郵寄費

用） 

• 基金資產之保管機構委外之銀行及金融機構之保管費 

• 涉及基金所持有之基金證券交易之銀行常態性費用（該費用

包含於收購價格內，並自出售價格中扣除） 

• 衍生性商品、工具及技術相關之擔保品管理成本 

• 過戶代理人之任何報酬及自付費用，其將按分級以淨資產之

百分比為基礎決定，但不得少於規定之金額，並應按月支付 

• 管理公司或存託機構代表股東利益而產生之法律費用 

• 列印證明、準備或申請與基金相關之章程及其他所有文件之

成本，例如註冊聲明、公開說明書及供監管機構及自律機關

之解釋性備忘錄 

• 使股份具備資格或註冊以在任何管轄地募集或銷售之任何其

他成本 

• 翻譯及編製其他語言版本之公開說明書之成本 

• 分發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及其他股份得合法銷售之管轄地

要求之任何報告或文件 

• 會計計算、保存帳簿記錄及計算每日資產淨值之成本 

• 編製及向股東分發通知之費用 

• 與股份出版物及資料庫相關之費用 

• 律師及會計師費用 

• 於股票交易所掛牌之相關成本 

• 盧森堡的年度登記費用 

• 所有類似的行政費用，包括（除非管理公司另有決定）所有

直接或間接產生之其他費用 

• 募集或銷售股份之所有其他費用，包括管理公司產生之法律

費用以及列印上述任何文件以供分銷商或交易商使用之費用 

 

以上費用針對各基金及級別於每個營業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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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節中另有說明外，所有經常性費用都將先從收入中扣除，
其次從資本利得中扣除，最後從資產中扣除。屬於特定基金之
費用將從該基金中扣除，而不屬於特定基金之費用將按比例分
配於各基金。基金中各級別將負擔該級別之所有費用，並將依
比例分配，負擔不屬於任何特定級別之費用。只要對相關基金
和股份級別公平合理，便可採用另一種分配方法 

 

(4) 總費用率 

自願開支上限 (非 ETF 股份適用) 

 

管理公司得自願在一個會計年度內為特定級別設定向投資人收
取之費用總額上限，直到另行通知股東為止。該費用總額包括
任何管理費、管理公司費用、行政管理人、存託機構及過戶代
理人費用及其他所有本節所載之費用及開支，包括盧森堡申購
稅，但不包括其他特定稅賦、經紀費（如有）及公開說明書所
允許之借款利息。 

上限（如有適用）將取決於基金之總費用及成本是否超過歸屬
於該基金之級別（及相應之 H股）於該會計年度基金平均資產
淨值之適用百分比（載於相關基金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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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計算資產淨值 
時點與公式 

除非「基金概述」中另有說明外，資產淨值（NAV）是在評價時點，

就每個營業日個別基金的個別級別進行計算。每一資產淨值均係以基礎

貨幣、每一相關級別的貨幣以及任何發行之貨幣計算。在計算資產淨值

時，所有定價涉及標的資產淨值貨幣轉換之資產淨值均以有效的市場中

期匯率（mid-market exchange rate）來計算。資產淨值會進位或捨入至

其最小的常用小數貨幣金額。 
 

計算個別基金中各項級別的資產淨值時，使用以下之一般公式： 

 

 
       （資產 –負債） 

      已發行股份總數 

 
 

將制定適當的條款來說明可歸於每檔基金及級別的成本、收費及費用，

以及應計之投資收益。有關我們資產淨值計算方法之完整資訊，請參閱

公司章程。 

擺動定價調整 

為了抵消因基金股份大量申購或買回而對基金資產淨值產生的稀釋效

果，董事會已實施擺動定價政策。 

稀釋是指因投資人申購、賣出及/或轉換本傘型基金的基金係以未反映

基金進行交易活動所承擔的相關交易成本之價格進行，而為了配和相應

的現金流入或流出所造成的資產淨值的減少。當基金投資資產的買入或

賣出實際價格，因為交易費用、稅負及投資資產買入及賣出價格間的任

何價差，而與基金資產之評價偏離時，即發生稀釋。稀釋可能對基金的

價值造成負面影響，並因此影響股東。 

依照本傘型基金的擺動定價政策，若在任一營業日，基金股份的投資淨

流入或淨流出總和超過由董事會隨時預先決定的門檻，基金的資產淨值

得向上或向下調整，以反映可歸因於該等淨流入或淨流出的成本。董事

會於考量主要市場狀況、預估稀釋成本及基金規模等因素後設定相關門

檻。對於擺動定價調整之程度將定期審查並可能進行調整，以反映董事

會決定之交易成本近似值。擺動定價的適用是以每日為基準，於超過相

關門檻時自動觸發。擺動定價調整適用於一基金在該營業日的全部股份

（及全部交易）。在檢視及執行本傘型基金之擺動定價政策時，董事會

可能會收到聯博集團各業務單位之建議及專業意見，包括但不限於風險

管理、法律及法令遵循、交易及產品開發單位。 

擺動定價調整會因基金而不同，是取決於基金投資的特定資產。一般而

言，在一般市場條件下，擺動定價調整不會超過基金原資產淨值之 2%。

然而，在特殊情況（通常是當波動性加劇且價格發現受到挑戰時）下，

交易成本可能急劇增加，為了保護基金之既有股東，董事會得決定將擺

動定價調整幅度提高至 2%以上，董事會並將於作成決定後儘速於本傘型

基金網站上公布該等決定。 

請股東注意，適用擺動定價可能導致增加基金評價及績效的波動性，且

基金之資產淨值可能因適用擺動定價而與特定營業日之投資標的績效偏

離。通常，當基金有淨流入時，該等調整將增加每個股份在某一營業日

的資產淨值；當有淨流出時則會減少每個股份的資產淨值。就任何對特

定級別訂有獎勵費或績效費的基金而言，獎勵費或績效費之計算係以未

考慮擺動定價機制影響之資產淨值為基礎。 

未適用任何擺動定價調整之基金列表，請參閱：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Swing-Pricing-Exclusion-List 

資產評價 

一般而言，個別基金之資產價值決定方式如下： 

現金或存款、帳單及票據、即期票據、應收帳款、預付費用、已宣告或

應計但尚未收受之現金股利及利息。以全值估價，經調整以反映我們對

於較無可能全額付款之任何情況之評估。 

於正式證券交易所或其他監理市場掛牌或交易的可轉讓證券及貨幣 

市場工具。以其主要交易市場中最近報價之價格進行估價，如該日並

無發售相關證券，則以平均收盤買進出價和賣出報價進行估價。 

於納斯達克交易之非掛牌證券。按納斯達克的正式收盤價進行估

價。 

於別處交易之非掛牌證券。以平均收盤買進出價和賣出報價進行估

價。 

屬一投資組合所有之掛牌申購或認售選擇權。以最近之發售價格進

行估價，如該日並無發售，則以該日的收盤價進行估價。 

未平倉期貨合約及其選擇權。採用收盤平倉價格進行估價，或如無

收盤平倉價格，則採用最近期所報的買盤價。如估價當日並無報

價，則採用最後可得的收盤平倉價格。 

到期日為 60 日或以下的美國政府證券及其他債務工具。如市場價格

可得，通常按獨立定價提供者在市場上之估價；如市場價格不可

得，如管理公司認為其近似於公平價值，該等證券按攤銷後成本估

價。 

抵押擔保及資產擔保證券。如有市場價格，通常由債券定價服務商

於市場上定價；否則，以該證券之一名或多名主要經紀交易商之價

格以公平價值進行估價。 

其他固定收益證券。以主要造市商及債券定價服務商所提供之最新

報價進行估價。 

店頭及其他衍生性商品。以此類證券主要經紀交易商之報價或價差

進行估價。 

股份、UCITS 或 UCIs 單位。以由 UCITS / UCI 報告之最新資產淨

值進行估價。 

所有其他交換契約。參考所適用之利率曲線，以市場價值進行估

價。 

貨幣。以最新外匯買進出價和賣出報價之平均值進行估價（適用於作

為資產所持有之貨幣、避險部位、以及將其他貨幣計價之證券價值轉換

為以基金的基礎貨幣計算時）。 

所有其他資產。依據隨時可提供之市場報價誠信地進行估價。 

對任何資產，管理公司如認為所選擇之方法得導出公平的估價，其得選

擇不同的估價方法。 

另外，管理公司得於任何其認為無法使用通常方法進行準確或可信賴計

算時，或由於異常的市場條件、跨市場的時間差或其他原因導致其認為

來自通常來源及方法之參數並非最新或並不準確之情況下，以公平價值

（對其近期之清算價值僅慎地估計）對任何資產進行估價。進行公平價

值計算時，管理公司使用公認且可審核的估價原則。任何本傘型基金根據前

述所決定之估價可能與報價或公開價格不同，或可能與本傘型基金實際

上能夠實現交易的發售價格間有重大不同。 

所有估價方法，包括公平價值，均由董事會制定。估價方法並未經股東

大會核准。有關資產估價方法之更多資訊，請參閱公司章程。 

管理公司得利用獨立的定價服務。 

指示性日內資產淨值 

如「基金概述」就特定資產之揭露，在適用情況下，管理公司可就基金

的特定基金級別向股東提供任何既定營業日多個時間的估計或指示性資

產淨值（「指示性日內資產淨值」）。 

 

對於非 ETF 級別及 ETF 級別，本傘型基金、管理公司、投資經理或任

何其他服務提供者皆不對任何依賴指示性日內資產淨值者負責。 

 

非 ETF 級別 

適當時，指示性日內資產淨值將由行政管理人計算，並透過官網向基金

相關的全體股東公佈。 

指示性日內資產淨值僅供參考之用，不應被詮釋為可購買或買回股份的

價格。購買及買回本傘型基金的股份將僅根據每個營業日按上文「如何

計算資產淨值」乙節的規定計算的資產淨值執行。 

計算指示性日內資產淨值產生的任何開支將由有關級別獨自承擔。 

  

  

+/- 
任何擺動

價格調整 
= 資產淨值 

https://abglobal.sharepoint.com/ot/taipei/TWL&C/Shared%20Documents/draft/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Swing-Pricing-Exclusion-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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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賦 
由基金資產所繳納之稅賦 

本傘型基金目前並未以收益、扣繳或資本利得繳納任何盧森堡稅

項。 

本傘型基金適用上述「年度費用及收費」章節中所提及之（盧森

堡）申購稅（taxe d’abonnement）。 

本傘型基金目前未適用任何盧森堡印花稅、預扣稅、市政業務稅、

淨資產稅或遺產稅、所得稅、利潤稅或資本利得稅。 

倘基金所投資的任何國家對於在該國所獲得的收入或利潤徵收預扣

稅，這些稅項將在基金取得收入或利潤之前被扣除。其中有些稅款

是可收回的。基金可能尚須為其投資支付其他稅款。計算基金之績

效時將計入稅項之影響。請參閱「風險概述」章節中之「稅務風

險」 。 

由股東直接付款之稅賦 

以下為摘要資訊—並非專業建議 —並僅供一般性參考。投資人應諮
詢其稅務顧問。 

股東為稅務居民國之稅賦 被盧森堡認定為居民或於盧森堡有常設機

構之股東，根據所適用之法律，通常須繳納盧森堡稅。 

非盧森堡納稅人之股東無須繳納任何盧森堡資本利得稅、所得稅、

預扣稅、贈與稅、遺產稅或其他稅項。 

然而，在股東被視為納稅人的任何管轄區，對於基金的投資通常會

有稅賦影響。 

國際稅務協議 

共同申報標準及海外帳戶稅收遵從法案 為了遵守實施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下稱「OECD」）共同申報標準（CRS）之法規，美國《海

外帳戶稅收遵從法案》（「FATCA」）、其他有關自動交換提升國

際稅收遵從資訊之政府間協議與歐盟指令以及本傘型基金（或其代

理人）將蒐集有關股東及其身份與稅務狀況之資訊，並向盧森堡相

關主管機關申報。 

根據盧森保法律，本傘型基金或基金（視情況而定）係屬應申報之

盧森堡金融機構，且本傘型基金將遵守適用於此類實體之盧森堡法

律。股東必須提供所有要求的稅務證明或其他資訊。 

未來的協議、或現有協議之擴張，可能會增加一些股東資訊需向其

傳遞的國家。任何未符合本傘型基金資訊或文件要求之股東可能會

受其居住管轄地之處罰，並可能對於因股東未能提供文件而使本傘

型基金所受之任何罰款負責。 

適用美國稅收之美國人士及投資人須向美國國稅局申報，並可能需

繳納美國預扣稅。 

根據盧森堡與美國的租稅協定，該預扣稅適用於任何美國來源所

得、股息或因出售資產而支付給被視為美國投資人股東的總收益

款。任何未提供所要求與 FATCA 相關之所有資訊或被管理公司認定

為美國投資人的股東，對於就任何基金所付款項之全部或部分買回

款項或股息，須繳納預扣稅。 

同樣地，如其未完全符合 FATCA 之規定，管理公司得對透過任何中

介機構進行的投資扣繳預扣稅。 

儘管管理公司將盡力確保其遵守稅務法規下適用之所有義務，本傘

型基金不保證其得豁免於扣繳的要求，也不保證將提供股東所有必

要之資訊以符合其納稅申報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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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訊 
 

洗錢、恐怖主義及詐欺 
依據 （i） 國際規則，包含但不限於，可適用之洗錢防制/打擊資助恐怖

主義（「AML/CTF」）標準；（ii） 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

（「OFAC」）發布之行政命令，及（iii） 盧森堡法律及規範，包含但

不限於，2004 年 11月 12 日頒布之對抗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之法律

（「Lux AML Law」）及其修正、2010 年 2月 1 日頒布之盧森堡大公

國法規、2012 年 12月 14 日盧森堡金融業監管委員會（CSSF）頒布之

12-02 法規以及任何相關之修正、替代，並對於金融領域所有相關人員

賦予義務以防止將集合投資事業用於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之目的。 

基於上述規定，管理公司或其任何代表人，除其他義務外，必須確認基

金股份所有權人及其實質股東之身份。進行驗證所須之文件及資訊通常

與申請書表一併傳送。管理公司可要求股東提供其他文件或資訊。在任

何情况下，管理公司可以隨時要求額外之文件，以遵循適用之法律及法

規要求。 

提供予管理公司之資訊僅得使用於遵循洗钱防制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之

目的蒐集及利用。（請參閱 「個人資訊隱私及資料保護」章節）。 

若股東遲延或無法提供所要求之文件，將不會對該股東發配股份，或對

其派發股利或收益（如適用）。對於因申請人未提供文件或提供不完整

文件而導致股份發行或買回之遲延或無法進行，管理公司或其任何指定

代理人均不為此承擔任何責任。 

管理公司應確保依據盧森堡適用之法律及法規，以風險基礎方法對於本

傘型基金之投資進行盡職調查。 

過度及短線交易的政策及程序 
購買及轉換股份應僅出於投資目的而為之。本傘型基金管理公司並不准

許擇時交易或其他過度交易操作。過度或短線交易操作可能擾亂基金管

理策略並削弱本傘型基金的績效。管理公司保留以任何理由，不經事前

通知而限制、拒絕或取消任何申購或轉換股份的權利（包括限制、拒絕

或取消股東的金融中介機構已接受的申購或轉換的請求）。管理公司將

無須就拒絕執行指示所產生的任何損失負責。 

監控程序 

本傘型基金的管理公司所採納的政策及程序旨在偵測及延緩頻繁的股份

購買及買回或可能對長線股東有不利影響的過度或短線交易。為偵測股

份的過度或短線交易，管理公司透過其代理機構維持監控程序。該監控

程序針對幾個因素，當中包括詳查任何於特定時期內，超過特定金額上

下限或次數限制的股份交易。為監控此等交易，管理公司將對由共同人

士擁有、控制或影響的多重帳戶的交易活動一併考量。倘交易活動被其

中一項或多項的上述因素或從當時其他實際取得的資訊中確定，則將評

估此等交易活動是否構成過度或短線交易。儘管管理公司及其代理機構

盡力偵測過度或短線的股份交易，但並不保證管理公司將可識別這些股

東或制止其相關交易操作。 

凍結帳戶程序 

倘管理公司透過交易監控程序全權酌情認定某宗特定交易或多宗交易的

模式性質上屬於過度或短線交易，則相關聯博基金帳戶將會即時「凍

結」，且不會允許於未來作出購買或轉換活動。然而，買回將繼續依照

公司章程的條款進行。通常而言，被凍結的帳戶將會一直凍結，除非及

直到帳戶持有人或相關金融中介機構能夠向管理公司提供其可以接受的

證據或保證，證明帳戶持有人沒有或將來不會進行過度或短線交易。 

對綜合帳戶適用的監控程序及限制 

綜合帳戶安排為持有股份的普遍形式，尤其是對金融中介機構而言。管

理公司試圖對該等綜合帳戶安排實施監控程序。管理公司將監控綜合帳

戶中因購買及買回活動而引致的資產流動。倘管理公司或其代理機構認

為已察覺出現過度的交易投資，則管理公司將知會中介機構，並要求該

金融中介機構就過度或短線交易活動核查個別帳戶交易，並採取適當措

施減少該等活動，具體措施可包括凍結帳戶以禁止其將來購買及轉換股

份。管理公司將繼續監控金融中介機構的綜合帳戶安排的交易投資量，

倘金融中介機構無法證明已採取適當措施，則管理公司或會考慮是否終

止與該中介機構的合作關係。 

偵測及制止過度交易操作的能力限制 

儘管管理公司將試圖透過採用所採納的程序防止擇時交易，但該等程序

或許不能成功識別或阻止過度或短線交易。 

試圖從事過度短期交易活動的股東或會採取多種策略以規避偵測，而儘

管管理公司及其代理機構盡力偵測過度或短線股份交易活動，但無法保

證管理公司能識別此類股東或減少其交易操作。 

個人資料隱私及資料保護 
個人資料處理 股東業已知悉有關其作為自然人或其他已識別或可辨識

為自然人的特定資料，例如（但不限於）其代表人及最終受益所有人

（下合稱「資料主體」）以及其股份持股資料（下稱「個人資料」）將

由本傘型基金及/或由管理公司代表本傘型基金（作為資料共同控制

人）及/或過戶代理、存託機構、付款代理人（如有）及/或部分管理公

司及/或過戶代理於聯博集團內的關係企業及其授權代理人（作為資料

處理機構）（下稱「有關人士」）蒐集、儲存及/或處理。個人資料將

因（i）履行股東及本傘型基金契約關係，並提供股東相關的服務；及/

或（ii）遵守適用法規（包括股東未直接與本傘型基金締結契約關係的

情況）而進行處理。 

除事前另行通知股東有其他使用目的外，個人資料僅將於其原先蒐集之

目的內使用。 

個人資料傳輸 依據適用的法規，個人資料得傳輸至作為資料處理人或

資料控制人的有關人士，該等人士可能位於歐洲經濟區（下稱

「EEA」）境內或境外。個人資料可能因此被傳輸至未包括在歐盟委員

會的充分個資保護認定內（例如（但不限於）新加坡、台灣、印度、加

拿大及美國）或未訂有個資保護法或個資保護法的保護程度低於 EEA

標準的國家境內的實體。前述的歐盟境外之資料傳輸得（i）依據聯博

集團內制定具拘束力之公司規章；及/或（ii）依據歐盟委員會採用的標

準資料保護條款；及/或（iii）當該等傳輸為履行提供予本傘型基金及/

或股東的服務所必要；及/或（iv）當該等傳輸為基於本傘型基金及/或

管理公司與第三方締結的契約（為股東利益而締結，惟股東非直接參

與）所履行服務之目的所必要。 

強制揭露個人資料 此外，資料主體亦知悉，在如雙邊司法互助協定等

國際協議仍於請求之第三方國家及 EEA 或盧森堡之間有效的情況下，

有關人士可能向第三方如法院及/或法律、政府或監管機構（包括盧森

堡及其他管轄區之稅務機構、稽核人員及會計師等）揭露並傳輸個人資

料，以遵守適用法規。 

個人資料之保存 個人資料保存期間不得超過履行股東要求的服務所必

要之期間內，或依據適用法律及法規保存之。 

股東聲明 透過向有關人士提交個人資料後，股東聲明其有權向有關人

士提供該個人資料。管理公司及本傘型基金得假定在適用情況下，資料

主體業已同意（如須）並被告知如本文件所述關於其個人資料之處理與

權利。  

股東權利 股東（如適用，其資料主體）有權要求（i）存取、（ii）更正

或完成、（iii）刪除、（iv）限制處理、（v）經本傘型基金及/或管理

公司處理之任何個人資料之可攜權，惟應依據適用法規所定的限制方式

為之。前述要求應以郵件或電子郵件提交予管理公司的資料保護長。 

額外資訊 有關個人資料的處理或傳輸的額外資訊以及管理公司的資料

保護長聯絡資訊可參閱

alliancebernstein.com/Funds/abii/documents/annoucement/ab-lux- 
data-protection-disclosure-to-investors.pdf。 

諮詢及投訴 
任何有意取得本傘型基金相關資訊或就本傘型基金之操作提出投訴者應

聯絡管理公司，或參閱以下文件：

alliancebernstein.com/funds/abii/documents/ComplaintPolicy/Complai
nt-Policy-EN.pdf。

 

file://///tsafssrv/dept/TSA_Legal_Compliance/ABTL-Legal-Compliance/境外基金%20-%20觀測站_工作檔(含公告、申報相關規定)/公開說明書%20Taiwan%20Prospectus/Prospectus%202024/2024.06%20SICAV%20-%20General%20(改0214)/alliancebernstein.com/Funds/abii/documents/annoucement/ab-lux-%20data-protection-disclosure-to-investors.pdf
file://///tsafssrv/dept/TSA_Legal_Compliance/ABTL-Legal-Compliance/境外基金%20-%20觀測站_工作檔(含公告、申報相關規定)/公開說明書%20Taiwan%20Prospectus/Prospectus%202024/2024.06%20SICAV%20-%20General%20(改0214)/alliancebernstein.com/Funds/abii/documents/annoucement/ab-lux-%20data-protection-disclosure-to-investors.pdf
file://///tsafssrv/dept/TSA_Legal_Compliance/ABTL-Legal-Compliance/境外基金%20-%20觀測站_工作檔(含公告、申報相關規定)/公開說明書%20Taiwan%20Prospectus/Prospectus%202024/2024.06%20SICAV%20-%20General%20(改0214)/alliancebernstein.com/funds/abii/documents/ComplaintPolicy/Complaint-Policy-EN.pdf
file://///tsafssrv/dept/TSA_Legal_Compliance/ABTL-Legal-Compliance/境外基金%20-%20觀測站_工作檔(含公告、申報相關規定)/公開說明書%20Taiwan%20Prospectus/Prospectus%202024/2024.06%20SICAV%20-%20General%20(改0214)/alliancebernstein.com/funds/abii/documents/ComplaintPolicy/Complaint-Policy-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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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保留 
於法律及公司章程之範圍內，本傘型基金及/或管理公司（視情況
而定）保留得自行決定隨時進行以下任一行為之權利： 

有關股份及交易請求之權利 

拒絕/取消 因任何理由拒絕或取消任何開立帳戶之申請或任何申購股份

之請求。管理公司得拒絕全部或部分款項。倘申購股份之請求遭到拒

絕，不含利息及任何附帶費用之申購款項將於 7 個營業日內退還申購

人，退款風險由申購人承擔。 
修改 得隨時修改股東轉換股份能力之限制或終止，並於 60 日前通知股

東。 

配息 於法律及公司章程允許之範圍內，宣告額外之配息，或變更（暫

時或永久）用於計算配息之方法。 

實物交易 接受以證券作為股份之付款，或以證券來履行買回之付款

（實物申購或實物買回）。倘股東有意以實物方式請求申購或買回，須

事先取得管理公司之核可。股東通常須支付與申購或買回有關之所有費

用（證券的評價、經紀商費用及任何所需之審計報告等）。任何得以實

物支付之形式申購股份之證券，須與基金的投資政策一致，且基金接受

該等證券不得影響其遵循《2010 年法》。倘股東取得實物買回之核

可，本傘型基金將力求為股東提供經篩選的證券，而該等證券將密切或

完全地吻合交易進行時基金所持整體資產組成。管理公司亦得要求股東

接受實物買回。若股東同意，本傘型基金得自其會計師及其他文件中提

供獨立的估價報告。在符合股東最佳利益之情形下，實物交易將可能包

含現金。 

初始手續費或最低初始/後續/最大投資額 在符合股東公平對待原則

下，管理公司可對任何基金（依其適用）、投資人、級別調降或免除規

定之金額或要求（特別是對於承諾將逾一段期間進行一定數額投資的投

資人而言）。管理公司亦得允許分銷商設定不同的最低投資要求。 
 

有關暫停交易之權利 

暫時停止 於下列任一項成立且符合股東利益之情況下，暫時停止基金

及/或級別資產淨值或交易之計算： 

- 與基金大部分投資相關之主要證券交易所或市場於正常開放之時間

內關閉，或其交易受到限制或暫停 

- 依據董事會意見，於任何緊急狀況存在之情形下，導致本傘型基金

無法處分或評價相關基金的投資 

- 通訊系統中斷或其他緊急情況致使無法可靠地評價或交易基金資產

時 

- 本傘型基金之董事認為存在緊急情況，無法對資產進行評價或出脫

時 

- 基於任何其他理由，無法正確或準確地就任何基金的進行評價時 

- 該基金無法以董事會認為係正常價格或匯率匯回償還買回收益所需

之款項，或無法出脫資產或兌換操作或買回所需之款項時 

- 基金或本傘型基金正在清算或合併，或已通知股東大會，該會議將

決定是否清算或合併 

- 當一基金已投資其大部分資產的集合投資事業，無論是主動或是應

其主管機關之要求，暫時停止其單位之申購、買回或轉換時 

- 倘董事會已認定於準備或使用評價時，或於執行後階段或接續之評

價時，本傘型基金屬於特定基金之投資中有相當大比例之評價發生

重大變化時 

- 依據董事會意見，當存在超出董事會控制的情況，使得繼續交易股

份變得不切實際或對股東不公平，或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如果不這

樣做可能導致基金或特定級別的股東承擔任何稅務責任，或者遭受

其他金錢上的不利或其他損害，而這些損害是基金或特定級別的股

東在其他情況下可能不會遭受的 

- 任何級別或基金，或就所有及任何型態之請求（購買、轉換、出

售）可能暫停時 

任何暫停期間開始和結束的通知將提交給 CSSF，必要時也提交給 ETF

股份級別或基金掛牌的認可證券交易所，以及提交給任何基金依相關規

則註冊的海外監管機構。此類通知將根據適用法律法規向股東公布。 

由於暫停交易而被遲延的所有請求，將依序於下一次資產淨值計算時執

行。 

 

CDSC 持有期間 在某些情況下，免除對 CDSC 持有人與所有股東交易

有關之持有期限的限制。 

買回款項 於交易量大時，限制股份買回。倘本傘型基金在任何交易日

收到超過基金於當日流通在外資產 10%之買回請求，或在「基金概

述」中註明比 10%更少的比例，董事會得限制股份買回。於此種情況

下，買回請求將按比例處理。對於非因董事會或代表董事會行使此等

權力之效力所及的買回請求部分，將視為已在次一交易日及後續所有

交易日提出請求（與董事會具有相同權力），直至完全滿足原始請求

為止。任何此等限制將通知已申請買回之股東。此外，在某些情況

下，董事會得中止股東買回股份之權利。 

 

與帳戶及所有權有關之權利 

基金及股份關閉 於一定期間內，只要符合股東利益，可未事先通知而

關閉（或重新開啟）任何基金或級別的進一步投資，不論是對新投資

人或所有投資人皆可。當基金的規模達到市場及/或投資經理之承載

量，而允許進一步流入時或將影響基金的績效時，即可能會發生此種情

況。一旦關閉，基金或級別將不會重新開啟，直到依管理公司意見認為要

求關閉之情況不復存在。有關基金及級別狀態的資訊，請參閱 

alliancebernstein.com. 

強制買回 倘股東根據公司章程不得持有股份，則將強制買回股東的股

份並將其收益交予該股東，或將股東之持股轉換為其他級別。此情況適

用於任何（下述狀況之）投資人，無論是單獨投資或與他人共同投資，

且其（i）為美國人，（ii）違反任何國家或政府機關之法律、法規或要

求，（iii） 持有股份未達相關級別之標準，或（iv）此持有可能導致本

傘型基金（包括其股東）或其任何代表對於稅項有任何責任或遭受任何

制裁、懲罰、負擔或其他不利因素（無論金錢、行政或業務），否則該

基金（包括其股東）或其代表可能不會導致、遭受或以其他方式損害該

基金（包括其股東）利益之行為。本傘型基金就與此種活動有關之任何

收益或損失並不承擔任何責任。董事會或管理公司將要求中介機構強制

買回由美國人士持有之股份。 

資訊提供 經管理公司核可，向投資人提供資訊以進行風險分析與盡職

調查。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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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告及文件 
 

根據適用之法律，下表顯示可經由何種管道索取哪些資料（最新版本）： 
 

資訊/文件 發送 媒體 線上刊登 顧問 辦事處 

KIDs   •  •  •  

公開說明書      •  •  •  

財務報告   •  •  •  

股東通知 •  •  •  •  •  

資產淨值（股份價格）及任何暫停股

份交易處理之起始  •  •  •  •  

股息公告 •    •  •  

聲明/確認 •      

公司章程及重要協議（管理公司協

議、投資管理協議、存託協議、行政

管理協議、其他主要服務提供者），以

及存託機構目前職責及利益衝突相關

之說明 

    •  

管理公司及本傘型基金之核心政策

（視情況而定）（薪酬、表決權、申訴

處理等）以及現行次保管人列表、最

佳執行、利益衝突可供索取 

  •   •  

 

索取資訊 

發送 發送或以其他方式公佈予所有直接登記在基金股東列表中之所有股東所登記之地址（實體、電子或電子郵件連結）。 

媒體 如根據法律要求或董事會決議在報紙或其他媒體上發布之媒體（例如盧森堡及其他可取得股份之國家或地區的報紙，或如彭博社之電子平

台），以及RESA（社團法人電子書）。 

線上刊登 於www.alliancebernstein.com及/或www.eifs.lu/alliancebernstein（如適用）線上刊登或經要求以電子方式提供。 

顧問 大多可向財務顧問免費索取。 

辦事處 向本傘型基金及管理公司註冊辦事處免費索取，並可於該等辦事處供查閱。亦可向行政管理人、存託機構及當地分銷商免費索取許多項

目。 

股東通知 此通知包括股東大會召集通知（年度股東大會及股東臨時會），以及其中包括公開說明書之重大變更、基金或級別之合併或關閉（以

及決定之理由）、以及所有其他依 CSSF 要求應通知者。此包含任何暫停處理股份交易之開始及結束。此等資訊得刊登於

www.alliancebernstein.com.。 

聲明及確認 當股東帳戶中有交易時，將發送該等訊息。其他訊息將於發布時發送。 

財務報告 經查核之年度報告於財務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發布。未經查核之半年度報告於其所涵蓋之期間結束後之兩個月內發布。 

基金之持股 對特定基金而言，管理公司每月於www.alliancebernstein.com發布完整的基金持股表。此訊息通常於所涵蓋之月份結束後30日至90日之

間發布，且通常可保留三個月。管理公司亦得發布持股數量、前十大持股（以及每個基金投資資產之百分比）、投資明細（例如由國家、

部門或產業所投資）或其他摘要及規管訊息等資訊。 

 

 
 

 

 

http://www/
http://alliancebernstein.com/
http://www.eifs.lu/alliancebernstein
http://www/
http://alliancebernstein.com/
http://www/
http://alliancebernste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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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國家資訊 

於基金在特定的任何管轄區登記、核准或以其他方式授權進行公開

發行的範圍內，會適用到以下的額外揭露。於註冊、核准或以其他

方式授權公開發行之管轄區內，公開說明書、公司章程、財務報告

及相關的KIDs得自所配合之當地聯絡處（如有列出）獲取，或得自

www.alliancebernstein.com取得。 

 
根據當地慣例，本傘型基金可利用當地實體來處理基金中的

交易。本節中之資訊係基於董事會對於該等特定國家現行法

律及慣例的理解。此僅為一般資訊，不應被解釋為法律

或稅務建議。以下資訊並非基金可能登記之所有管轄區的完

整列表；其他資訊可從管理公司處獲取。 

 

下列國家與UCITS指令第92條第1項(b)款至(f)款相關之投資人

設施資料得於網站www.eifs.lu/alliancebernstein上獲得。 

 奧地利 

 比利時 

 克羅地亞 

 賽普勒斯 

 捷克共和國 

 丹麥 

 芬蘭 

 法國 

 德國 

 希臘 

 匈牙利 

 冰島 

 愛爾蘭 

 列支敦士登 

 盧森堡 

 荷蘭 

 挪威 

 波蘭 

 葡萄牙 

 羅馬尼亞 

 斯洛伐克 

 瑞典 

與UCITS 指令第 92條第 1項 (a)款相關之投資人設施要求將由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處理。 

 

國家 當地聯絡處 國家額外資訊 

奧地利  

以下基金不會在奧地利公開分銷： 

聯博-亞洲收益機會基金A2級別美元 (本基金

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

券)   

聯博－全球永續多元資產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杜拜，阿拉

伯聯合大公

國 

 

本公開說明書是關於未受國際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任何形式之監管或核准之基

金。國際金融中心無責任審查或查證與本傘型基金相關之任何公開說明書或其他文件。就此，國際金

融中心並未核准本公開說明書或任何其他相關文件，或採取任何手段以查證本公開說明書中提供之資

訊，且對之不負責任。本公開說明書相關之股份可能無流動性及/或其再次銷售可能受限。有意購買股

份者應自行就股份進行盡職調查。如果您不明白本文件之內容，您應諮詢經許可的財務顧問。 

法國 

集中通訊機構 

BNP Paribas  
3, rue d’Antin 75002 Paris, France 

依法國金融市場管理局（AMF）訂定之指引： 

- 下列基金各自之投資政策採用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方法，相較於初始投資範疇，其投資範疇至

少減少20%： 

• 聯博－全球永續多元資產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聯博－永續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聯博－永續主題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聯博－美國永續主題基金 

 

- 下列基金至少90%（所占淨資產之百分比）之持股，須受包含此等政策之由下而上的ESG分析，

以符合社會責任投資標章： 

• 聯博－永續主題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聯博－美國永續主題基金 

環境政策 

投資經理依據環境因素評估各基金之投資及潛在投資，並追蹤相應之投資績效，包括溫室氣體排放、

氣候變遷脆弱性、資源管理、水資源管理、廢棄物及汙染。 

社會政策 

投資經理依據社會因素評估各基金之投資及潛在投資，並追蹤相應之投資績效。此等因素包括多元性

及包容性及勞工管理。 

公司治理政策 

投資經理依據治理因素評估各基金之投資及潛在投資，並追蹤相應之投資績效。此等因素包括董事會

之獨立性及結構及領導階層薪酬。 

人權政策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
http://www.eifs.lu/allianceber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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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當地聯絡處 國家額外資訊 

投資經理依據國際規範之遵循度評估各基金之投資及潛在投資，並追蹤相應之投資績效。此等規範包

括聯合國全球盟約（UN Global Compact）及其相關之公約及條約。 

 

*所有上述基金可能不會於法國公開分銷。 

德國 

歐盟指令 2009/65/EC第 92 條第 1項及其修訂版(EU)2019/1160 指令所提及之事業： 

聯博 SICAV基金註冊辦事處位於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 申購、買回及轉讓聯博 SICAV基金股份之請求，依聯博 SICAV基金文件所列條件，可提交至此

事業處理。 

• 所有支付予股東的款項，包括買回收益及配息（若有），在股東的要求下，皆可透過此事業匯出。 

• 此事業提供關於如何提交上述請求及買回款項如何支付的資訊。 

• 此事業提供歐盟 2021/2261 指令修訂的 2009/65/EC 指令第 15 條及《德國資本投資法（KAGB）》

第 28(2) 節第 1 項中提及的與投資者權利行使（投資者投訴）相關的程序和安排的索取方式，並

提供相關資訊。 

• 公開說明書、重要資訊文件、聯博 SICAV基金章程、最新的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可要求紙本

文件）以及其他資訊及文件，均可在此事業免費取得。 

• 每股淨資產價值及發行、買回及轉換價格，可免費在此事業取得。 

• 此事業以持久性媒介提供與工作相關之資訊。 

• 此事業為 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 之聯絡人。 

網站：www.alliancebernstein.com 

• 公開說明書、重要資訊文件、聯博 SICAV 基金章程、最新的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可要求紙

本文件)以及其他資訊及文件，會在此網站上公布，並可免費取得。 

• 每股淨資產價值及發行、買回及轉換價格，會在此網站上公布，並可免費取得。 

任何在德國對股東的通知將會發布於 www.alliancebernstein.com。若發生以下事件，將會以持久性媒

介發布額外通知：暫停買回股份、終止本傘型基金或基金之管理或清算、修訂與現行投資原則不一致

之基金規則、對重要投資人權利造成不利影響，或可能自本傘型基金或基金資產中收取且對投資人不

利之報酬或費用補償（包括修訂之原因及投資人之權利）、本傘型基金或基金之合併，或將本傘型基

金或基金轉換為連結基金。 

 

德國投資稅法之稅務。以下基金將個別投資其淨資產至少 50%於德國投資稅法第 2條第8項所定義的股票： 

• 聯博－永續主題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 聯博－聚焦美國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 聯博－新興市場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聯博－全球核心股票基金； 

• 聯博－印度成長基金； 

• 聯博－國際醫療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 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

為本金) 

• 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 

• 聯博－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聯博－歐元區成長基金(原名：聯博－歐元區股
票基金；更名自2025年11月25日起生效)； 

• 聯博－全球成長基金(原名：聯博－聚焦全球股
票基金；更名自2026年2月27日起生效)； 

• 聯博－歐洲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 聯博－優化波動總回報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聯博－美國永續主題基金 

• 聯博－美國價值基金 

 

 

遵守德國保險企業監理法（Versicherungsaufsichtsgesetz，VAG） 

下列基金遵守VAG規定 

• 聯博－歐元區成長基金(原名：聯博－歐元區股票基金；更名自2025年11月25日起生效) 

• 聯博－全球成長基金(原名：聯博－聚焦全球股票基金；更名自2026年2月27日起生效) 

香港 

代表處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39th floor, 

One Island East,  

Taikoo Place, 18 Westland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代表接獲有關要求後會將該等要求轉交過戶代理人，然而，香港代表無權決定是否接納有關請

求。在並無疏忽的情況下，香港代表及本傘型基金概不就香港代表未有轉交本傘型基金的任何申請、

轉換或買回指示或轉交時出現的任何延誤承擔任何責任。 

下列關係企業次投資經理已獲得QFI身份：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39th floor, One Island East,  

Taikoo Place, 18 Westland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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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 

付款代理 

AllFunds Bank, S.A., Milan branch 

Via Santa Margherita 7 

Milan, Italy 

Société Générale Securities 
Services S.p.A. Santa Chiara 19 

Turin, Italy 

Banca Sella Holdings S.p.A., 
Piazza Gaudenzio Sella 

Biella, Italy 

CACEIS Bank, Italy  

Branch Piazza Cavour n°5 

20121 Milan, Italy 

義大利的付款代理可就各項申購、轉換或買回股份的要求收取佣金。 

印度  

本文件及附件並不構成向本文中所提及之人員以外之任何人發售本文中所述投資產品（以下簡稱「投資

產品」）之要約或邀約之引誘。本文件及附件並非且亦不應被解釋為公開說明書或發行備忘錄。公司登

記處或印度證券交易委員會或任何其他印度監理機關均未審查、核准或推薦本要約文件及/或介紹報告及

/或這些資料或本文所包含之任何資訊，或其任何修訂或補充。根據2013年（印度）公司法之規定，本要

約文件及/或介紹報告及/或資料及其任何修訂或補充在過去及將來均不會登記為「公開說明書」。該投

資產品不提供發售或申購，而是由有限數量之潛在投資人私下認購，準投資人須就是否有權認購此投資

產品尋求法律意見，並須遵守印度這方面所有的相關法律。 

向印度境內任何人進行證券之發行及銷售均應遵守所有適用的印度法律，包括但不限於 1999 年修訂之外

匯管理辦法，以及由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所發行之任何指導方針、規則、規定、公告及

通知等，且發行方式依據 2013年所修訂之（印度）公司法，不得導致其向印度公眾公開發行股票。 

下列投資經理之子公司被視為 FII及 FPI許可執照持有者：聯博資產管理公司 

登記編號：IN-US-FA-0588-99 

日本 

AllianceBernstein (Japan) Ltd. 

Hibiya Park Front Building 14F 
2-1-6 Uchisaiwaicho, Chiyoda-ku, 

14th Floor 

Tokyo 100-001, Japan 

為遵循日本個人儲蓄(Nippon (Japan)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 “NISA”)規範，運用衍生性商品包括以

下基金之遠期外匯契約僅限於避免價格波動風險、利率波動風險、外匯波動風險及實現其若持有該投

資資產之相同收益及損失： 

• 聯博－全球成長基金(原名：聯博－聚焦全球股票基金；更名自2026年2月27日起生效)； 

• 聯博－美國成長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 聯博－聚焦美國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波蘭 

付款代理 

Bank Polska Kasa Opieki Spka 

Akcyjna 1 Żubra Street, 01-066 

Warsaw, Poland 

 

卡達  

該基金的股份僅向願意並能夠獨立調查投資風險的有限投資者提供。本公開說明書不構成對公眾的要

約，僅供指定收件人獨家使用，不得交給或展示給任何其他人（除了與收件人考慮有關的員工、代理

人或顧問）。本基金未曾且不會在卡達中央銀行（“QCB”）、卡達金融中心監管機構

（“QFCRA”）或卡達國家法律下的任何其他政府機構註冊。QCB、QFCRA 或卡達國家法律下的任

何其他政府機構對本公開說明書中的陳述和資訊的準確性不承擔任何責任，對任何人，包括投資者在

內，因依賴本公開說明書中的任何陳述或資訊而遭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均不負責。任何過去的表現不

是未來表現的可靠指標。潛在投資者應進行自己的盡職調查，並在決定投資該基金的股份之前考慮尋

求獨立的財務建議。在卡達境內不會進行任何交易，有關股份的任何查詢應向管理公司提出。 

新加坡 

代表處 

AllianceBernstein （Singapore） 

Ltd.  

One Raffles Quay, #27-11 South 

Tower 
Singapore 048583 

 

西班牙 

代表處 

AllFunds Bank S.A.U. 
calle de los Padres Dominicos, 7 

 

28050 Madrid,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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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代表及付款代理 

BNP Paribas, Paris, 
Zurich branch  

Selnaustrasse 16 

8002 Zurich, Switzerland 

取得相關文件之地點 

關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KIID）、章程及本傘型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報
告得向瑞士代表處免費索取。 

公告 

本傘型基金於瑞士之公告將公佈在www.fundinfo.com。每次發行或買回股份時，本傘型基金所
有基金之股份發行及買回價格，分別為每股資產淨值（註明「佣金除外」），每日一併公佈在
www.fundinfo.com。 

付款折讓及退佣  

管理公司及其代理（代表本傘型基金）可就在瑞士銷售本傘型基金之股份支付折讓作為銷售活
動報酬。該等報酬可能被視為下列服務的付款，特別是： 

• 客戶關係及管理投資人帳戶及活動； 

• 協助本傘型基金行銷股份及為投資人評估股份的合適性； 

• 有關法規遵循、洗錢防制及適用於投資人帳戶的其他法律之合作。 

 
折讓並不被視為退佣，即使有關費用（全部或部分）最終轉嫁至投資人。關於折讓收受之揭露
係基於《聯邦金融服務法》（FINSA）的適用條款。 

如在瑞士進行銷售活動，管理公司及其代理可按要求直接支付退佣予投資人。退佣目的為減少
有關投資人產生的費用或成本。容許進行退佣之前提為： 
• 其係從管理公司收取的費用中付款，因此不會對本傘型基金資產造成額外收費； 
• 其係按客觀標準的基準下獲准；及 
• 符合該等客觀標準及要求退佣的所有投資人亦可於相同時限及相同範圍內獲授退佣。 

管理公司同意退佣的客觀標準如下： 
• 投資人於集體投資計劃或（如適用）發起人的產品系列所申購的數量或其所持有的總數量； 
• 本傘型基金於推出階段所提供的支援； 
• 投資人的策略性市場；及 
• 適用於投資人的法律及監管考慮因素。 

管理公司必須按投資人要求免費揭露有關退佣的款項。 

履行地及司法管轄地 

就擬在瑞士提供之股份而言，履行地為瑞士代表的註冊辦事處，司法管轄地為瑞士代表的註冊辦

事處或投資人之所在地/住所。 

臺灣 

總代理人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10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7

號 81 樓 

 

英國 

 

事務代理人 

Alliance Bernstein Limited  
60 London Wall, London, EC2M 

5SJ, United Kingdom. 

交易安排及資訊 

Alliance Bernstein Limited（即事務代理人）將擔任本傘型基金在英國之事務代理人，並同意於英

國倫敦辦事處 60 London Wall, London, EC2M 5SJ 就本傘型基金提供特定事務服務。 

 

可供查閱之文件 

在任何週間的一般營業時間（星期六及國定假日除外）均可於事務代理人之辦事處免費查閱以下

文件之副本： 

（a）本傘型基金之章程及其任何相關修正 

（b）本傘型基金最近發行之公開說明書及任何補充； 

（c）本傘型基金最近發行之重要投資人資訊文件；及 

（d）與本傘型基金有關之最近期年度及半年度報告。 

 

以上文件均可依有興趣之投資人索取提供。 

 

事務代理人之處所可以英文辦理以下事務： 

• 買回請求及支付買回收益之安排 

• 支付配息 

• 參加人通知之詳細資訊/副本 

• 股份所代表權利之性質 

• 表決權之詳細資訊 

• 資產淨值之資訊 

• 接受申訴（就本傘型基金之操作提出申訴者可直接向本傘型基金提出，或透過上述地址向

事務代理人提出） 

 

請參閱下述 HMRC 網站以了解取得 UKRS 之股份類別：

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offshore-funds-list-of-reporting-funds 

下列屬關係企業之次投資經理已獲得 QFI 身份： 

AllianceBernstein Limited，地址為 60 London Wall, London, EC2M 5SJ, United Kingdom。 

美國  

基金之任何股份及本傘型基金均未依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及其修訂）或美國任何州或其管

轄範圍內之任何領土、財產及區域的證券法律進行登記。基金及本傘型基金現在及將來均不會根

據1940年《美國投資公司法》或任何其他美國聯邦法律進行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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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傘型基金 
 

運營及業務結構 

 

符合 UCITS 資格 根據《2010 年法》第一部分以及 UCITS 指令，本傘型

基金符合「可轉讓證券集合投資事業」（UCITS）的規定，並已於 CSSF

的集合投資事業官方列表中登記。本傘型基金亦受 1915 年 8 月 10 日修

訂之商業公司法管制。 

基金的財務獨立 本傘型基金之結構為「傘型基金」，其下包含獨立的基

金。雖然本傘型基金為一單一的法律實體，但是每個基金的資產及負債

與其他基金的資產及負債是分開的；本傘型基金無交互責任，一檔基金

的債權人或股東無權對其他基金為請求。 

共同管理資產 為了有效管理並於某些情況下降低成本，這些基金可能會

將某些資產與其他基金及聯博集團其他基金的資產混合在一起，並作為

「資產池」進行管理。此種匯集安排為一管理手段，每個基金的資產在會

計、所有權及法律上權利等面向均保持區隔，且績效及成本的分配係按比

例分配予各檔基金。股東的權利及義務維持不變，預計不會產生重大的稅

務影響。資產池並不構成單獨的實體，且投資人亦無法直接觸及。 

當資產池匯集了多檔基金的資產時，歸屬於每檔參與基金的資產取決於

對資產池的初始配置，隨後再根據後續分配及提取進行調整。每檔參與

基金對共同管理資產之權利適用於資產池中的每一項投資。 

如本公開說明書所述，於證券所在並於該國家被匯集的其他管轄區，任

何稅務影響之風險均不預期導致任何重大的稅務義務。 

爭端解決 除非本傘型基金或管理公司（視情況而定）選擇以發行股份的

國家或相關股東所居住的國家法院作為管轄法院，否則，與本傘型基

金、管理公司、存託機構或任何股東有關的任何法律糾紛，均由盧森堡

法院管轄，並以盧森堡法律為準據法。 

除非盧森堡法律另有規定更短或更長的期間，否則股東於原因事實發生

後五年內得向本傘型基金請求損害賠償（如係請求清算款項，則時效為

30 年）。 

 

本傘型基金之董事會 
Silvio D. Cruz，董事長 

本傘型基金之 Administrateur Délégué 

資深副總裁兼常務董事 

AllianceBernstein L.P. 

501 Commerce Street  

Nashville, TN 37203 USA 

 

Susanne van Dootingh 

獨立非執行董事 

Poenaardlaan 17 

3090 Overijse, Belgium 

 

Olivia Moessner 

獨立非執行董事 

Elvinger Hoss Prussen, société anonyme 

2, Place Winston Churchill, B.P. 425  

L-2014 Luxembourg 

 

Bertrand Reimmel 

本傘型基金的 Administrateur Délégué兼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 S.à r.l.資深副總裁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Vincent Noto 
非執行董事 

7 Peters Ln.,Verona NJ 07044, 美國 

 

Stuart Corrigall 
執行董事 

副總裁 

AllianceBernstein Limited 

60 London Wall 

London EC2M 5SJ, United Kingdom 

 

 

董事會負責本傘型基金的整體管理及行政管理事務，並擁有代表本傘型

基金行事之概括權力，包括: 

• 任命及監督管理公司 

• 對基金及級別之發行、修改、合併或清算有全部決策權，包括定

價、費用、配息政策與配息支付，以及處理股份交易請求等事項 

• 於基金或級別中，決議投資人之任何資格要求及所有權限制，以及

於發生任何違規行為時可採取之措施 

• 決定本傘型基金何時及如何行使本公開說明書或公司章程中所保留

之任何權利，並進行任何相關的股東溝通 

• 確保管理公司及存託機構之指派符合《2010年法》以及本傘型基金

所適用之任何協議 

• 確定任何級別是否於盧森堡證券交易所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掛牌 

董事會整體負責本傘型基金之投資活動及其他作業。董事會已將本傘型

基金及其基金之日常管理委託予管理公司，而管理公司又將其部分或全

部職責委託予投資經理及其他服務提供者。在董事會的監督下，管理公

司對其所受託之職責及行為負責。 

董事會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依其最佳所知及所信，以確保本公開說明

書所載資訊與事實相符，且未遺漏任何重要資訊。董事會願承擔相應責

任。 

本傘型基金董事根據公司章程任職至任期屆滿、辭職或被罷免為止。任

何其他董事均係根據公司章程及盧森堡法律所指派。非聯博集團員工之

董事得收取任職於董事會之報酬。報酬需經年度股東大會核准，若董事

未達領取全年報酬之條件，則按比例分派。所有董事得報銷其因執行董

事職務所生之費用。 

 

 

 

 

 

名稱及註冊辦事處 

聯博 SICAV 基金（AB SICAV I）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
2453 Luxembourg 
網址為 alliancebernstein.com 

法律結構 可變資本的開放式投資公司（société 

d’investissement à capital variable） 

法律管轄地 盧森堡 

成立 2006 年 6 月 8日以 ACMBernstein SICAV 為名稱登記 

期限 無限期 

章程 2006 年 6月 21 日公布於 Mémorial C, Recueil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 最新修訂（2016 年 2 月 5 日）（包括更名為「
聯博 SICAV 基金（AB SICAV I）」），已於 RESA 以及本傘
型基金註冊辦事處公布。 

監理機關 
金融監督委員會（CSSF） 
283, route d’Arlon  
L-1150 Luxembourg 

登記號碼（盧森堡交易及公司登記處） B 117.021 

財務年度 6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 

資本 任何時候所有基金之淨資產總值 

最低資本（根據盧森堡法律）125 萬歐元或等值之其他貨幣 

股份面額 無 

股本及申報貨幣 美元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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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大會及表決 

年度股東大會將於每年十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盧森

堡時間）於盧森堡召開，倘該日為盧森堡的銀行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

盧森堡銀行營業日。其他股東大會得於適當之核准及通知後，於其他地

點及時間舉行。 

 

所有股東大會的通知將寄發予各股東，並依法律要求公布且須指明大會

召開的地點、時間、參加條件、議程、法定人數以及投票要求。股東得

親自或由代理人出席會議並投票表決。 

有關全體股東利益之議案通常於股東大會上進行。 

 

管理公司提醒投資人注意，任何投資人僅在其本人並以其自身名義在本

傘型基金股東名冊登記的前提下，方可全面行使其直接針對本傘型基金

的投資人權利，尤其是參加股東大會的權利。若投資人透過中介機構以 

 

中介機構自身名義，但代表投資人投資於本傘型基金時，則投資人未必

一直能夠直接行使針對本傘型基金的某些股東權利，或在本傘型基金的

淨資產價值計算錯誤及/或未遵守投資相關法規及/或其他錯誤的情況下得

到補償。謹建議投資人就其權利徵詢意見。請參閱 「透過名義人投資 vs.

直接投資本傘型基金」章節。 

 

清算或合併 

基金或級別的清算 

董事會得決議對任何其認為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基金或級別進行清算： 

基金或級別的資產淨值過低，導致持續運作之經濟效率低下； 

政治、經濟或貨幣條件發生重大變化； 

 

清算作為經濟合理化之一部分為適當（例如全面調整基金的發行）；或 

符合股東之利益。 

最終基金及本傘型基金的清算必須由股東大會決議。請參見「本傘型基

金之清算」。 

清算基金的決定將通知股東。 

一般而言，至清算日止，相關基金或級別的股東得繼續買回或轉換其股

份，而毋庸任何買回及轉換費用（如有），但通常不再接受其他申購。

該買回及轉換之執行價格將反映與清算有關之任何成本（如有）。董事

會如認為符合股東利益或為確保股東平等所必需，得中止或拒絕該買回

及轉換。 

於此等情況下，基金的資產將變現，債務將被清償，以及變現所得款項

淨額將按股東持有基金股份的比率分配予股東。支付予股東的所得款項

將須根據本傘型基金的憑證（如有發行）及董事會可合理要求的任何其

他清償證明而為之。 

清算的任何成本及支出得由本傘型基金、相關基金或級別負擔，但不超

過相關級別之「投資組合明細」中所規定的最高營運及管理費用水準

（如適用）；或由管理公司負擔。 

 

本傘型基金之清算 

董事會得決議對本傘型基金進行清算，但須遵守盧森堡法律並得到股東

核准。由股東大會所指定的一名或多名清算人將以符合股東最佳利益之

方式清算本傘型基金之資產，並將所得款項淨額（扣除與清算有關之任

何支出後）按所持有股份的比例分配予股東。於盧森堡法律要求之期限

內，未經股東立即提出請求之款項由 Caisse de Consignment 託管。到期

後未經認領之款項可能會被沒收。 

除此之外，當股本低於以下條件時，董事會必須召開股東臨時會以商討

本傘型基金之清算： 

低於最低資本金額的三分之二，其決定需有會議出席或經代表出席股份

之多數決為之； 

低於最低資本金額的四分之一，其決定需有會議出席或經代表出席股份

之四分之一為之。 

 

基金之合併 

董事會得決議無論是在本傘型基金內或是在其他 UCITS 中，將基金與任

何其他基金合併。 

其投資涉及任何合併之股東將至少於合併前一個月收到通知，並得買回

或轉換其股份，而毋庸支付任何買回或轉換費用（如有）。 

 

 

 

本傘型基金之合併 

如將本傘型基金合併至另一個 UCITS 中，導致本傘型基金消滅，該合併

將由股東大會作成決議。該會議無法定人數之要求，如於會議表決中獲

得簡單多數之支持，則視為該合併獲准。 

 

重組基金或級別 

在與上述相同之條件下，董事會得決議將級別合併至另一級別，或透過

分割、拆分分為兩個或多個基金或級別、或以整併之方式重組基金或級

別。 

至少於重組發生前一個月將董事會決議通知股東，使其於此期間內得買

回或轉換其股份，而毋庸支付任何買回或轉換之費用（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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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司 
運營及業務結構 
 

管理公司之經理人 
Silvio D. Cruz，董事長 

AllianceBernstein L.P. 資深副總裁兼常務董事 

501 Commerce Street Nashville, TN 37203 USA  

 

Bertrand Reimmel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資深副總裁兼常務董事，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Steven M. Eisenberg 

AllianceBernstein L.P. 全球機構負責人兼資深副總裁 

66, Hudson Blvd E 
New York, NY 10101, USA 

 

John Schiavetta 

AllianceBernstein L.P. 風險長兼資深副總裁 

501 Commerce Street 

Nashville, TN 37203 USA 

 

Carolyn Buccerone 

AllianceBernstein L.P. 初階法律總顧問兼資深副總裁 

501 Commerce Street Nashville, TN 37203 USA  

 

責任及授權 
董事會已委任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為本傘型基金

的管理公司，負責就所有基金提供日常的行政、行銷、投資管理、

風險管理及顧問服務。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前稱 AllianceBernstein （

Luxembourg） S.A.）（其主要股東為投資經理的間接全資持有的子

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Holdings Limited）為一個根據盧森堡大公國法

律按照 1990 年 7 月 31 日簽發，並於 1990 年 11月 9 日 Mémorial （

the Mémorial C, Recueil des Sociétés et Associations ）刊發的一份公證

契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無限期存續。自 2011 年 4 月 11 日

起，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A.已將其公司形式從「股份

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一公開有限責任公司）變更為「有

限責任公司（société à responsabilité limitée）」（一私人有限公司）

。  

因此，其名稱亦從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A.變更為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其公司章程已於 2019 年 2

月 1 日為最近一次修訂。管理公司的已發行資本為 16,300,000 歐

元，分為 163,000 股的無面額登記股份，所有股份均已繳足。 

管理公司得依所適用之法律及規定，將特定職權委託予符合資格之

第三人，包括基金管理、行政管理與行銷，管理公司應對此委外項

目進行監督並對其負責。 

舉例而言，管理公司得指定一名或多名投資經理來管理基金的日常

管理，或指定一名或多名投資顧問來提供有關潛在及現存投資之投

資資訊、建議及研究。相對而言，投資經理亦得在管理公司之核可

下指定一名或多名次投資經理或次投資顧問。 更多資訊請參閱「投

資經理」章節。 

管理公司指定之投資經理、次投資經理及所有服務提供者均有簽訂

無限期服務之協議，且須就其服務定期提供報告。如管理公司認為

符合股東利益，得立即終止該任何協議。 

管理公司亦得指定各類服務提供者，包括分銷商，以在核准發售股

份之任何管轄區分銷並分派配息。 

管理公司亦得被指定作為其他投資基金之管理公司，其清單得於本

傘型基金及管理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供索取。 

有關集中行政作業，管理公司保留註冊處及過戶代理作業(請參「註

冊處及過戶代理」乙節)及客戶溝通作業，而委託計算股份的資產淨

值及維護會計記錄給行政管理人(請參「行政管理人」乙節)。 

公司行為政策 

利益衝突 

管理公司、投資經理、存託機構、行政管理人、分銷商、其他服務

供應商及其各自的關係企業、董事/經理人、高級職員和股東涉及或

可能涉及其他金融、投資和專業活動而該等活動可能與本傘型基金

的管理與行政管理產生利益衝突。這些情況包括管理其他基金、證

券買賣、經紀服務、託管及保管服務、以及擔任其他基金或其他公

司（包括基金可能投資的公司）的董事/經理人、高級職員、顧問或

代理人。聯博集團內部亦存在實際及潛在的利益衝突。 

雖然前述利益衝突於雙方常規業務關係中是無可避免的，惟實際或

潛在利益衝突之存在並不代表會損及本傘型基金的利益。 

對於聯博集團以外之實體，各方均應確保其職責不受其可能涉及事

物之任何損害。倘出現利益衝突，管理公司之經理人及有關各方將

致力於在合理時間內為本傘型基金之利益公平地解決該等衝突。此

得透過多種方式來完成，例如根據合理公平條款進行交易、匿名交

易或採用公認的政策及程序來提供平等待遇及其他技術。 

在聯博集團內，投資經理有義務為本傘型基金之最佳利益行事，這

代表投資經理必須致力於公平地解決任何實際、明顯或潛在的利益

衝突，亦須考慮對其他客戶承擔的責任。該衝突可能包括以下情

況，並視情況適用於投資經理或關係實體，包括管理公司： 

由投資經理管理的其他基金。利益相關者可能會為其他客戶投資，

但並未為本傘型基金進行同樣投資。若投資於直接或間接由投資經

理、其本身或關係企業（以共同管理、控股或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

10%資本或表決權等形式）管理或由其作為顧問的基金，則該等投資

只有避免雙重收取管理費或顧問費，或就此制定適當規定時，才可

進行。而且，管理公司或其他公司不得就收購或出售該等投資收申

購或買回費。 

在客戶之間的分配。儘管投資經理力求在客戶/其所管理的基金之間

平均分配投資機會（根據帳戶規模、交易金額或被認為可能相關之

任何其他因素），惟有可能本傘型基金對某些投資仍只能以較不利

條件、少於預期之數量進行投資或根本不投資。 

管理公司協議並未對如何就本傘型基金分配投資機會、時間或精力

施加任何特定的義務或規定，亦未對本傘型基金或者可能由聯博或

其關係企業管理的其他帳戶的投資性質或時間設有任何限制（本公

開說明書内討論的限制或規定除外）。因此，並未規定投資經理具

體須付出多少時間來處理本傘型基金的事務，而且倘若投資機會有

限，投資經理無需對本傘型基金作出排他性或優先處理，但投資經

理在分配投資機會時必須以其認爲公平合理的方式行事。 

• 為其他客戶提供的服務。利益相關者可按公平方式與本傘型

基金或本傘型基金內投資基金的任何公司進行財務、銀行、

貨幣、顧問（包括企業融資顧問）或其他交易，利益相關者

可就此收取及保留費用。 

• 與關係人之交易及合約。聯博集團實體（包括 Sanford C.  

Bernstein & Co., LLC and Sanford C. Bernstein Limited）得與

  名稱及註冊辦事處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r.l.                 
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法律形式  有限責任公司（Société à responsabilité limitée） 

登記於 1990年 7月 31 日，盧森堡 

授權 根據《2010 年法》第 15 章所管理之公司及 2013 年 7
月 12 日有關另類投資基金管理人法律第 2 章的另類投資基
金管理人（及其修正） 

監理機關 

金融監督委員會（CSSF） 

283, route d’Arlon  

L-1150 Luxembourg 

登記號碼（盧森堡交易及公司登記） B 34.405 

至 2019 年 11 月發行資本額  1,630 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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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傘型基金或其任何基金進行交易或為其提供經紀或其他服

務，因此可能會自本傘型基金或基金收受付款或費用。 

• 經理人會議。管理公司之經理人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為其他

客戶處理其他業務活動和管理其他投資主體，而且可能會為

其他客戶擔任代表人或管理人，而該等客戶的投資目標可能

與本傘型基金的投資目標重疊。 

• 交叉交易。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投資經理得在其客戶之

間進行證券的交叉買賣，以及在其客戶與其關係企業（投資經

理並未提供其資產管理服務者）的經紀客戶之間進行交叉交

易。倘若投資經理進行交叉交易而本傘型基金是參與交易的其

中一方，投資經理將同時代表本傘型基金及交叉交易的相對

方，因此可能對該等人士出現潛在的忠誠度衝突問題。為解決

潛在的忠誠度衝突問題，投資經理已制定交叉交易政策和程

序，使交叉交易的任何一方相對另一方不會受到優待或不公平

對待。交叉交易會以委託交易的形式執行，價格按當前公平市

值且符合投資經理的忠實義務。上述活動不應嚴重妨礙投資經

理或其委任人向本傘型基金履行責任所需投入的時間。 

• 向本傘型基金出售及由其所為的出售。投資經理可能會向或由

本傘型基金買賣投資，惟（i）買賣會在正式證券交易所或其

他有組織的市場進行，且買賣時，買賣雙方並不公開身份；或

在其他買賣雙方相互不公開身份的情況下進行；或（ii）任何

買賣條款及條件以公平方式達成並經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 
• 軟佣金安排。儘管目前管理公司並未收受或簽訂軟佣金協議/

安排，投資經理及任何關係企業次投資經理（如有適用）確有

收受並與本傘型基金中投資股權證券之基金相關之經紀商訂立

軟佣金協議/安排之情事，並就此收受若干用以支援投資決定

過程的商品及服務。軟佣金安排係在以下基礎上訂立：代表本

傘型基金進行的交易將符合最佳執行標準，且經紀商費率將不

會超過一般機構型全方位服務的經紀商費率。此外，鑑於某些

基金的投資策略性質，如投資經理將投資管理服務委託予

AllianceBernstein Limited, AllianceBernstein (Europe) Limited之

情形，與軟佣金安排有關的所有費用在相關法規要求下，將可

能被拆分並由投資經理或其關係企業次投資經理負擔。收受之

商品及服務包括專業產業、公司與消費者研究、投資組合與市

場分析以及用於提供此類服務的電腦軟體。 

所收到的商品及服務本質，是在該安排下提供的利益須為得協助本

傘型基金提供投資服務，且可能有助於改善本傘型基金之績效者。

為免疑義，該等商品及服務不包括差旅、住宿、娛樂、一般行政商

品或服務、一般辦公室設備或房產、會員費、僱員薪酬或直接支付

項目。軟佣金安排將於本傘型基金的財務報表中揭露。 

 

研究。本傘型基金的主要投資組合主題可一併考量利害關係人及其

他研究公司所聘請的股票、信貸、量化、經濟和結構性資產固定收

益研究分析師提供的帳戶預測資料。因此，有關本傘型基金投資的

盈利和股息估算可能與利害關係人的機構研究分析師的估算存在差

別。此外，投資經理爲本傘型基金進行的出售／買入行為可能與利

害關係人的機構研究分析師的推介存有差別。 

無獨立法律顧問。於「服務提供者」及「合格投資、權力及限制」

章節所指明之本傘型基金就美國法律及盧森堡法律分別的法律顧

問，亦以類似之身份為管理公司、特定的其他聯博集團實體及其客

戶，以及為其他競爭公司、投資工具及投資人擔任類似職務。 

 

薪酬政策 

管理公司已對於工作內容會重大影響基金風險屬性之員工類型建立

薪酬政策，該類型包括資深管理階層、風險承擔者、控管職位及任

何所收受之總薪酬與資深管理階層及風險承擔者薪酬相當的任何員

工，該薪酬政策： 

符合並提倡健全及有效的風險管理，且不鼓勵承擔與基金風險承受

能力或公司章程不符的風險； 

符合本傘型基金之各基金股東之商業策略、目標價值及利益，並包

括避免利益衝突之措施； 

包含依各基金建議股東持有期間所適用之多年度架構的績效評估，

以確保評估過程是基於本傘型基金的較長期績效及其投資風險，且

以績效為基礎之薪酬組成部分的實際支付亦分布於相同之期間；及 

總薪酬的固定及變動組成部分適當平衡，且固定部分在總薪酬中占

夠高的比例，以對變動薪酬部分得適用具完全彈性的政策，包括不

給付變動薪酬部分之可能性。 

尤其，基於所建立之薪酬政策，管理公司之雇員皆非基於本傘型基

金之投資績效收受給付。此外，雇員之變動薪酬係基於特定職能之

目標及全公司之績效標準，且通常不超過總薪酬的 40%。 

依 UCITS 指令及 2011/61/EU 指令及其修正（「AIFMD」）下關於

健全薪酬政策之 ESMA 指引，管理公司並未建立獨立於聯博集團層

級薪酬委員會以外的薪酬委員會。管理公司截至目前之薪酬政策，

包括但不限於：薪酬及福利如何計算之說明、負責給予薪酬及福利

之人員身分，得於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remuneration_policy 網

站取得，且其紙本得於管理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免費索取。 

最佳執行政策 

儘管投資經理（符合其應以股東最大利益行事之職責）在選擇經紀

中介機構以執行基金交易時，具有一定之彈性，但是，其在選擇經

紀中介機構時，仍應考慮以下標準：價格、成本、速度、執行及結

算之可能性、訂單規模及性質及/或與交易執行相關之任何其他考慮

因素。 

有關最佳執行政策之可得性，請參閱「通知、公告及文件」章節。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remuneration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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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服務提供者及其他資源

投資經理 

AllianceBernstein L.P.  

501 Commerce Street 

Nashville, TN 37203, USA 

管理公司已指定 AllianceBernstein L.P. 為本傘型基金之投資經理，為每

檔基金提供全權投資管理服務。 

投資經理根據美國 1940 年投資顧問法（經修訂）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註冊為投資顧問。有關投資經理的其他資訊，請參閱 SEC

網站（ adviserinfo.sec.gov ）。於 SEC 或任何美國州立證券機構註冊概不

表示具備一定水平的技能或已接受培訓。 

為提供本傘型基金全權投資管理服務，投資經理得將其部分投資管理服

務複委託其中一個或多個其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關係企業次投資

經理」）。關係企業次投資經理得在投資經理之職責及監督下，依據裁

量權做出投資決定，並對於其提供該等複委託服務之基金進行取得及處

分基金之證券及資產。 

關係企業次投資經理均經其監管機關授權、登記或核准以提供投資管理

服務並受其審慎監管。 

管理本傘型基金涉及之關係企業次投資經理為： 

• AllianceBernstein Limited，主要辦事處位於60 London Wall, London 

EC2M 5SJ, United Kingdom 

•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主要辦事處位於39th Floor, 

One Island East, Taikoo Place, 18 Westland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AllianceBernstein （Singapore） Ltd. ，主要辦事處位於One Raffles 

Quay, #27-11 South Tower. Singapore 048583 

• AllianceBernstein (Europe) Limited，主要辦事處位於5 Earlsfort 

Terrace, Dublin D02 CK83, Ireland 

關於管理本傘型基金涉及之關係企業次投資經理之更多資訊，包括本基

金之基金範疇，可在 alliancebernstein.com/go/Sub-Inv-Manager-Affiliates

查閱。 

投資經理及關係企業次投資經理提供其投資管理服務係（i）受管理公司

之監督，（ii）依據管理公司不時之指示及其制訂之投資配置標準，及

（iii）符合相關基金明文之投資目標及限制。 

存託機構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80, route d’Esch 

L-1470 Luxembourg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已被指派為本傘型基金

之存託機構，為（i）保管本傘型基金之資產、（ii）監控現金、（iii）

監督職能及（iv）依雙方不時同意並於存託機構協議所述之其他服務。 

存託機構是位於盧森堡之信用機構，其註冊辦事處為 80, route d’Esch, L-

1470 Luxembourg 並以編號 B29923 註冊於盧森堡商業註冊處。其有執照

依盧森堡 1993 年 4 月 5 日之金融服務業法律（經修訂）之規定執行銀行

業務。 

存託機構之職責 存託機構受託保管本傘型基金之資產。就得為保管之金

融工具，其得由存託機構直接持有，或在相關法律及法規許可之範圍

內，透過提供原則上與存託機構本身相同保證之第三方保管機構/次保管

機構，即符合 1993 年 4月 5 日有關金融服務部門之法律定義下的信用機

構之盧森堡機構，或受到相當於歐盟立法中審慎監管的金融機構之外國

機構。存託機構亦確保本傘型基金之現金流被適當地監督，且尤其是申

購款項已收取及本傘型基金之所有現金皆已記入（i）本傘型基金名義、

（ii）管理公司名義以代表本傘型基金、或（iii）存託機構名義以代表本

傘型基金之現金帳戶。 

此外，存託機構亦應確保： 

• 本傘型基金股份之銷售、發行、買回（repurchase）、買回

（redemption）及取消係依盧森堡法律與公司章程進行； 

• 本傘型基金股份之價值係依盧森堡法律、公開說明書及公司章程計

算； 

• 實施本傘型基金及管理公司代表本傘型基金而為之指示，除非其與

盧森堡法律或公司章程相衝突； 

• 在涉及本傘型基金資產之交易中，任何對價皆在通常時限內向本傘

型基金匯入； 

• 本傘型基金之收入係依盧森堡法律及公司章程之規定適用。 
存託機構定期將本傘型基金所有資產之完整清冊提供予本傘型基金及其

管理公司。 

職能之複委託 依《2010 年法》第 34bis 條及存託機構協議之規定，在某

些條件下及為了更有效執行其職責，存託機構得依《2010 年法》第 34

（3）條委託部分或全部對本基金資產之保管職責予一個或多個由存託機

構隨時指定之第三方受託人（下稱「受託人」），包括但不限於：保管

資產或當資產之性質無法保管時，確認該等資產之所有權並就該等資產

進行紀錄。 

關於受託人，存託機構訂有用以選擇各市場中具最高品質之第三方提供

者之程序。存託機構在選擇及指定各個受託人應採取應有之注意及審

慎，以確保各受託人具有及維持必需之專業及能力。 

存託機構亦應定期評估受託人是否符合相關之法律及監管要求，且應持

續監管各受託人以確保受託人的義務持續地被適當履行。存託機構所指

定之任何受託人的費用應由本傘型基金支付。 

存託機構之責任不因其將全部或部分其保管之本傘型基金資產委託給受

託人而受影響。 

在所保管之金融工具有所損失之情形，存託機構應無不當遲延地返還相

同類型或相當數額之金融工具予本傘型基金，除非該損失係因超出存託

機構可合理控制之外部事件所致，且即使已為此盡了所有合理努力其後

果仍係不可避免的。 

利益衝突 當執行其職能時，存託機構應誠實、公平、專業、獨立及僅為

本傘型基金及本傘型基金股東之利益行事。 

存託機構維持廣泛且詳細之公司政策及程序，以要求存託機構遵循相關

法律及法規。 

存託機構有關於利益衝突管理之政策及程序。這些政策及程序處理向本

傘型基金提供服務時可能產生之利益衝突。 

存託機構之政策要求所有有關內部或外部人之重大利益衝突皆即時揭

露，並提交予高階管理者、登記、減輕及/或避免（視情況而定）。當利

益衝突之情形無法避免時，存託機構應維持及進行有效的組織及行政上

安排，以採取所有合理手段以適當地 （i） 向本傘型基金及股東揭露利

益衝突及 （ii） 管理及監督該等衝突。 

存託機構確保雇員接受利益衝突政策及程序之告知、訓練及建議，且職

責及責任適當地被分離以避免利益衝突之問題。 

利益衝突政策及程序之遵循係由作為存託機構一般合夥人之理事會、存

託機構之授權管理階層、及存託機構之法令遵循、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職能所監督及監控。 

存託機構應採取所有合理手段以識別及減輕潛在利益衝突。此包含實施

就其業務之規模、複雜度及性質上適當之利益衝突政策。此政策能識別

已產生或可能產生利益衝突之情形，並包括管理利益衝突應遵循之程序

及應採取之措施。利益衝突之登記冊係由存託機構維護及監督。 

潛在利益衝突可能隨時由存託機構及/或其關係企業向本傘型基金、管理

公司及/或他方提供之其他服務產生。存託機構之關係企業亦可能被指定

為存託機構之第三方受託人。在存託機構及其關係企業間被識別出之潛

在利益衝突可能包含：主要為詐欺（為避免負面名聲而未向相關主管機

構申報之違規行為）、訴諸法律之風險（不願或避免對存託機構採取法

律行動）、選擇偏差（存託機構之選擇非基於品質或價格）、無償付能

力之風險（對資產分離或對存託機構償付能力之注意採較低標準）或單

一集團曝險之風險（集團內投資）。 

存託機構（或其任何關係企業）可能於其商業活動範圍內，與存託機構

（或其任何關係企業）所代為行事之本傘型基金及/或其他基金之利益有

衝突或潛在衝突。例如，存託機構及/或其關係企業可能做為其他基金之

存託機構、保管機構及/或行政管理人。 

 

 

 

 

 

 

 

http://adviserinfo.sec.gov/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Sub-Inv-Manager-Affiliates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Sub-Inv-Manager-Affiliates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Sub-Inv-Manager-Affil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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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託機構亦依行政管理協議作為行政管理人。存託機構已對存託機構及

行政管理服務之活動間實施適當之分離，包括呈報程序及治理。此外，

存託職能係在層級上及功能上與行政管理服務業務單位分離。 

 

利益衝突之潛在風險可能發生於受託人在受託保管關係外可能同時另外

與存託機構發生或具有商業及/或業務關係的情形。在進行其營業活動

時，利益衝突可能於存託機構及受託人間產生。當受託人與存託機構有

集團連結時，存託機構應負責識別該連結所產生之潛在利益衝突（如

有）及採取所有合理手段以減輕該等利益衝突。 

 

存託機構並不預期其與任何受託人間之任何複委託會產生任何特定之利

益衝突。若有任何該等利益衝突產生，存託機構將通知本傘型基金及管

理公司。 

 

在關於存託機構之任何其他潛在利益衝突存在之範圍內，該等利益衝突

已經依存託機構之政策及程序被識別、減輕並解決。 

當利益衝突或潛在利益衝突產生時，存託機構將考量其對本傘型基金之

義務，且將公平對待本傘型基金及其代為行事的其他基金，並在可行的

範圍內，任何交易實施之條款係基於客觀的預先決定之標準，及符合本

傘型基金及本傘型基金股東之單獨利益。 

資訊 有關委外保管職能的資訊及受託人之清冊可於 bbh.com/en-

us/investor-services/custody-and-fundservices/depositary-and-trustee 網站取

得。此清冊可能隨時更新，且得以書面向存託機構索取。 

有關存託機構職責及可能產生之利益衝突及存託機構委外之任何存託職

能及該委外可能產生之利益衝突之說明的更新資訊，得以書面向存託機

構免費索取。 
其他 存託機構或本傘型基金可隨時於九十日前（或在存託協議中某些違

約，包括任一方失去償付能力時，在更早之前）向另一方發出書面通知

而終止存託機構協議，然而存託機構協議在新存託機構被指定前不得終

止。 

行政管理人及付款代理人 

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地址為：80, route d’Esch L-1470 Luxembourg 

根據管理協議之條款，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被指定為本傘型基金之行政管理人。作為行政管理人，其依盧森堡法律 

 

 

 

 

 

之要求，負責本傘型基金的一般行政管理職能，例如計算股份的資產淨

值及維護會計記錄。Brown Brothers Harriman （Luxembourg） S.C.A. 亦 

 

擔任本傘型基金之支付代理人。作為支付代理人，其執行與股份交易有

關之所有進出本傘型基金之付款。 

行政管理人或管理公司得於發出書面通知九十（90）日後，隨時終止行

政管理人之指定。 

 

貸款代理 

Mitsubishi UFJ Trust & Banking, New York Branch 地址為： 

1221 Avenue of the Americas, 10th Floor, 

New York, NY 10020, USA. 貸款代理人負責管理本傘型基金之證券貸

款，包括抵押品管理及交易對手之擇定。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or Services，管理公司下之單位 

地址為：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註冊處及過戶代理提供之服務如維護本傘型基金股東之註冊、開閉帳

戶、處理股份交易之要求及提供該等交易之文件予股東。 

全球分銷商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ments，管理公司下之單位 

地址為：2-4, rue Eugène Ruppert L-2453 Luxembourg 

全球分銷商得發行股份，或得委託特定國家或市場之當地分銷商或其他

代理人。在某些國家，須強制使用代理人，而該代理人不僅得促進交

易，亦得代表投資人以自己之名義持有股份。分銷商及代理人之費用從

管理費中支付。 

分銷商得擔任名義人，這可能會影響股東之權利。更多資訊請參閱「透

過名義人投資 vs.直接投資本傘型基金」章節。 

會計師 

Ernst & Young, société anonyme 

地址為：35E, avenue John F. Kennedy L-1855 Luxembourg 

會計師每年對本傘型基金及所有基金之財務報表進行獨立審查，並查核

所有績效費之計算。 

法律顧問 

Elvinger Hoss Prussen, société anonyme 

地址為：2, Place Winston Churchill, B.P. 425 L-2014 Luxembourg 

Dechert LLP 

地址為：One International Place 40th Floor 100 Oliver Street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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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之締約前揭露 

介紹 
以下揭露內容是依據（EU）2019/2088 號法規（其隨時修正及補

充）並為其目的所為(「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而非旨在提供一

基金針對潛在投資人投資需求之適合性之詳細資訊。 

 

有關管理公司之永續性相關揭露之更多資訊，請見管理公司網站

https://www.alliancebernstein.com/corporate/management-

company.htm。 

 

本文中對「聯博」之指稱係指，向基金直接或間接提供投資管理服

務之投資經理、管理公司及/或另一 ABLP子公司，視情況而定。 

 

對於依據永續性金融揭露規範被歸類為第 8 條或第 9條之基金，聯

博已評估與其各自投資策略相關之永續性風險影響，並認為此類風

險與環境、社會或治理事件或條件相關，如果發生，將導致對其投

資價值之實際或潛在重大負面影響。永續性發展風險之可能影響因

投資目標、策略及政策而異，惟考慮各自之投資領域，聯博認為環

境、社會或治理事件可能會對證券價值、質量及/或穩定性、被投

資發行人之財務健康狀況、發行人之信用品質及/或債務發行人支

付息票或履行其他義務之能力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重要定義 
 

聯博盡職治理方

法 

聯博全球盡職治理聲明：聯博關於責任投資、

ESG整合、議合及合作之政策。 

ESG 環境、社會及/或治理 

ESG因素 可能帶來風險或機會及永續性風險之ESG問

題。 

排除政策 

基金之單獨排除政策包括基於各種指標之排除

及與基金投資策略相關之一致性標準之詳細資

訊。 排除政策之一般性目的為確定基金之可投

資範圍，從中選擇永續性投資。 

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UN 

SDGs）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一組17項目標，代表聯

合國至2023年對世界樣貌之理想。此17項目標

涉及經濟繁榮、環境永續性及社會包容。 

永續投資 有助於環境及/或社會目標之經濟活動，惟此等

相應投資不會重大危害任何所適用之環境及/或

社會目標，且被投資之發行人均遵循良好治理

實務。 

永續性風險 環境、社會或治理事件或情況，當發生時，可

能對投資價值產生潛在或實際之重大負面影

響。永續性風險可能影響投資人長期經風險調

整後收益。因永續性風險發生之後果可能很

多，並且將依據特定風險、地區或資產類別而

不同。通常，一資產發生永續性風險時，將產

生負面影響，且其價值可能減損，進而對相關

基金資產淨值產生影響。 

歐盟分類規則 歐洲議會及理事會於2020年6月18日關於建立促

進永續投資框架之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及

修訂之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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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61YRREE5X2T317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否  是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此包括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

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ESG相關之檢視及排除(適用於透過專有量化方式管理之本基金資產)： 

• MSCI ESG評等 – CCC 

• 遵守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 所有不合規者 

• 爭議武器 

• 菸草/電子菸製造商 

• 槍枝 

• 核武器 

• 私人監獄 

• 油沙 

• 頁岩油/天然氣 

• 北極天然氣 

• 非常規石油及天然氣 

• 燃料煤 

• 大麻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MAS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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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ESG評分、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針對透過專有量化方式管理之本基金資產，聯博透過系統性地確保交易前遵守ESG相關之檢視及排除以及持續性地監督

ESG相關之檢視及排除以評估E/S特徵之實踐。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MAS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基金相關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

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最低ES分數及/或具證據之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及 

- 針對透過專有量化方式管理之本基金資產，本基金透過在辨識可投資清單時，運用前述「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

/或社會特徵」中所載之ESG相關之檢視與排除以提倡E/S特徵。 

更 多 關 於 ESG 整 合 、 ESG 研 究 、 ESG 相 關 之 檢 視 與 排 除 及 議 合 之 資 訊 請 見 聯 博 永 續 相 關 揭 露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MAS8webdisclosures。更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

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MAS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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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51% 

#2 其他之最大值：49%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2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投資

#1符合E/S特徵

51.00%

#2 其他

49.00%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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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

會保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環境及/

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MAS8webdisclosures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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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美國成長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BFLEZW1Q414092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聯博－全球多元收益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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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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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3？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3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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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本基金說明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

險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

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其

他活動以對環境目標

做出實質貢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file:///C:/Users/Amy/Downloads/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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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聯博－亞洲收益機會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2221008HQVNQT0Z7WS95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氣候轉型計畫。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

指聯博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此包括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

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行動之議合。舉例而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

之管理階層議合。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ESG評分、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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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本基金相關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

基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本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最低ESG分數及/或具證據之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ESG評分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

losures。更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責任投資乙節。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

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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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4？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4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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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避險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

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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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聚焦美國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I7JHJX4TZT8E06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此包括股權證券之ESG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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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

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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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5？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5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賦能活動直接賦

能其他活動以對

環境目標做出實

質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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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
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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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 2019/2088 號規則第 8 條第 1、2 及 2a 項及歐盟第 2020/852 號規則第 6 條第 1 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

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F4R36YSUVW4G50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氣候轉型計畫。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

指聯博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此包括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

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行動之議合。舉例而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

之管理階層議合。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ESG評分、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聯博－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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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本基金相關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

基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本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最低ESG分數及/或具證據之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ESG評分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

losures。更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責任投資乙節。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

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

















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聯博－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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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6？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6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聯博－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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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之良好

治理政策。 

- 為避險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
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聯博－新興市場公司債券基金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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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新興市場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38MS858LAR8B49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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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

素為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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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7？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7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99|聯博SICAV基金| 2026年3月公開說明書                                      聯博－新興市場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本基金詳細資訊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

之曝險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環境及/或

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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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1DY5YPA6ICKB40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 go/MAS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

之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ESG評分、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 go/MAS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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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基金相關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基金相關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最低ESG評分及/或經佐證之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MAS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51% 

#2 其他之最大值：49%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投資

#1符合E/S特徵

51.00%

#2 其他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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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8？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

保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8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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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

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 go/MAS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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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歐洲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AZLKZI48J2QV47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此包括股權證券之ESG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公

司治理實務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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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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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9？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9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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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

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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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歐元區成長基金(原名：聯博－歐元區股票基

金；更名自2025年11月25日起生效)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0S8RXY9XPCD195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此包括股權證券之ESG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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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

目標及風險承受等

因素引導投資決

策。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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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10？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10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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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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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全球核心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RN1W12T6VHR056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4，本基金排除石油。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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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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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11？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11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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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116|聯博SICAV基金| 2026年3月公開說明書            

                                 聯博－靈活入息基金 (原名：聯博－全球收益基金；更名自2025年4月16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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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靈活入息基金 (原名：聯博－全球收益基金；更

名自2025年4月16日起生效)（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資等

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且本基金並無保證收益及

配息）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APILN1H972W680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氣候轉型計畫。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

指聯博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此包括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

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

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ESG評分、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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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ESG最低評分及/或經佐證之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ESG評分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更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負責任投資乙

節。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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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12？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用於避險目的之衍生性商品。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12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其

他活動以對環境目標

做出實質貢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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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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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全球成長股票基金(原名：聯博─聚焦全球股票基金；更名自 2026 年 2 月 27 日生效) 

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全球成長基金(原名：聯博─聚焦全球股票基

金；更名自2026年2月27日起生效)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43C41L9CR5YG07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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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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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13？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13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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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

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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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1W2NP6MLV05Y46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此包括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

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

理階層議合。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關於聯博盡職治理

方法之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ESG評分、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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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最低ESG評分及/或經佐證之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ESG評分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更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負責任投資乙

節。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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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14？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14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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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用於避險目的之衍生性商品。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聯博－全球靈活收益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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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全球不動產證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KPO78J3IQ5E346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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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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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15？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15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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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相關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

曝險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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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 2019/2088 號規則第 8 條第 1、2 及 2a 項及歐盟第 2020/852 號規則第 6 條第 1 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全球價值型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254900OF8WFDIN6VFN26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 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 E/S 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 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 ESG 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 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 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 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 PAI 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 之額外資訊將依 SFDR 第 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品

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如何實現的情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經濟

活動之投資，惟該投資不

會重大損害任何環境或社

會目標，且被投資公司遵

循良好之治理實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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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詳情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 ESG 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 ESG 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詳情。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 E/S 特徵之證券以提倡 E/S 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

種或多種 E/S 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 E/S 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金之年

報中公布有關提倡 E/S 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 E/S 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標

及風險承受等因素引導

投資決策。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全

之管理結構、員工關

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

循。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於

特定資產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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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16？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16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其

他活動以對環境目標

做出實質貢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碳

選擇方案時，其中溫室

氣體排放水準相當於最

佳表現之活動。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以佔

下列項目之比例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來

自綠色活動之收入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被

投資公司所為之綠色投

資，例如：轉型為綠色

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被

投資公司之綠色營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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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 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本基金詳細資訊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

之曝險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產

品是否達到環境或社會

特徵其所提倡之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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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國際醫療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KKFDSHGK22IC22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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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

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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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17？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17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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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

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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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Q2D8XGSWTZEY39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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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

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18？ 

 是： 於石油     於核能 

 
18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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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本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

險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

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聯博-國際科技基金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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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2PHF4X7VDKCY03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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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

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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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19？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19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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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

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聯博-優化波動股票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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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優化波動總回報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G2L0VH1BF4TJ46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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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

為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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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之長期曝險。提請注意本基金使用衍生性商品以降低對全球股權市場（Beta值）之曝險幾近於

零。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有

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0？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20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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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

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聯博－優化波動總回報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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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精選美國股票基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FQVZ8YHFZBN041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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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

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及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

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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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1？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21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其

他活動以對環境目標

做出實質貢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碳

選擇方案時，其中溫室

氣體排放水準相當於最

佳表現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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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得之曝險

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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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優化短期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LDWBHC26DB5HQE5WJS53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氣候轉型計畫。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

指聯博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此包括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

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行動之議合。舉例而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

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ESG評分、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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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

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最低ESG評分及/或經佐證之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 多 關 於 ESG 整 合 、 ESG 研 究 、 ESG 評 分 及 議 合 之 資 訊 請 見 聯 博 永 續 相 關 揭 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更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責任投資乙節。

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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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2？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22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1 符合 E/S 特徵包括用以達成金融產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之金融產品投資。 

#2 其他包括不符合環境或社會特徵，亦不符合永續投資條件之其餘金融產品投資。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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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避險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其

他活動以對環境目標

做出實質貢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碳

選擇方案時，其中溫室

氣體排放水準相當於最

佳表現之活動。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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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9條第1至4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5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全球永續多元資產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

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R2J2UEWCG1NY49 

永續投資目標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25.00%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15.00%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之永續投資目標為何？ 

本基金尋求投資於聯博認為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投資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發行人，如健康、氣候

及賦權、以及主權債務證券主題之機構。所有發行人必須直接為達成至少一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做出貢獻。 

永續投資主題可能基於投資經理之研究隨時間變動。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永續投資目標之實踐情形？ 

就本基金而言，永續投資目標之實現狀況，係透過評估其是否符合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進行衡量。 

為衡量其一致性，聯博分析公司發行人來自產品或服務之收益中，有助達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百分比。

收益具一致性之程度是評估證券的關鍵指標。如公司源自此等活動之收益低於最低門檻，其將不會被納入可投資範圍

(包括依據最低門檻篩選之例外)。對於具備一致性的公司而言，其一般有超過 25%之收益係來自直接生產或提供有助達

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產品或服務。惟汽車產業則屬例外，聯博允許投資於收益來自電動車或其次零件之

比例雖低於 25%但成長快速的公司。 

針對主權發行人，依據發行國符合聯博專有方法(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主題)之程度以決定一致性。該國家必須符合

下列標準： 

- 該國家必須符合所有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衍生之主權相關主題所定義之最低一致性門檻。此外，符合主題之重

大比重且與聯博在未一致之項目擁有可信之參與，亦為合格。 

針對證券化發行人，則依據證券化符合聯博專有方法(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主題)的程度，例如證券化商品是否有意

義地將資產配置於永續資產或可負擔/低收入住宅，以決定一致性。 

更多關於一致性之資訊請見本基金之排除政策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SAMExclusionPolicy 

針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活動，如可取得相關資料，將衡量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比例。更多關於此等指標之資訊請見聯

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MAS9webdisclosures。 

• 如何避免永續投資對任何環境或社會永續投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本基金持有之所有證券均必須符合聯博專有方法，其使用主要不利影響(PAIs)指標決定特定證券是否符合SFDR所規定之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下稱「DNSH原則」)。此方法包括以門檻為基礎之評分系統，其結合內部及外部資料以及排除。

此方法(包括相關資料來源)可能因為可取得更多資料及工具之演變而隨時間變動。上述方法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品

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如何實現的情況。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經濟

活動之投資，惟該投資不

會重大損害任何環境或社

會目標，且被投資公司遵

循良好之治理實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SAMExclusio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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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性因素不利影響之指標如何被納入考量？ 

聯博專有方法將評估PAI指標，以決定特定證券是否符合DNSH原則以及本基金之排除政策。所有SFDR規定之強制性

指標均將納入考量。此外，聯博選擇以減少碳排放及人權政策之指標作為額外的相關指標。 

 

 

• 永續投資如何與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及聯合國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致？ 

針對本基金所持有之任何永續投資，聯博之專有方法要求其符合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

指導原則以決定某一證券是否符合DNSH原則。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聯博將在本基金投資流程之各面向中納入以下PAIs為永續性要素之考量，包括： 

  
- 「未造成重大危害政策」採用聯博設計的閾值評分系統，根據與各 PAI 相關之 ESG 因素之重要性和嚴重性來評估發行

人。評分超過閾值的發行人將無法納入投資範疇。  
- 本基金之排除政策透過限制投資包括爭議性武器（PAI#14）等行業或發行人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PAI#10），考慮和減輕對特定 PAI 的負面影響。  

- 聯博的 ESG 議題參與政策（詳細說明在聯博全球盡職治理聲明中）中，聯博鼓勵發行人採取可能對促進環境和社會目標

以及有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的財務結果有益的行動。  

- 聯博的代理投票政策，評估 ESG提案是否有效促使公司強調 ESG議題且支持該提案。聯博通常支持有助於管理環境或社

會問題的財務重要改進的提案。  

- 儘管有這些努力，本基金對該 PAI 之曝險無法完全消除，但得減緩其負面影響。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著額外資料的出現而隨時間變動。 

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提供有關PAIs之額外資訊。 

 

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聯博認為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證券。投資經理實施結合「由上

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投資流程以辨識合格證券。就「由上而下」之方法而言，投資經理識別與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例如健康、氣候、賦權以及主權債務證券機構主題)相符之永續投資主題。此等永續投資主題可能基於投資經理之研究而隨

時間變動。 

本基金之可投資公司範圍僅得包括產品及服務收益之特定百分比來自此等永續投資主題，且有助於達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之發行人。並排除產品或服務收益來自聯博認為不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公司。 

所有公司發行人必須符合最低收益門檻始得納入投資範圍(包括依據最低門檻篩選之例外)。 

就主權債務及證券化商品而言，發行國或證券化商品必須符合聯博專有方法(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主題)。 

就「由下而上」之方法而言，投資經理分析個別發行人，並著重ESG因素之曝險。在識別出合格之證券投資範圍後，聯博將

進行細部研究流程並從風險/報酬之觀點評估證券。該流程包括依據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將ESG因素納入發行人之財務狀況

分析。就公司發行人而言，聯博已建立專有之重大性矩陣，作為全球行業分類標準中各個子行業所面臨之最重要的ESG因素

之綜合指南。分析師針對ESG因素之研究結果及相應的ESG評分將納入本基金之投資決定流程。 

作為證券篩選流程之一環，將對所有證券是否皆符合聯博之良好治理政策及DNSH原則進行評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永續投資目標，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何？ 

本基金透過投資於被認定為屬永續投資之證券，尋求達成其投資目標。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標準，其將被視為永續投

資： 

- 聯博認為該證券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投資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透過確認其符合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之產品及服務的相關最低收益門檻，或於主權債務及證券化商品之情形，透過聯博專有方法(由上而下

之方法)進行確認； 

- 聯博已針對ESG因素對發行人進行評估(由下而上之方法)； 

- 該證券符合聯博決定特定證券是否符合SFDR中所述之DNSH原則之專有方法；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之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標

及風險承受等因素引導

投資決策。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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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永續 

20.00% 

 

投資 

 
符合分類規則 

1.00% 

#1
80.00%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永續之最小值：80%（環境：25%、社會：15%）、符合分類規則：1％ 

其他之最大值：20%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而定。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提供。 

本基金承諾至少將其80%之資產投資於永續投資。配置於不同永續投資主題之證券可能隨時間而不同。因此，本基金至少

25%之資產投資於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且至少15%之資產投資於具社會目標之永續投資。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永續投資目標？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而限，僅

得針對經本基金投資流程(如此處說明)認定為屬永續投資之證券進行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包括主權債券）：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排除主權債券）：1%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3？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23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於

特定資產之占比。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全

之管理結構、員工關

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

循。 

環境
25.00% 

社會
15.00%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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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0%。 

 
 
 
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中，與歐盟分類規則不一致之最低比例為何？ 

並未承諾與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中與歐盟分類規則不一致之最低比例。 

 

 

 

 

 
 

社會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何？ 

具社會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15%。 

 

何種投資為「#2非永續」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現金及約當現金非屬永續投資，其得為流動性之目的而持有。本基金亦得為避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性商品。更

多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就此等資產而言，並無最低環境及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
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MAS9webdisclosures 

 

1.0%

99.0%

1.0%

99.0%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以佔

下列項目之比例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來

自綠色活動之收入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色

投資，例如：轉型為綠

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被

投資公司之綠色營運活

動。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

規則一致

者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

則一致者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產

品是否達到永續投資目

標之指標。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其

他活動以對環境目標

做出實質貢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碳

選擇方案時，其中溫室

氣體排放水準相當於最

佳表現之活動。 

 

 
 
 
 

為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

投資，其並未考量歐盟

分類規則中環境永續經

濟活動標準。 



 

     163|聯博SICAV基金| 2026年3月公開說明書              

                                                                                                           聯博－永續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歐盟第 2019/2088 號規則第 9 條第 1至 4a 項及歐盟第 2020/852 號規則第 5 條第 1 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永續歐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J81WLWCADQPE0VVBLF93 

永續投資目標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20.00%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20.00%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之永續投資目標為何？ 

本基金尋求投資於聯博認為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投資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發行人，如健康、氣候

及賦權，以及主權債務證券制度主題之機構。所有發行人必須直接為達成至少一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做出貢獻。 

永續投資主題可能基於投資經理之研究隨時間變動。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永續投資目標之實踐情形？ 

就本基金而言，永續投資目標之實現狀況，係透過評估其是否符合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進行衡量。 

為衡量其一致性，聯博分析公司發行人來自產品或服務之收益中，有助達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百分比。

收益具一致性之程度是評估證券的關鍵指標。如公司源自此等活動之收益低於最低門檻，其將不會被納入可投資範圍

(包括依據最低門檻篩選之例外)。對於具備一致性的公司而言，其多半有超過25%之收益係來自直接生產或提供有助達

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產品或服務。惟汽車產業則屬例外，聯博允許投資於收益來自電動車或其次零件之

比例雖低於25%但成長快速的公司。 

針對主權發行人，依據發行國符合聯博專有方法(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主題)之程度以決定一致性。該國家必須符合

下列標準： 

- 該國家必須符合所有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衍生之主權相關主題所定義之最低一致性門檻。此外，符合主題之重

大比重且與聯博在未一致之項目擁有可信之參與，亦為合格。 

針對證券化發行人，則依據證券化符合聯博專有方法(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主題)的程度，例如證券化商品是否有意

義地將資產配置於永續資產或可負擔/低收入住宅，以決定一致性。 

更多關於一致性之資訊請見本基金之排除政策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ExclusionPolicy 

針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活動，如可取得相關資料，將衡量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比例。更多關於此等指標之資訊請見聯

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MAS9webdisclosures。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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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避免永續投資對任何環境或社會永續投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本基金持有之所有證券均必須符合聯博專有方法，其使用主要不利影響(PAIs)指標決定特定證券是否符合SFDR所規定之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下稱「DNSH原則」)。此方法包括以門檻為基礎之評分系統，其結合內部及外部資料以及排除。

此方法(包括相關資料來源)可能因為可取得更多資料及工具之演變而隨時間變動。上述方法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 

• 永續性因素不利影響之指標如何被納入考量？ 

聯博專有方法將評估PAI指標，以決定特定證券是否符合DNSH原則以及本基金之排除政策。所有SFDR規定之強制性

指標均將納入考量。此外，聯博選擇以減少碳排放及人權政策之指標作為額外的相關指標。 

• 永續投資如何與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及聯合國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致？ 

針對本基金所持有之任何永續投資，聯博之專有方法要求其符合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

指導原則以決定某一證券是否符合DNSH原則。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聯博將在本基金投資流程之各面向中納入以下PAIs為永續性要素之考量，包括： 

- 「未造成重大危害政策」採用聯博設計的閾值評分系統，根據與各 PAI 相關之 ESG 因素之重要性和嚴重性來評估發行

人。評分超過閾值的發行人將無法納入投資範疇。  
- 本基金之排除政策透過限制投資包括爭議性武器（PAI#14）等行業或發行人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PAI#10），考慮和減輕對特定 PAI 的負面影響。  

- 聯博的 ESG 議題參與政策（詳細說明在聯博全球盡職治理聲明中）中，聯博鼓勵發行人採取可能對促進環境和社會目標

以及有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的財務結果有益的行動。   

- 儘管有這些努力，本基金對該 PAI 之曝險無法完全消除，但得減緩其負面影響。  

        所考量之特定 PAI指標可能隨著額外資料的出現而隨時間變動。 

        將依 SFDR 第 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提供有關 PAIs 之額外資訊。 

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聯博認為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證券。投資經理實施結合「由上

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投資流程以辨識合格證券。就「由上而下」之方法而言，投資經理識別與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例如健康、氣候、賦權以及主權債務證券機構主題)相符之永續投資主題。此等永續投資主題可能基於投資經理之研究而隨

時間變動。 

本基金之可投資公司範圍僅得包括產品及服務收益之特定百分比來自此等永續投資主題，且有助於達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之發行人。並排除產品或服務收益來自聯博認為不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公司。 

所有公司發行人必須符合最低收益門檻始得納入投資範圍(包括依據最低門檻篩選之例外)。 

就主權債務及證券化商品而言，發行國或證券化商品必須符合聯博專有方法(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主題)。 

就「由下而上」之方法而言，投資經理分析個別發行人，並著重ESG因素之曝險。在識別出合格之證券投資範圍後，聯博將

進行細部研究流程並從風險/報酬之觀點評估證券。該流程包括依據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將ESG因素納入發行人之財務狀況

分析。 

就公司發行人而言，聯博已建立專有之重大性矩陣，作為全球行業分類標準中各個子行業所面臨之最重要的ESG因素之綜合

指南。分析師針對ESG因素之研究結果及相應的ESG評分將納入本基金之投資決定流程。 

作為證券篩選流程之一環，將對所有證券是否皆符合聯博之良好治理政策及DNSH原則進行評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永續投資目標，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何？ 

本基金透過投資於被認定為屬永續投資之證券，尋求達成其投資目標。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標準，其將被視為永續投

資： 

- 聯博認為該證券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投資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透過確認其符合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之產品及服務的相關最低收益門檻，或於主權債務及證券化商品之情形，透過聯博專有方法(由上而下

之方法)進行確認； 

- 聯博已針對ESG因素對發行人進行評估(由下而上之方法)； 

- 該證券符合聯博卻特定證券是否符合SFDR中所述之DNSH原則之專有方法；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之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

資決定對與環境、社

會及員工事項、尊重

人權、反貪腐及反賄

賂事務有關之永續性

因素產生之最重大負

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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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永續 

20.00% 

 

投資 

 
符合分類規則 

1.00% 

#1 永續
80.00%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永續之最小值：80%（環境：20%、社會：20%）、符合分類規則：1％ 

其他之最大值：20%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而定。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提供。 

本基金承諾至少將其80%之資產投資於永續投資。配置於不同永續投資主題之證券可能隨時間而不同。因此，本基金至少

20%之資產投資於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且至少20%之資產投資於具社會目標之永續投資。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永續投資目標？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而限，僅

得針對經本基金投資流程(如此處說明)認定為屬永續投資之證券進行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包括主權債券）：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排除主權債券）：1%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4？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24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環境
20.00% 

社會
20.00%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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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0%。 

 

 

 

 
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中，與歐盟分類規則不一致之最低比例為何？ 

並未承諾與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中與歐盟分類規則不一致之最低比例。 

 

 

 

 
 

社會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何？ 

具社會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20%。 
 

何種投資為「#2非永續」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現金及約當現金非屬永續投資，其得為流動性之目的而持有。本基金亦得為避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

性商品。更多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就此等資產而言，並無最

低環境及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MAS9webdisclosures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1.0%

99.0%

1.0%

99.0%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

規則一致

者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

則一致者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永續投

資目標之指標。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其

他活動以對環境目標

做出實質貢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碳

選擇方案時，其中溫室

氣體排放水準相當於最

佳表現之活動。 

 

  
 
 
 

為具有環境目標之永

續投資，其並未考量

歐盟分類規則中環境

永續經濟活動標準。 



 

       167|聯博SICAV基金| 2026年3月公開說明書                                                                     聯博－永續主題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9條第1至4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5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永續主題基金(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MIKI3CT2Z0P268 

永續投資目標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20.00%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40.00%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之永續投資目標為何？ 

本基金尋求投資於聯博認為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投資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發行人，如健康、氣候

及賦權。所有發行人必須直接為達成至少一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做出貢獻。 

永續投資主題可能基於投資經理之研究隨時間變動。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永續投資目標之實踐情形？ 

就本基金而言，永續投資目標之實現狀況，係透過評估其是否符合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為衡量其一致性，聯博分析公司發行人來自產品或服務之收益中，有助達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百分比。

收益具一致性之程度是評估證券的關鍵指標。如公司源自此等活動之收益低於最低門檻，其將不會被納入可投資範圍。

對於具備一致性的公司而言，其有超過25%之收益係來自直接生產或提供有助達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產

品或服務。 

更多關於一致性之資訊請見本基金之排除政策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uityExclusionPolicy 

針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活動，如可取得相關資料，將衡量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比例。更多關於此等指標之資訊請見聯

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9webdisclosures。 

• 如何避免永續投資對任何環境或社會永續投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本基金持有之所有證券均必須符合聯博專有方法，其使用主要不利影響(PAIs)指標決定特定證券是否符合SFDR所規定之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下稱「DNSH原則」)。此方法包括以門檻為基礎之評分系統，其結合內部及外部資料以及排除。

此方法(包括相關資料來源)可能因為可取得更多資料及工具之演變而隨時間變動。上述方法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 

• 永續性因素不利影響之指標如何被納入考量？ 

聯博專有方法將評估PAI指標，以決定特定證券是否符合DNSH原則以及本基金之排除政策。所有SFDR規定之強制性

指標均將納入考量。此外，聯博選擇以減少碳排放及人權政策之指標作為額外的相關指標。 

 

 

• 永續投資如何與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及聯合國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致？ 

針對本基金所持有之任何永續投資，聯博之專有方法要求其符合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

指導原則以決定某一證券是否符合DNSH原則。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

資決定對與環境、社

會及員工事項、尊重

人權、反貪腐及反賄

賂事務有關之永續性

因素產生之最重大負

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9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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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聯博將在本基金投資流程之各面向中納入以下PAIs為永續性要素之考量，包括： 

  
- 「未造成重大危害政策」採用聯博設計的閾值評分系統，根據與各 PAI 相關之 ESG 因素之重要性和嚴重性來評估發行

人。評分超過閾值的發行人將無法納入投資範疇。  
- 本基金之排除政策透過限制投資包括爭議性武器（PAI#14）等行業或發行人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PAI#10），考慮和減輕對特定 PAI 的負面影響。  

- 聯博的 ESG 議題參與政策（詳細說明在聯博全球盡職治理聲明中）中，聯博鼓勵發行人採取可能對促進環境和社會目標

以及有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的財務結果有益的行動。  

- 聯博的代理投票政策，評估 ESG提案是否有效促使公司強調 ESG議題且支持該提案。聯博通常支持有助於管理環境或社

會問題的財務重要改進的提案。  

- 儘管有這些努力，本基金對該 PAI 之曝險無法完全消除，但得減緩其負面影響。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著額外資料的出現而隨時間變動。 

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提供有關PAIs之額外資訊。 

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聯博認為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證券。投資經理實施結合「由上

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投資流程以辨識合格證券。就「由上而下」之方法而言，投資經理識別與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例如健康、氣候、賦權)相符之永續投資主題。此等永續投資主題可能基於投資經理之研究而隨時間變動。 

本基金之可投資公司範圍僅得包括產品及服務收益之特定百分比來自此等永續投資主題，且有助於達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之發行人。並排除產品或服務收益來自聯博認為不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公司。 

所有公司發行人必須符合最低收益門檻始得納入投資範圍。 

就「由下而上」之方法而言，投資經理分析個別發行人，並著重ESG因素之曝險。在識別出合格之證券投資範圍後，聯博將

進行細部研究流程並從風險/報酬之觀點評估證券。該流程包括依據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將ESG因素納入發行人之財務狀況

分析。 

就公司發行人而言，聯博已建立專有之重大性矩陣，作為全球行業分類標準中各個子行業所面臨之最重要的ESG因素之綜合

指南。分析師針對ESG因素之研究結果及相應的ESG評分將納入本基金之投資決定流程。 

作為證券篩選流程之一環，將對所有證券是否皆符合聯博之良好治理政策及DNSH原則進行評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永續投資目標，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何？ 

本基金透過投資於被認定為屬永續投資之證券，尋求達成其投資目標。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標準，其將被視為永續投

資： 

- 聯博認為該證券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投資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透過確認其符合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之產品及服務的相關最低收益門檻 (由上而下之方法)進行確認； 

- 聯博已針對ESG因素對發行人進行評估(由下而上之方法)； 

- 該證券符合聯博卻特定證券是否符合SFDR中所述之DNSH原則之專有方法；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之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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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永續 

20.00% 

 

投資 

 
符合分類規則 

1.00% 

#1 永續
80.00%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永續之最小值：80%（環境：20%、社會：40%）、符合分類規則：1％ 

其他之最大值：20%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而定。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提供。 

本基金承諾至少將其80%之資產投資於永續投資。配置於不同永續投資主題之證券可能隨時間而不同。因此，本基金至少

20%之資產投資於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且至少40%之資產投資於具社會目標之永續投資。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永續投資目標？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而限，僅

得針對經本基金投資流程(如此處說明)認定為屬永續投資之證券進行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包括主權債券）：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排除主權債券）：1%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5？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25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於

特定資產之占比。 

環境
20.00% 

社會
40.00%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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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0%。 

 
 

 

 

 

 

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中，與歐盟分類規則不一致之最低比例為何？ 

並未承諾與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中與歐盟分類規則不一致之最低比例。 

 

 

 
 
 

社會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何？ 

具社會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40%。 

 

何種投資為「#2非永續」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現金及約當現金非屬永續投資，其得為流動性之目的而持有。本基金亦得為避險及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

性商品。更多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就此等資產而言，並無最

低環境及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1.0%

99.0%

1.0%

99.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

規則一致

者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

則一致者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永續投

資目標之指標。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為具有環境目標之永

續投資，其並未考量

歐盟分類規則中環境

永續經濟活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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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9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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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9條第1至4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5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美國永續主題基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254900WC96K2077NDG73 

永續投資目標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20.00%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40.00%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之永續投資目標為何？ 

本基金尋求投資於聯博認為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投資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發行人，如健康、氣候

及賦權。所有發行人必須直接為達成至少一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做出貢獻。 

永續投資主題可能基於投資經理之研究隨時間變動。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永續投資目標之實踐情形？ 

就本基金而言，永續投資目標之實現狀況，係透過評估其是否符合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為衡量其一致性，聯博分析公司發行人來自產品或服務之收益中，有助達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百分比。

收益具一致性之程度是評估證券的關鍵指標。如公司源自此等活動之收益低於最低門檻，其將不會被納入可投資範圍。

對於具備一致性的公司而言，其有超過25%之收益係來自直接生產或提供有助達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產

品或服務。 

更多關於一致性之資訊請見本基金之排除政策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uityExclusionPolicy 

針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活動，如可取得相關資料，將衡量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比例。更多關於此等指標之資訊請見聯

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9webdisclosures。 

• 如何避免永續投資對任何環境或社會永續投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本基金持有之所有證券均必須符合聯博專有方法，其使用主要不利影響(PAIs)指標決定特定證券是否符合SFDR所規定之

「不造成重大損害」原則(下稱「DNSH原則」)。此方法包括以門檻為基礎之評分系統，其結合內部及外部資料以及排除。

此方法(包括相關資料來源)可能因為可取得更多資料及工具之演變而隨時間變動。上述方法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 

• 永續性因素不利影響之指標如何被納入考量？ 

聯博專有方法將評估PAI指標，以決定特定證券是否符合DNSH原則以及本基金之排除政策。所有SFDR規定之強制性

指標均將納入考量。此外，聯博選擇以減少碳排放及人權政策之指標作為額外的相關指標。 

• 永續投資如何與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及聯合國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保持一致？ 

針對本基金所持有之任何永續投資，聯博之專有方法要求其符合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及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

指導原則以決定某一證券是否符合DNSH原則。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

資決定對與環境、社

會及員工事項、尊重

人權、反貪腐及反賄

賂事務有關之永續性

因素產生之最重大負

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9webdisclosures


 

       173|聯博SICAV基金| 2026年3月公開說明書                                                                                                 聯博－美國永續主題基金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聯博將在本基金投資流程之各面向中納入以下PAIs為永續性要素之考量，包括： 

  
- 「未造成重大危害政策」採用聯博設計的閾值評分系統，根據與各 PAI 相關之 ESG 因素之重要性和嚴重性來評估發行

人。評分超過閾值的發行人將無法納入投資範疇。  
- 本基金之排除政策透過限制投資包括爭議性武器（PAI#14）等行業或發行人違反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PAI#10），考慮和減輕對特定 PAI 的負面影響。  

- 聯博的 ESG 議題參與政策（詳細說明在聯博全球盡職治理聲明中）中，聯博鼓勵發行人採取可能對促進環境和社會目標

以及有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的財務結果有益的行動。  

- 聯博的代理投票政策，評估 ESG提案是否有效促使公司強調 ESG議題且支持該提案。聯博通常支持有助於管理環境或社

會問題的財務重要改進的提案。  

- 儘管有這些努力，本基金對該 PAI 之曝險無法完全消除，但得減緩其負面影響。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著額外資料的出現而隨時間變動。 

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提供有關PAIs之額外資訊。 

 

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本基金投資於聯博認為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證券。投資經理實施結合「由上

而下」及「由下而上」之投資流程以辨識合格證券。就「由上而下」之方法而言，投資經理識別與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例如健康、氣候、賦權)相符之永續投資主題。此等永續投資主題可能基於投資經理之研究而隨時間變動。 

本基金之可投資公司範圍僅得包括產品及服務收益之特定百分比來自此等永續投資主題，且有助於達成一項或多項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之發行人。並排除產品或服務收益來自聯博認為不符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公司。 

所有公司發行人必須符合最低收益門檻始得納入投資範圍。 

就「由下而上」之方法而言，投資經理分析個別發行人，並著重ESG因素之曝險。在識別出合格之證券投資範圍後，聯博將

進行細部研究流程並從風險/報酬之觀點評估證券。該流程包括依據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將ESG因素納入發行人之財務狀況

分析。 

就公司發行人而言，聯博已建立專有之重大性矩陣，作為全球行業分類標準中各個子行業所面臨之最重要的ESG因素之綜合

指南。分析師針對ESG因素之研究結果及相應的ESG評分將納入本基金之投資決定流程。 

作為證券篩選流程之一環，將對所有證券是否皆符合聯博之良好治理政策及DNSH原則進行評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永續投資目標，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何？ 

本基金透過投資於被認定為屬永續投資之證券，尋求達成其投資目標。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標準，其將被視為永續投

資： 

- 聯博認為該證券積極曝險於環境或社會導向之永續投資主題(源自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透過確認其符合聯合國永

續發展目標之產品及服務的相關最低收益門檻(由上而下之方法)進行確認； 

- 聯博已針對ESG因素對發行人進行評估(由下而上之方法)； 

- 該證券符合聯博卻特定證券是否符合SFDR中所述之DNSH原則之專有方法；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之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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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永續 

20.00% 

 

投資 

 
符合分類規則 

1.00% 

#1 永續
80.00%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永續之最小值：80%（環境：20%、社會：40%）、符合分類規則：1％ 

其他之最大值：20%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而定。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提供。 

本基金承諾至少將其80%之資產投資於永續投資。配置於不同永續投資主題之證券可能隨時間而不同。因此，本基金至少

20%之資產投資於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且至少40%之資產投資於具社會目標之永續投資。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永續投資目標？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而限，僅

得針對經本基金投資流程(如此處說明)認定為屬永續投資之證券進行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包括主權債券）：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排除主權債券）：1%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6？ 

                                           是：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略

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26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

*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而第二張圖表僅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1.0%

99.0%

1.0%

99.0%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環境

20.00% 

社會
40.00%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

規則一致

者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

則一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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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0%。 

 

 

 
 

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中，與歐盟分類規則不一致之最低比例為何？ 

並未承諾與具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中與歐盟分類規則不一致之最低比例。 

 

 

 

 

 

 

 

 

 

 

 
 

社會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何？ 

具社會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40%。 

 

何種投資為「#2非永續」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現金及約當現金非屬永續投資，其得為流動性之目的而持有。本基金亦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而使用衍生

性商品。更多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衍生性商品及增進投資效率(EPM)技術」乙節。就此等資產而言，並無最

低環境及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9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永續投

資目標之指標。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其

他活動以對環境目標

做出實質貢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碳

選擇方案時，其中溫室

氣體排放水準相當於最

佳表現之活動。 

 

 

 

 
 
 
 

為具有環境目標之永

續投資，其並未考量

歐盟分類規則中環境

永續經濟活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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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

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B36PBYSJF01Y67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氣候轉型計畫。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

指聯博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此包括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

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行動之議合。舉例而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

之管理階層議合。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ESG評分、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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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

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最低ESG評分及/或經佐證之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ESG評分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

losures。更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負責任投資乙節。更多關於聯博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

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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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7？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27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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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或社會保

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符合聯博

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避險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倡之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FI8webdisclosures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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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第2019/2088號規則第8條第1、2及2a項及歐盟第2020/852號規則第6條第1項所稱之金融產品之締約前揭露文件範本。 

產品名稱：聯博-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549300A6L7IWT5FH3I46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各種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E/S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研究、ESG評分、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ESG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PAI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之額外資訊將依SFDR第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

品提倡之環境或社會

特徵如何實現的情

況。 

聯博－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

實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

經濟活動之投資，惟該

投資不會重大損害任何

環境或社會目標，且被

投資公司遵循良好之治

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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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概述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

本面研究包括穩健的ESG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ESG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概述。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E/S特徵之證券以提倡E/S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種

或多種E/S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最低ESG分數及/或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多關於ESG整合、ESG研究、ESG評分及議合之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

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E/S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

金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

標及風險承受等因素

引導投資決策。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

全之管理結構、員工

關係、人員薪酬及稅

務遵循。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

於特定資產之占

比。 

聯博－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182|聯博SICAV基金| 2026年3月公開說明書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本基金主要投資於美國Rule 144A 規定之私募性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8？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28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1.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

以佔下列項目之比例

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

來自綠色活動之收入

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

被投資公司所為之綠

色投資，例如：轉型

為綠色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

被投資公司之綠色營

運活動。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

其他活動以對環境

目標做出實質貢

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

碳選擇方案時，其中

溫室氣體排放水準相

當於最佳表現之活

動。 

聯博－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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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

或社會保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其需

符合聯博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基金概述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取

得之曝險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所提

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 

產品是否達到環境或

社會特徵其所提倡之

指標。 

聯博－美國中小型股票基金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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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聯博–美國價值基金 

法律實體識別碼：254900EBE55K8R2C0X31 

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此金融產品是否具有永續投資目標？ 

 □ 是   否 

□ 以環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___% □ 其提倡環境/社會(E/S)特徵，儘管其未將永續投

資列為目標，惟其將持有最低比例__%之永續投

資： 

 □ 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

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投資於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環境永續經濟

活動 

 □ 以環境為目標，投資於未符合歐盟分類規則

之環境永續發展經濟活動 

   □ 以社會為目標 

□ 投資於以社會為目標之永續投資之最低比例為： 

___% 

 其提倡E/S特徵，惟將不會進行任何永續投資 

 

此金融產品提倡何種環境及/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下稱「E/S 特徵」)包括： 

- ESG整合。當作成投資決定時(包括持續評估及監控本基金之投資)，聯博使用基金面研究以評估目標發行人。舉例而

言，投資經理得研究公司或發行人之碳排放。作為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一環，基本面研究包括考量ESG因素，意指聯博

將在投資決策流程之各個階段評估目標發行人之ESG因素。 

- ESG評分。聯博使用自有評分方法為使用ESG因素之發行人進行評分。 

- 議合。聯博鼓勵發行人從事能促成更好的環境及社會目標成效，且有助於發行人及/或本基金財務成效之行動。舉例而

言，聯博可能會就多元及共融相關議題與發行人之管理階層議合。 

- 公開說明書所列之排除。本基金排除特定產業之投資，詳如公開說明書或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SICAVIExclusionChart所載。 

關於此等特徵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關於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之

更多資訊請見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ABGlobalStewardship。 

• 使用何種永續指標衡量本金融產品所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實踐情形？ 

聯博透過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衡量所提倡之 E/S 特徵的實現狀況，包括在具備充足資料及資料來源之情況下以可佐證之

ESG 研究、ESG 評分、議合及相關投資排除進行衡量。 

此包括但不限於之檢視、監控及/或衡量屬於各種量化及質化方法一環之各種 ESG 因素或主題。 

關於此等指標之更多資訊請見聯博永續相關揭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此金融產品是否考量永續性因素之主要不利影響？ 

 是，本基金考量下列 PAIs： 

- 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多國籍企業指導綱領(#10) 

- 爭議性武器之曝險(#14) 

關於 PAI 10，聯博監控本基金所持有之證券有無違反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之情事，如有任何違反，聯博將進行額外研究以釐

清該違反情事並決定該證券是否應保留於本基金之投資範圍內。 

關於 PAI 14，本基金排除爭議性武器。 

所考量之特定 PAI 指標可能隨時間變動。PAIs 之額外資訊將依 SFDR 第 11(2)條之規定於本傘型基金之年報中公布。 

□ 否。 

永續指標衡量金融產品

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如何實現的情況。 

主要不利影響係指投資

決定對與環境、社會及

員工事項、尊重人權、

反貪腐及反賄賂事務有

關之永續性因素產生之

最重大負面影響。 

 

永續投資係指對有助於實

現環境或社會目標之經濟

活動之投資，惟該投資不

會重大損害任何環境或社

會目標，且被投資公司遵

循良好之治理實務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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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金融產品遵循何種投資策略？ 

 

如相關基金詳情所載，本基金採主動管理且聯博使用聯博盡職治理方法以尋求達成投資目標。透過聯博盡職治理方法，基本

面研究包括穩健的 ESG 整合流程，且聯博評估並將 ESG 因素納入投資流程之所有階段。 
更多關於本基金投資目標及投資策略之詳細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之相關基金詳情。 

• 用於選定投資以實現此金融產品提倡之各種環境或社會特徵之投資策略，其具拘束力之要素為

何？ 

本基金透過持有聯博認為屬提倡 E/S 特徵之證券以提倡 E/S 特徵。如某一證券符合下列拘束力要素，其得被視為提倡一

種或多種 E/S 特徵： 

- 透過經佐證之ESG研究、ESG評分之最低門檻及/或議合作成ESG整合紀錄； 

- 證券發行人依據聯博良好治理政策遵守良好治理實務；及 

- 符合本基金之投資排除。 

更 多 關 於 ESG 整 合 、 ESG 研 究 、 ESG 評 分 及 議 合 之 資 訊 請 見 聯 博 永 續 相 關 揭 露

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更多關於本基金所使用之排除之資訊請見公開說明書。更多關於聯博

良好治理政策之資訊請見下述。 

 

• 適用該投資策略之前，縮減投資範圍所承諾之最低比率為何？   

不適用 

 

• 評估被投資公司之良好治理實務之政策為何？ 

聯博結合外部及內部資料來源，配合依據特定治理標準(包括健全管理架構、勞工關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循)所為之評

估及評分，發展出專有之良好治理政策。特定治理指標包括與治理標準相關之聯合國全球盟約原則及爭議。上述良好治

理政策係依據並仰賴可取得之資料作成。 

此金融產品之資產配置計畫為何？ 

 
#1 符合 E/S 之最小值：75% 
#2 其他之最大值：25% 

 

 

 

 

 

 

 

 

 

 

 

 

依據本基金之淨資產。所有數字係依據正常市場條件及財務年度中各月底之平均投資狀況提供。本基金將在本傘型基金

之年報中公布有關提倡E/S特徵之淨資產之百分比。 

• 衍生性商品之使用如何達成金融產品所提倡之環境或社會特徵？ 

本基金得為避險、有效投資組合管理及其他投資目的使用衍生性商品。就為其他投資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其可能

對被視為提倡 E/S 特徵之證券具有曝險。 

 

投資策略基於投資目標

及風險承受等因素引導

投資決策。 

投資

#1符合E/S特徵

75.00%

#2 其他

25.00%

良好治理實務包括健全

之管理結構、員工關

係、人員薪酬及稅務遵

循。 

資產配置說明投資於

特定資產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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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環境目標之永續投資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最低程度為何？ 

不適用 

• 金融產品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29？ 

 是： 

 於石油     於核能 

 否： 

目前還沒有數據衡量本基金是否投資於符合歐盟分類規則之石油及/或核能相關活動。由於其特定投資策

略的實施，它可能持有對這些活動有邊際曝險的投資，但在沒有外部供應商數據可以衡量這種曝險的情況

下，本基金不承諾任何最小曝險。 

 
 

 

 
 

• 投資在轉型及賦能活動之最低比例為何？ 

不適用 
 

 

 
29 石油和/或核能相關活動，只有在對限制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減緩”)做出貢獻且不會對任何歐盟分類規則目標造成重大損害的情況下，才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 

- 詳見左側邊緣的說明註釋。符合歐盟分類規則要求的石油和核能經濟活動的完整標準已在執委會授權規章（歐盟）第 2022/1214號規則中制定。   

下面兩張圖表以淺藍色表示與歐盟分類規則相一致之最低投資比例。由於沒有適當之方法確定主權債券*與分類

規則之一致性，第一張圖表顯示包括主權債券在內之所有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而第二張圖表僅
顯示除主權債券外之金融產品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包括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2. 投資與分類規則之一致性 

排除主權債券* 

0.0% 

 

與分類規則一致者 

(不使用石油及核能) 

 

非與分類規則 

一致者 

 
 
 
 
 
 

 
100.0% 

此圖表代表100%之總投資  

*為此等圖表之目的，「主權債券」包括所有主權曝險。 

 

為遵循歐盟分類原

則，對石油之標準包

括在 2035 年底前對排

放及轉換至再生動力

或低碳燃料之限制。

有關核能方面，其標

準包括整體安全及廢

棄物管理規範。 

 

賦能活動直接賦能其

他活動以對環境目標

做出實質貢獻。 

 

轉型活動係指尚無低碳

選擇方案時，其中溫室

氣體排放水準相當於最

佳表現之活動。 

 

符合分類規則之活動以佔

下列項目之比例表示： 

- 營收反映被投資公司來

自綠色活動之收入占比 

- 資本支出(CapEx)顯示被

投資公司所為之綠色投

資，例如：轉型為綠色

經濟。 

- 營運支出(OpEx)反映被

投資公司之綠色營運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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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種投資為「#2 其他」所涵蓋？其目的為何？是否具有最低環境

或社會保障？ 
此包括： 

- 聯博認為本基金得持有以達成其投資目標但並未被視為提倡E/S特徵之證券，誠如上述，

其需符合聯博之良好治理政策。 

- 為流動性及風險管理目的或擔保品管理目的而持有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 為公開說明書中本基金詳情所載之目的而使用之衍生性商品。對於提倡E/S特徵之證券所

取得之曝險將反映於#1符合E/S特徵。 

針對此等資產，並無最低環境或社會保障。 

 

是否指定特定指數作為參考指標，以確認此金融產品是否與其

所提倡之環境及/或社會特徵一致？ 

本基金在衡量永續性或確定環境及社會特徵時，不使用特定參考指標。 

 

 

 

網路上何處可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 

 

可在下列網站獲得更多產品特定資訊：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參考指標係衡量金融產

品是否達到環境或社會

特徵其所提倡之指標。 

聯博－美國價值基金 

http://www.alliancebernstein.com/go/EQ8webdisclo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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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將永續性風險整合至其投資決策之策略—第 6 條（中立）基

金  

 

範疇內之基金： 

• 聯博－新興市場當地貨幣債券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 聯博－印度成長基金 
 

上述中立基金不以永續性投資為其目標，亦不提倡環境及/或社
會特徵，但將永續性風險納入投資決策之過程。 

聯博已評估此等中性基金個別投資策略相關之永續性風險影
響，並認為此等風險與環境、社會或治理事件相關，倘發生，
可能會對中立基金之投資價值產生重大負面影響。永續性風險
之可能影響將因投資目標、策略及政策而異，但考量個別之投
資範圍，聯博認為環境、社會或治理事件會對證券之價值、品
質、及/或穩定性、被投資發行人之財務狀況、發行人之信用品
質及債務發行人支付息票或履行其他義務之能力產生部分負面
影響。 

此外，於實施各自之投資策略時，雖然聯博會使用聯博盡職治
理方法，但如此為之並不穩健，因此可能不會將 ESG考量因素
或永續性風險納入其所有投資決策。 

因此，聯博可能不將投資決策對永續性因素之負面影響納入考
量，因考量此等風險及影響會影響或可能阻礙聯博實現特定投
資目標。為了釐清，出於上述原因，聯博並未將其投資決策對
永續性因素之主要負面影響納入考量。 

雖然此等中性基金未將投資決策永續性因素之影響納入考量，
但此等中性基金符合聯博對環境治理及責任投資之承諾，其中
包括篩選出特定類型之投資。 

由於此等中性基金不以永續性投資為目標，因此此等金融產品
之投資標的並未將歐盟環境永續經濟活動之標準納入考量。因
此，歐盟分類規則所訂定之義務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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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ianceBernstein 和 AB 圖樣為 AllianceBernstein L.P.之註冊商標及服務標識。 


